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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序  論

第一章  序論
 台灣的農漁會信用部多為小規模單一經營個體，彼此欠缺橫向整合，也缺乏上層農業金融機構的積極輔導協助，體質較弱，但從歷史資料來看，其對地域大眾與地方經濟發展及繁榮，的確留下了殷勤經營的痕跡，也劃上了不可抹滅偉蹟記錄。但自89年以後，國內經濟受到一連串國內外負面衝擊影響，再加上國內金融機構競爭激烈，農漁會信用部面對的經營環境益加艱難。政府眼見農漁會信用部的經營遇到瓶頸，便著手進行金融改革動作，處理了三十六家農漁會信用部，引起農漁界的反彈與恐慌。最後在民國九十一年，全國農漁會自救會舉行了農漁民大遊行，要求政府制訂以農、漁會信用部永續經營為主軸的農業金融法，並由農政主管機關作為農業金融體系之主管機關，統籌監督輔導農漁會信用部及全國農業金庫。

政府為了展現對農業金融的重視，已於去年制定「農業金融法」，確立我整體農業金融體系之架構，包括成立全國農業金庫成為信用部之上層機構；及農委會成為農業金融之中央主管機關，並於其下成立農業金融局負責農業金融相關業務。

爲了建構完整的農業金融體系，其相關支援體系應包括：
1、農業政策貸款之進行—農業發展基金將優先編列預算支應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2、農業金融監理之實施—農金機構之監理業務應由農委會委託金融監理機關等辦理。

3、農業金融存款保險—農金機構應參加中央存保公司存款保險以保障存款人權益。

4、協助農民信用之加強—對申請農業放款但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民或農企業，由農業信用保證機構給予保證等。

5、信用評估體系—如與聯合徵信中心合作。

6、符合Basel II對市場、信用等風險之要求—尋求與金管會銀行局之合作。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的主要目標，即在於研究如何確保各支援單位間的充分配合，以達成農業金融體系有效協助農漁村經濟發展之終極目標。農業金融體系的發展，最好是有一個可以比較學習的對象，這個對象也正是一般金融體系，在此原則之下，去瞭解一般金融體系，去思考在兩大體系之下的相同或不同處。

要發展一個健全的金融體系有兩大方向，一個是健全目前的金融體系，另一個則是在穩定中求發展，如何擴展目前業務，在這兩大方向之下，都各自有相關的支援機構在背後支持。本報告將一個健全的金融體系整理如圖1-1所示，最上層是終極目標：健全金融體系，第二層健全體系的則是兩大方向，分別包含許多子項目（如第三層所示），最後一層則列舉出相關的支援體系與其分別支應的部門。

本報告並將一個健全的農業金融應該有的架構以圖1-2表示，其基本上架構與一般金融並無太大差異，只是在穩定發展的方向下，農業金融體系還負有協助農業發展及轉型的子目標。


[image: image1]<圖1-1：一般金融體系架構圖>


[image: image2]<圖1-2：農業金融體系架構圖>

本報告之目的即在於研究如何確保以上各支援單位間的充分配合，以下並擬定幾大研究方向：

1、釐清並確認農業金融相關支援體系之結構與內涵。

2、研究並規劃出各相關支援機構之未來配合模式(如雙方之互動及業務來往上之注意事項等)與工作重點，並針對各現存問題與困難，找出解決辦法。

3、釐清農業金融體系與一般金融體系之異同。

4、針對相關發現與解決方案，做出彙整之分析報告，並提出政策建議。
二、研究方法
本計畫著重於比較研究一般金融的支援體系與農業金融的支援體系，研究方法基本上採用文獻訪查與資料數據研究，分成幾點如下：

1、 研究國內一般金融支援體系之現況及其功效與優缺點，並參考國外農業金融監理之經驗，藉以探討國內農金支援體系。
2、 訪談國內農業金融機構及相關支援單位之負責與相關人員。
3、 比較一般金融體系與農業金融體系間有何差異或有何相似之處。

4、 與相關主管機關密切討論及配合，以獲得充分與正確之訊息，並達成實際之需求。
三、本計畫重要內容
本計畫幾點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1、探討下列各金融支援機構之功能，及過去曾完成之工作實例分析，再探討支援機構與農業金融體系之互補性與替代性。金融支援機構可各舉例如下：
（1）農業金融監理之實施：農委會農業金融局、金管會檢查局等。

（2）農業金融存款保險及緊急流動性供給：中央銀行、中央存保公司。

（3）協助農民信用之加強：農漁會及其信用部、 農業信用保證機構。

（4）信用評估體系：如與聯合徵信中心、農業資產管理公司合作。

（5）符合Basel II對市場風險、信用風險與作業風險之要求：尋求與金管會銀行局之合作。

2、放款風險評分估計：進行與聯合徵信中心合作之規劃，以了解放款者之信用等級，以防止未來農業金融機構之壞帳過高。

3、有關農業政策貸款及資產管理公司（AMC）部份，因已有它項農科計畫涵蓋，故在此計畫中僅將略予提及。

4、至於與農業金融體系間接相關之支援單位，則包括各農林漁畜水產試驗所、農業改良場、生技園區、育成中心、創業投資公司及管理顧問公司等，這些機構皆亦將為本計畫之研究對象。

5、深入了解相關農業金融機構與支援單位之現況，以及其與主要農業金融機構間之配合重點與方式，並找出目前及未來各種困難與問題所在，以規劃出未來之配合模式(如業務來往上之注意事項等)。

6、彙整上述結論與發現，將各種改進方案及欲改善工作分門別類（如：在法規方面、在部門結構方面、在預算上等各方面），做成政策建議。
四、架構

先於第二章先探討金融監理部分，分別描述一般金融監理與農業金融監理的現況，並進行比較，也引入國外農業金融發展經驗做為我國借鏡。第三章則是探討信用風險在兩體系下的現況與異同，描述農業金融機構可能面對不同於一般金融機構的風險，探討農業金融機構的信用評等方法與介紹可用的相關資訊。存款保險部分則放在第四章討論，除了存款保險的功能外，探討中央存保公司在我國一般金融體系與農業金融體系對要保機構的規範及保障，並強調中央銀行在一般金融與農業金融中擔任緊急流動性供給者的角色。第五章著重在Basel II與相關之探討，先對BASEL II的規範進行概述，接著介紹目前一般金融體系BASEL II的實施情形，最後給予農業金融體系一些遵循BASEL II的建議。第六章研究與農業金融體系間接相關的支援單位，包括各農林漁畜水產試驗所、農業改良場、育成中心等。
最後則彙整本報告研究之成果並提出幾點政策建議方向，供有關當局參考，以期對於台灣農業金融體系之健全發展有正面助益。
第 二 章

金融監理

前言

國內外金融風暴與金融機構逾放比高升引起社會關注，引發民眾對金融體系的信心危機。因此各國政府對金融監理都相當重視。希望透過金融業務檢查與各種規範，確保整體金融體系的穩定及個別金融機構的安全。一般而言，金融監理主要目的在於：

（1）維持大眾對個別金融機構及整體金融體系的信心。

（2）隨時掌握金融機構問題之所在，及時提供建議、規範或是糾正措施。

（3）瞭解金融機構對於法律規範的遵守程度。

本文目的在於整理介紹我國現有金融監理制度，與不同以往的是，有鑑於農業基層金融是我國金融體系中相當特別又重要的一環，因此特別將農業金融監理與一般金融監理加以區別比較。

    本章安排為第一節探討一般金融體系下的監理機關及各單位擁有的權限，第二節則是探討農業金融體系下的監理機關及其權限。在本文中，會先介紹金融監理機關再針對其擁有之權限討論。

第一節  一般金融監理機構及其監理權限

我國一般金融監理目前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主管機關。

以往，我國之金融監理制度，原以財政部為全國主管機關，下統轄金融局、保險司、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三個單位，分別掌理銀行、保險、證券暨期貨等金融監理業務。除此之外，並基於業務上需要，另委託中央銀行、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協助監督管理與檢查。

但近年來有鑑於國內金融集團跨行合併或與異業結盟者日漸增多，為避免保險、證券、金融等多元監理制度所可能產生疊床架屋的管理問題，財政部擬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草案並送至立法院審議，期使金融監理制度由原來的多元化改變成垂直整合的一元化監理，以健全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維持金融穩定與促進金融市場發展，此草案通過後旋由總統於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公布，並於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新設「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以實踐金融監理一元化目標。
故我國目前之間金融監理制度，是以金管會為其主管機關，以下統轄銀行局，證券暨期貨局，保險局及檢查局四局，分別掌理不同金融監理業務。並在金管會成立之後，仍委託中央銀行、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協助監督管理與檢查。但近日報載財政部將因應政府組織再造，正籌組「金融政策司」，擬以之取代目前金管會有關金融產業政策制訂角色，也引發了上述兩單位間權責衝突之問題。

另外，央行與中央存保公司雖仍負有協助監督管理金融機構之責，其檢查權之範圍也由例行性的全面檢查縮小到只針對特定機構進行檢查工作。以下分別對各金融監理機構進行整理探討。

而在金融監理權限的部分，一般說來分為檢查權、糾正改善權、行政制裁權與輔導權四種，分述如下：
（一）檢查權
檢查權係指依法有檢查權之機關本身或委託會計師所進行之業務查核。對金融機構而言，金融檢查有如定期健康檢查，若能及早發現經營缺失並適時糾正，有助金融機構達到健全業務之目的。
（二）糾正改善權
所謂糾正改善權，是指對於金融機關之檢查結果所提列缺失事項的處理方式。而其性質究為「行政處分」或「行政指導」，應視由何監理機關所行使為區分。若是由金管會所行使，則較偏於行政處分。
（三）行政制裁權
行政制裁權，是行政機關對於違反法規之構成要件所欲實施之法律效果，其法律效果種類有罰鍰、勒令停工、撤銷許可、停止其一部業務、派員監管或接管或為其他必要處置等。
（四）輔導權
所謂的輔導權即受監理機關就其經營改善情形，得洽請監理機關派請輔導人員予以協助。
一、金管會

行政院為健全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維持金融穩定及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特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其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主管（Ⅰ）金融市場(Ⅱ)金融服務業 之發展、監督、管理及檢查業務。
那金融市場與金融服務業定義為何呢？

（Ⅰ）金融市場是包括銀行市場、票券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及金融衍生商品市場、保險市場及其清算系統等。

(Ⅱ)金融服務業包括金融控股公司、金融重建基金、中央存款保險公司、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電子金融交易業及其他金融服務業。

除金融市場與金融服務業之外，金融支付系統則中央銀行主管。
至於農、漁會信用部之監督、管理及檢查，在農業金融法公佈施行後（已於民國93年1月30日正式施行），已改由農委會辦理，唯獨對農、漁會的檢查部分仍由農委會委託金管會辦理
。

金管會並依法掌理下列事項，本文以幾大方向區分。

一  在金融制度及監理政策方面：
1、金融制度及監理政策。

2、金融法令之擬定、修正及廢止。

二  在監督管理方面：

1、金融機構之設立、撤銷、廢止、變更、合併、停業、解
散、業務範圍核定等監督及管理。
2、金融市場之發展、監督及管理。
3、違反金融相關法令之取締、處分及處理。
三  在檢查方面：

1、金融機構之檢查。
2、金融監督、管理及檢查相關統計資料之蒐集、彙整及分析。
3、其他有關金融之監督、管理及檢查事項。
4、公開發行公司與證券市場相關事項之檢查。
四  其他方面：

1、金融涉外事項。

2、金融消費者保護。
以下將金管會對於金融市場的職掌範圍以表格表示：

	

	金融政策
	監理政策
	監督管理
	檢查
	輔導

	金管會執掌範圍
	目前有a
	有
	有
	有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 a、關於金管會是否有金融政策制訂權，目前現況是金管會確有金融政策制訂權，只是在行政院組織法通過後將回歸財政部。

金管會採取委員會制，設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二人為副主任委員，委員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遴選具有法律，經濟，金融，財稅，會計或管理與相關學識及經驗者擔任，並採超脫政黨控制設計。委員會下設四處，四室，四業務局，分述如下： 
四處：綜合規劃處，國際業務處，法律事務處及資訊管理處。
四室：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 
四業務局：銀行局，證券暨期貨局，保險局及檢查局。
    此外，並成立金融監督管理基金，用以充實金融監理經費，來確保金管會主管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之發展、監督及檢查業務獨立之行使。
金管會組織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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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金管會網站 www.fscey.gov.tw >

可以發現金管會之下分為四個局-銀行局、證券期貨局、保險局及檢查局，特別檢查事務完全交由檢查局負責，與之前在財政部架構下保險司、銀行局、證期會各單位各自擁有檢查稽核權不同。

這是因為金管會的成立運作，在我國金融監理制度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必定代表許多制度、法令的大革新，為了使業者適應監理組織的變動，金管會成立初期之監理分工，仍由銀行局、證券期貨局及保險局分別掌理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之管理與監督等事宜，而將將金融機構之檢查及稽核等相關事宜，由檢查局負責
。

也就是說，金管會將檢查權責與監督管理權責加以區分，關於一般金融機構的檢查與稽核工作，是由檢查局負責，至於一般金融機構的管理監督，則是由銀行局、證券期貨局及保險局負責。

金管會為主管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之發展、監督、管理及檢查業務，也就是現行一般金融機構的中央主管機關。其行使金融監理之事項不僅只金融業務檢查，對於金融機關之設立、變更、停業及解散亦屬金管會監理範圍，但檢查權顯然是最重要的權限之一，檢查結果之處理則有命糾正改善及行政制裁，以下就金管會之檢查權、糾正改善權與行政制裁權分述如下：
1、檢查權

金管會對全國金融機構有檢查權，除了有固定檢查頻率的實地檢查以外
，還有於必要時得以要求受檢機關及其關係人提出相關資料的專案檢查
。

而金管會的檢查目標有四：

（一）健全金融機構之業務經營及風險管理，以保障存款人、投資人、期貨交易人及被保險人之權益。

（二）評估及檢查金融機構業務經營方針、風險管理、遵守金融法令及配合政府政策情形。

（三）評估金融機構之資本適足性、資產品質、管理能力、盈利狀況、流動性及風險控管等制度。

（四）由金融機構之業務運作中檢討現行法令之利弊得失及修正建議事項。

金管會該要點除了規定檢查對象外
，其檢查的方式共分三種：

（1） 實地檢查：又可分為對財務、業務及整體營運情形作以風險為重心的一般檢查與對特定業務項目進行的專案檢查。

（2） 報表稽核：對各金融機構報送之相關報表或報告予以審核。

（3） 業務座談：洽請金融機構負責人或主辦業務人員，就特定事項提出報告及意見。

金管會只有對於實地檢查部分有規定檢查頻率，總機構至少兩年一次，分支機構依總機構檢查情形而隨機抽檢
。至於報表稽核與業務座談的檢查頻率則規定於必要時辦理。而關於檢查費用的負擔，也是由檢查人員於檢查結束以後，向受檢機關收取檢查費用
。

2、糾正改善權

金管會在檢查工作進行完畢以後，應針對檢查報告所列有缺失的事項，令受檢機關就問題事項糾正改善之。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銀行法所稱之主管機關為財政部，但是自從金管會設立以後，原設在財政部底下之金融局、保險司、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三個單位之權責，均已移交由金管會下之四局（銀行局，證券暨期貨局，保險局及檢查局。），故銀行法所稱之主管機關，本文在此視為金管會。依據銀行法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金融機構檢查報告所提列缺失事項之處理，應先命其糾正改善，經限期糾正而仍不改善者方施予行政制裁
。又，銀行若於規定限期內仍不予改正者，得對其同一事實或行為依原處罰鍰按日連續處罰，至依規定改正為止；其情節重大者，並得令限期撤換負責人或撤銷其許可
。故即便銀行對於缺失事項已受處罰，仍須遵守改善。故金管會對金融機構檢查結果之缺失事項，按其情節輕重，予於糾正，若受檢金融機構未遵命改善，或情況繼續惡化，則將處以行政制裁。

3、行政制裁權

由前節可知，金管會應決議事項之一：違反金融相關法令重大處分及處理之審核
。且關於重大處分以外之事項，依金管會分層負責規定，由該會及所屬機關辦理。明確指出金管會對於違反金融相關法令的金融機構，有施以處分的權力。而可採取的處分種類，有罰鍰、勒令停業、撤銷許可、停止一部業務、派員監管或接管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

二、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隸屬行政院。是為公共利益，承擔控制貨幣供給及信用成本之政府機構，另有肩負金融檢查之機能。而其經營之目標如下（請見中央銀行法第一條）：
1、促進金融穩定。
2、健全銀行業務。
3、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
4、於上列目標範圍內，協助經濟之發展。
中央銀行職能並如下所列：
1、設計並執行我國之貨幣政策，以健全銀行業務，促進金融穩定，維護幣值對內與對外之穩定，協助經濟之發展。
2、管理與運用外匯準備，調節外匯供需，以維持有秩序之外匯市場。

3、為貨幣發行銀行，擁有通貨發行權，必要時得委託公營銀行代理發行貨幣。

4、經理國庫為政府財政之代理人。

5、督導全國金融機構之業務。

6、辦理全國金融檢查業務。

整理央行之組織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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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中央銀行網站，認識央行 >> 組織與執掌，http://www.cbc.gov.tw/personnel/introduction/about02.asp
如上圖所示，央行內負責金融機構檢查之單位為金融業務檢查處，其職掌如下所列：

（一）主要範圍仍是在檢查稽核方面，並就其範圍內違法部分執行制裁：
1、 金融機構應遵循本行政策及業務規章情形之檢查事項。
2、 金融機構於本行主管金融市場交易情形之檢查事項。

3、 金融機構支付系統運作情形之檢查事項。
4、 金融機構報表資料之查核事項。
5、 金融機構資料之蒐集及分析事項。
6、 檢查缺失之糾正及輔導改進事項。
7、 金融機構違反本行主管法規之處分及處理事項。
8、 其他有關檢查事項。
（二）其他：金融監理之聯繫合作及資訊交流事項。
以下並將中央銀行對於金融市場的職掌範圍以表格表示：

	
	金融政策
	監理政策
	監督管理
	檢查
	輔導

	中央銀行執掌範圍
	無
	無
	無
	有
	不確定a


註： a 對於中央行是否有輔導權，由相關法規中查無規定，但是在央行下金融業務檢查處的職掌範圍（第6項）又有包含在內，值得進一步探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事實上，中央銀行已於在民國91年提出中央銀行法修正草案，在金融監理方面，增訂金融檢查業務的相關罰則，未來金融機構的負責人或職員在央行派員查核或檢查相關事項，或要求其於期限內據實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時，若是出現拒絕檢查或隱匿財務狀況等缺失，將可以依法課以罰鍰。此草案初審雖有通過，但是在今年（94年）立法院院會本會期最後一天議程中，未能過關。故目前仍是以原央行法為其法源。

中央銀行金融檢查權行使的依據規定於中央銀行法第三十八條，並以『中央銀行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為其施行細則。至於關於辦理全國金融機構業務之檢查，中央銀行依現行法規定擁有檢查權、糾正改善權與行政制裁權，其權限內容分述如下：
1、檢查權

雖然中央銀行依法對於金融機構應享有金融檢查權，但其金融檢查權的執行並非經常性的，而是於必要時，得辦理金融機構業務之查核及專案檢查
。而關於必要的規定，是指下列情況：

   （1）為瞭解金融機構對本行貨幣、信用、外匯政策及相關業務法規遵循情形時。

   （2）金融機構發生重大事件，可能影響金融體系穩定或支付清算系統安全與效率時。

   （3）本行主管之金融市場出現異常交易時。

   （4）金融機構向本行申請資金融通時。

   （5）依本行報表稽核分析結果或對金融機構缺失導正過程，有必要進一步瞭解或覆查時。
（6）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就特定事項洽請本行辦理時。
（7）其他經本行認定有必要時。
且央行檢查金融機構業務以實地檢查為主，並以兩種方式進行：

（Ⅰ）直接檢查：由央行派員編組持證前往受檢機構的直接檢查。

（Ⅱ）會同檢查：會同有關機關派員進行的會同檢查。16

此外，為了有效執行檢查工作，得以下列措施配合實地檢查：
（1）報表稽核：就金融機構申報之各種業務、財務統計報表及其他資料，或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送檢查報告及其他資訊，分析整理並篩選影響金融機構健全經營及央行貨幣、信用、外匯政策相關事項。
（2）缺失導正：央行對金融機構所提糾正及缺失事項，除就違規事項依法處分外，並列管追蹤。
（3）業務座談：邀請金融機構負責人或主辦業務人員，前去央行就特定事項提出報告及意見。
中央銀行與金管會相比，其檢查只限於實地檢查，不像金管會除了實地檢查外，還可進行報表稽核與業務座談。除了檢查方式不同外，央行對於金融機構的檢查，只限於必要時進行，與金管會實地檢查金融機構有固定頻率規定不同。

2、糾正改善權

央行除了檢查工作外，檢查之後對各受檢機構業務上應行糾正及注意事項；按其情節輕重，由央行或央行金融業務檢查處通知受檢機構辦理，並以副本抄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3、行政制裁權

中央銀行對於各受檢機構業務上除了應行糾正外，若有涉及行政或其他法律事項者，除由央行依法處分者外，並將移請行政院金管會或其他有關機關處理。
央行對金融機構的處分，必須經過以下三個步驟才可進行：

（1） 違規事項的發現：可分為金融業務檢查處發現與央     行相關業務主管單位發現。

（2） 違規事項的初步認定：逕予初步認定、金融機構陳述意見後初步認定、舉行聽證後初步認定三種。

（3） 處分措施的擬議與陳核

（更細部的規定，請參閱『金融機構違反中央銀行主管法規之處分及處理事項作業程序』第一到五點規定。）

對於中央銀行已經對於金融機構違規情事初步認定違規事實以後，金融業務檢查處應依情節輕重或違規紀錄，擬訂處分措施並邀請央行相關業務主管單位及法務室開會研商。並經過各方取得共識後，由檢查處述明違規事實，並擬具處分書，再陳請總裁確認違規事實及核定處分書內容。
三、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中央存保公司主管機關原為財政部，但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頒行後，其主管機關改由金管會負責。

我國之存款保險制度創制於民國七十四年，存款保險是一種政策性保險，結合政府信用與業者互助之精神，以穩定金融及保障機構經營。存款保險並非消極地等待金融機構停業而辦理賠，而是採積極方式促使要保機構健全經營，有效控制要保機構各項經營風險，預先妥善防範金融風暴及金融危機之發生。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於必要時，得報請主管機關洽商中央銀行核准後，檢查要保機構之業務項目
，並運用金融檢查與輔導措施，協助要保機構改善管理技能，建立更健全的發展基礎。

凡是依法核准收受或受託經理具保本保息之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之金融機構，均應參加存款保險成為要保機構。故理論上所有收受存款或受託經理之金融機構均須加入存款保險成為要保機構。此外，在充足一定法定構成要件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對於我國上述之金融機構，享有金融檢查權。

以下並將中央存保公司對於金融市場的職掌範圍以表格表示：

	
	金融政策
	監理政策
	監督管理
	檢查
	輔導

	中央存保公司執掌範圍
	無
	無
	無
	有
	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也是金融監理架構之一環，其監理權限有檢查權、糾正改善權及輔導權，並特有終止要保權，茲分述如次：

1、檢查權

中央存保公司對於金融機構的檢查工作，雖然在『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中對於檢查頻率有所規定
，但是目前中央存保公司在檢查工作上已經漸漸退居次要，未來可能的一個方向是讓例行性的檢查工作完全由單一機關（亦即金管會）負責，中央存保變成只有扮演當金融機構發生危機時的緊急存款保險角色，主要原因可能是要避免檢查資源的浪費。因此，中央存保公司的檢查工作，也如同中央銀行一般，是屬於必要時才進行。

中央存保公司的檢查對象有五:

（1）銀行

（2）信用合作社

（3）農會信用部

（4）漁會信用部

（5）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
而其檢查方式分為兩種：

（1）實地檢查：由中央存保公司直接派員或會同或配合有關機關派員辦理，又可分為一般檢查與專案檢查，前者係對全盤業務作一般性之檢查；後者係對特定業務項目作專案檢查。

（2）報表稽核：對各金融機構報送達之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或其他報告予以審核。為有效執行檢查工作，必要時得邀請金融機構負責人或主辦業務人員，至該公司就指定事項提出說明。

    與中央銀行相比，中央存保多了報表稽核的權力，但還是以金管會擁有的權力最為完善。

2、糾正改善權

中央存保公司，在檢查完畢後，應依檢查結果，對要保機構提出改進意見，限期改善，同時並將檢查報告及分送主管機關、中央銀行及各有關單位
。對於問題機構逾期不改善者，中央存保公司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對於發現受檢機構有重大違法事件或業務經營遭遇嚴重困難時，中央存保的角色也只是限於通知主管機關、中央銀行
。
因此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在糾正改善權方面，並無行政制裁權，對於受檢機關拒不改善者也只能將檢查報告送財政部處理。

3、輔導權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為控制承保風險，必要時得報請主管機關，指派人員對業務經營不健全之要保機構進行輔導

4、終止要保權

終止要保權為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所特有。
要保機構因違反法令、保險契約或經營不健全之業務，經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提出警告，並限期改正後卻未改正者，應公告終止其要保資格，並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而被宣告終止要保的金融機構，應分別通知其存款人。

除此之外，當金融機構停止收受存款及信託資金業務時，也應該通知中央存保公司，以終止要保資格。

四、財政部

財政部原為法定
全國金融機構之主管單位，並於其下統轄金融局、保險司、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三個單位，分別掌理不同金融監理業務。
但近年來有鑑於國內原金融集團跨行合併或與異業結盟者日漸增多，為避免管理上可能產生之問題，已於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新設金管會，並明文規定改由金管會為全國金融機構之主管機關。
而原設在財政部底下之金融局、保險司、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三個單位之權責，也改由金管會下之四局（銀行局，證券暨期貨局，保險局及檢查局。）接管其業務。

照理說，目前財政部關於在金融部門的主管權力應業已移交，但是有許多相關法令在金管會成立之後並未配合修正，也就是說，有許多法令其所稱主管機關仍是財政部。例如銀行法第十九條即明確指出，其所稱主管機關為財政部。同樣的，存款保險條例第二條也指稱，其主管機關為財政部；甚至是在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中，對於檢查報告之移送也是移送給財政部而非金管會。因此，若只是純粹依現行法令來看，財政部對於金融機構仍有檢查權、糾正改善權、行政制裁權。

因此，會衍生財政部與金管會之間權責爭議問題也是可想見的，當然可能原因是在於金管會的正式營運畢竟也僅約一年（金管會由93年7月1日正式開始），許多法令的配合修正也正逐步進行，再加上政府改造計畫也仍舊處於規劃及調整階段，新的政府組織改造相關改變確定後，對於這部份的爭議也應會逐漸達成共識。下節將就財政部與金管會間權責劃分問題作進一步探討。

五、財政部與金管會關於金融政策制訂權責之爭

93年9月份行政院審查通過「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其中在財政部權責方面加入「金融政策」制訂權，在概念上「金融政策」制訂目前係由金管會依照金管會組織法行使當中，故有關金融政策制訂權之歸屬單位，引發外界討論。
這項腹案招致學界甚至立法院財委會批評，但財政部對於政府組織再造方案所賦予的「金融政策」制訂權並未停止準備，日前傳出已在新組織架構中增設「金融政策司」，並傳聞將負責「金融產業服務政策」之制訂，金管會則退居負責「金融監理政策調查」工作，但這仍無法源依據，要等計畫獲行政院通過、財政部組織法通過，且金管會組織法修改後才算數。
而依照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在關於金融政策回歸財政部之組織調整說明中則解釋
，金融政策回歸財政部之議題，主要係因行政院金管會之組織定位係屬法定「獨立機關」所致。所謂獨立機關，進一步言，除必須具有獨立行使職權之特性外，應是為執行特別需要專業化、去政治化或必須充分顧及政治及社會多元價值之公共事務而創設，因此主要是負責提供監理性、管制性、裁決性或調查性之公共任務，不宜負責政策制定或政策協調統合之功能。所以，獨立機關應僅負責所主管監理、管制、裁決或調查等面向，其他面向仍宜屬行政院金融政策主管機關。

但現行金管會之組織設計並非完全符合獨立機關的運作內涵，同時，依據金管會組織法第三十條有關於本法施行之日起二年內完成該會所屬機關之組織法律立法程序之規定，因此，現行金管會以及以暫行組織規程運作之所屬四個機關組織將配合基準法精神及行政院組織改造方向，重新檢視組織職掌，使其更為符合獨立機關之建制要件。

行政院院長謝長廷並已裁示，行政院組織法修正通過後，金管會為獨立機關，負責金融監理，金融政策則移回財政部，至於金融監理與金融政策之間的模糊地帶，則由行政院副院長吳榮義協調
。

財政部部長林全也說明
，目前金融政策與金融監理是由金管會主管，不過未來行政院組織法修正通過後，獨立機關也更為明確，金融政策的制訂應就會回歸財政部。部長指出，所謂獨立機關就是與行政院沒有政策隸屬關係，若是金融政策制訂權交由獨立機關行使，可能會發生誰應該為經濟政策成效負責的問題，而行政院既然必須負責所有政策的成敗，其下也就要有相對擁有金融政策制訂權的機關，又金融政策也是經濟政策中的一環，因此金融政策制訂權回歸財政部應是目前政府計畫的方向。

總結上述，金管會目前的確有金融政策的制訂權，但是在行政院組織法修正通過以後，金融政策制訂權將交還由財政部行使。至於金融政策制訂外的其他權限的劃分，目前仍是行政院改造計畫中未確定的一部份。
關於金融監理機關的權限，以下表來進行總比較：

	
	金融政策
	監理政策
	監督管理
	檢查
	輔導

	金管會執掌
	目前有
	有
	有
	有
	無

	中央銀行執掌
	無
	無
	無
	有
	不確定

	中央存保公司執掌
	無
	無
	無
	有
	有

	財政部執掌
	未來將有
	不確定
	不確定
	無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並將各單位擁有之權責以下表總整理：
一般金融監理機關之權限

	
	檢查權
	糾正改善權
	行政制裁權
	輔導權
	終止要保權

	金管會
	有
	有
	有
	無
	無

	中央銀行
	有
	有
	有
	不確定
	無

	中央存保公司
	有
	有
	無
	有
	有

	財政部
	不確定a
	不確定b
	不確定c
	無
	無


註：a&b&c、財政部對於金融機構監理權限，涉及到與金管會權責劃分的問題，目前尚未完全確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農業金融監理機關及其監理權限
在農業金融法施行後，農業金融之主管機關為農委會。

台灣的農漁會信用部多為小規模單一經營個體，彼此欠缺橫向整合，也缺乏上層農業金融機構的積極輔導協助，體質較弱，但從歷史資料來看，其對地域大眾與地方經濟發展及繁榮，的確有其不可抹滅之貢獻。

自89年以後，由於國內金融機構競爭激烈，再加上我國經濟受到亞洲金融風暴、911事件、美國網路泡沫經濟與大陸製造工業崛起的負面影響，銀行逾放比節節上升，也致使放款餘額節節衰退。尤其是農漁會信用部，在本國銀行的競爭及相關法規限制下，業務不斷萎縮、市占率不斷下滑（由81年之7.31％下滑至91年之3.61％）。在放款客戶不易尋找下，基層金融只好轉向信用評等較低之對象，再加上本身專業性較不足，遂使基層金融機構逾放比率大增。截至民國91年12月底，全體農、漁會信用部之逾放比率：全體農會信用部為18.67％，全體漁會信用部為16.54％，與本國銀行之7.12％相比，明顯偏高（王儷容，，2003）。面對農會信用部逾放比不斷升高，當時之主管機關（財政部）積極進行金融改革工作，處理了三十六家經營不善的農、漁會信用部，但也引起了農、漁界的恐慌與反彈。民國91年11月，『全國農漁會自救會』舉行農漁民大遊行，要求政府制訂以農、漁會信用部永續經營為主軸的農業金融法，並由農政主管機關作為農業金融體系之主管機關，統籌監督輔導農漁會信用部及全國農業金庫。

政府於91年11月30日召開「全國農業金融會議」，達成「充實農業信用保證基金及農、漁會與信用部由農委會一元化管理」、「設立全國農業金庫為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貫徹金融監理一元化」、「制定農業金融法」及「提升農業經濟的競爭力」等五項共識。

　　農業金融法是確立我農業金融體系發展方針，促進農業金融改革，健全農漁會信用部發展，協助農業政策推行、農業發展、農村發展及農民照顧的基本法案，於93年1月30日正式施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組織條例」亦於同日掛牌成立，負責農業金融機構之監理及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之規劃推動
。
自農業金融法正式施行以後，農業金融之主管機關，改由行政院農委會擔任之，其下所轄農業金融局則直接負責農業金融之相關業務。並依農業金融法第七條規定，委託（Ⅰ）行政院金管會(Ⅱ)中央銀行(Ⅲ)中央存保公司 三個單位進行協助監督管理與檢查。以下分別探討各個農業金融監理機關，及其監理權限。

1、 農委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全國農、林、漁、牧及糧食行政事務，對於省（市）政府執行本會主管事務，有指示、監督之責，配合農業金融法通過，新設農業金融局。目前本會計有直屬機關23個，直屬機關之所屬機關37個，總計60個機關，其組織架構如下圖所示，接著並詳述農業金融局之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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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網站，http://bulletin.coa.gov.tw/view.php?catid=16>

由農委會的架構可知，農委會中有關於對農業金融的任何事項，都是交由農委會底下的農業金融局來負責。因此，農業金融局的職掌範圍，從農業金融政策、農業監理政策、農業金融機構的監督管理與檢查、對於問題農業金融機構的處理等一切與農業金融相關工作。與一般金融體系相較，金管會係將檢查工作交由檢查局負責，農委會則係委託金管會檢查局加以進行。

農業金融局

    農業金融局負責農業金融機構之監理及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之規劃推動等事宜，現有計畫係承接農委會輔導處有關協助設立全國農業金庫，促進農業金融體系之健全與革新及推動政策性農業貸款等農業金融相關計畫。下設三組四室，以提升組織效能，建立完整安全之自主農業金融體系，以照顧農、漁民權益為核心價值，並達成以金融支持農業的正常發展，以農業維持金融的穩定成長之理想。
農業金融局乃依據『農業金融法』設立，其掌理事項本文將其分為五大方向：

（一）在金融制度與監理政策方面

1、農業金融制度及監理政策之規劃。

2、農業金融相關法令之研擬、執行及解釋。
（二）在監督管理與檢查方面

1、農業金融機構本分支機構設立、廢止、停業、復業之審核及清理、整頓之處理事項。

2、農業金融機構業務、財務與人事之管理、監督、檢查、輔導及考核。

3、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之取締、處分及處理。
4、農業金融監督、管理與檢查相關資料之蒐集、彙整及分析。
5、農業金融機構之合併及處理。

6、其他有關農業金融之管理及監督事項。
（三）其他

1、農業融資之規劃、督導及輔導。

2、農貸資金籌措、運用之輔導及利息差額補貼政策之研擬及督導。

3、農業金融機構與其他金融機構之聯繫、協調及配合措施之策劃及督導。

4、農業金融機構與其他農業部門業務聯繫、配合之策劃及輔導。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為儘速掌握農漁會信用部重大突發事件，農金局內部特別明定以下法規內容，以切實辦理：農漁會信用部發生重大突發事件，除應立即通知治安或其他有關機關採取緊急補救措施外，應於2小時內以電話及書面傳真向中央銀行、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及本會農業金融局通報，並於一週內將詳細資料及後續處理情形函報本會農業金融局備查。該函所稱重大突發事件包括：人為或天然災害(如：地震、水災、火災、風災等)；內部控制不良之舞弊案或作業發生重大缺失情事；安全維護方面(如：搶奪強盜、重大竊盜、營業廳舍或設備遭破壞或遭恐嚇等) ；業務方面(如投資或放款)有重大財物損失；媒體報導足以影響信譽；資金流動性不足恐有擠兌之虞者或擠兌存款；發生資通安全事件，且其結果造成客戶權益受損或影響機構健全營運；其他重大事件。所謂其他重大事件，非僅以損失金額為絕對要件，其他雖未造成任何金額損失之量化事件，其有危及正常營運及金融秩序者，亦屬之。

農業金融局成立宗旨在建構完整安全的自主農業金融體系，包含設立全國農業金庫，加強輔導農、漁會信用部，健全農業金融監理與檢查制度，擴大辦理政策性農業貸款、提供農業發展所需資金、運用農業信用保證基金、加強農業金融功能、建置農業金融統計資料庫與資訊網、加強農業金融資訊揭露及透明化、培育農業金融專業人才、提升農業金融機構經營效能。由於全國農業金庫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項新制度，以下特就設立全國農業金庫加以介紹。

全國農業金庫（以下簡稱農業金庫）依據『農業金融法』設立。以下將從幾個觀點來探討全國農業金庫。

（一）農業金庫之特色

     1、信用部不只是農業金庫的股東，同時也受其輔導、支援：農業金庫由全體農漁會共同籌組而成
（政府股權期初占49％，未來將逐漸降到20％以下
），為農漁會信用部之上層機構。

2、彼此間資金相互流通：農業金庫除了收受農漁會信用部的轉存款之
外，也應對信用部進行資金融通。

3、農業金庫為其上層機構，彼此間更是共用資訊：農業金庫會對全體農漁會信用部進行業務輔導、財務及業務查核、金融評估以及績效評鑑。全國農業金庫與全國農漁會信用部間也將共同利用資訊。

4、農漁會也可得到農業金庫的股利回饋：農業金庫可透過股息及紅利分配方式將盈餘直接回饋給農漁會。

（二）農業金庫之角色與定位

  政府及農漁會對於農業金庫的成立可說是寄予厚望，自然在其扮演角色上賦予許多目標，本文分為五大方向介紹：

1、對於轉存款資金運用

（1）融通信用部資金，促進改善信用部資金運用效率。

（2）運用信用部餘裕資金，回饋農漁會。

2、提升農漁會信用部競爭力
（1）整合信用部資訊及市場通路，提升信用部競爭力。

（2）審議信用部大額授信案件，改善信用部放款品質。

（3）改善農漁會及其信用部財務經營狀況，確保農漁民會員權益。

（4）協助整頓少數問題信用部，穩定金融秩序。

3、輔導、檢查農漁會信用部

（1）輔導信用部業務，改善信用部營運績效。

    （2）協助政府查核信用部財務，預防信用部財務弊端。

4、執行政府政策性目標

（1）協助政府辦理政策性貸款。

    （2）辦理農林漁牧融資，促進農業建設發展。

可見，農業金庫將於農業金融體系內扮演小央行大角色，除了積極接受信用部轉存款，由較專業之金融人才投資運用於更寬廣之海內、外業務外，也對資金不足的個別信用部提供融通可使全體信用部資金調劑更靈活，資金支利用效率及獲利率也將更為提高。此外，轉存款機制若能運作順暢，且全國農業金庫與信用部在授信業務上若能與以有效輔導及協助，應可因而提高信用部之授信品質，並降低其逾放比率及呆帳風險。

（三）農業金庫營運項目

1、重大農業建設融資。 

2、政府農業專案融資。 

3、配合農、漁業政策之農、林、漁、牧融資。 

4、銀行法第七十一條各款所列業務
。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業務，或經央行許可辦理外匯業務。
  由於全國農業金庫係定位為我農業金融體系之上層機構，故其亦負擔某種程度之監理工作，茲說明如下。根據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第八條：信用部之業務經營，遇有重大偶發事件，農業金庫應即協助處理並報地方主管機關。其情節重大或違反法令規定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即擬具處理意見報中央主管機關處理，並副知金融監理機關或金融檢察機構、中央銀行及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為達成以上法定之任務，農業金庫內部即訂出“全國農業機庫因應農會漁會信用部重大偶發事件處理小組作業要點”，以利於當信用部重大偶發事件時，農業金庫得以迅速妥善處理各項相關事宜。該小組召集人由其總經理擔任，副召集人由督導專業金融部之副總經理擔任；小組委員則由總稽核、專業金融部、業務計畫部、營業部、財務部、秘書室之主管擔任。小組並設置執行祕書一人，由專業金融部經理擔任，負責小組聯繫、通報等事務。該小組召開會議時，召集人亦得指定相關人員列席，就討論事項提出報告。

總結上述，農業金融局除了肩負農業金融制度及監理政策規劃之責任外，對農業金融機構
更是有監督、管理、檢查之責任。茲以下表總結農委會執掌範圍：

農委會執掌農業金融範圍

	
	農業金融政策
	監理政策
	監督管理
	檢查
	輔導

	農委會執掌範圍
	有
	有
	有
	有a
	有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a、農委會為農業金融主管機關，當然有檢查權責，但是農委會依農金法規定，委託金管會進行檢查工作。因此，農委會雖有檢查權責，但是實際上並無進行檢查工作，而金管會對農業金融機構雖無檢查權責，但是受農委會委託，對農業金融機構進行檢查工作，故雖然在檢查方見都標記為『有』，但其內含意義不太相同。

根據農金法第七條，關於農業金融機構之監理業務，農委會應委託金融監理機關或金融檢查機構辦理。且農委會可隨時派員檢查農業金庫、農漁會信用部，或是令農業金庫、農漁會信用部或其他關係人於限期內據實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或於必要時，委託專門人員進行查核，並向農委會提出報告；而檢查費用，將由受檢單位負擔。並依據農業金融法賦予的裁量權，農業金融局對違反規定之農漁會信用部更可施予行政處罰。
因此農委會委託金管會
進行監理檢查工作，且在金管會對農業金融機構進行檢查，並提出檢查報告後，農委會應自行負責檢查報告之處理與追蹤，並對於違反相關法令部分執行行政制裁，或是對於有缺失的農業金融機構進行輔導。
2、 金管會

    金管會會主管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之發展、監督、管理及檢查業務，因此對農、漁會信用部的監督管理與檢查本來是分內的工作，但自農業金融法於93年1月31日起實施以後，農業金融的監督管理責任已經移交給農委會。
農業金融法規定，有關農業金融機構之監理業務，中央主管機關（也就是農委會）應委託金融監理機關或金融檢查機構辦理
。故目前農漁會信用部之金融監理與檢查業務，已由農委會委託金管會辦理，並以九十四年四月八日發佈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農會漁會信用部及電腦(資訊)共同中心業務要點』為施行細則。

因此對於農漁會信用部之檢查，金管會有其應負的責任。但是關於金管會對農業金庫是否也應負起相同責任? 由以往之法規來看，農委會委託金管會進行的檢查作業，其對象僅限於農漁會信用部與電腦（資訊）共用中心，至於對農業金庫的檢查則近來方加以修改納入，已然較為完備。

整理金管會對農業金融的權責如下：

金管會執掌農業金融範圍

	
	農業金融政策
	監理政策
	監督管理
	檢查
	輔導

	金管會執掌
	無
	無
	無
	有a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a、如前所述，金管會是受農委會委託才對進行檢查，與農委會本來舊有的檢查則任意義上不太相同。
 而金管會依現行法規定對於農業金融機構享有檢查權、糾正改善權。

1、檢查權

農委會委託之相關業務由金管會下轄之檢查局負責辦理
，對於金管會對農漁會信用部的檢查權責有相當完善的規定。而金管會對農漁會信用部的檢查工作，與檢查一般金融相同，也是屬於常態性的檢查
，也就是有固定頻率檢查而非如中央銀行一樣的『必要時才執行』。對於檢查結果，除應將檢查報告函送農委會，副本也應分送中央銀行、中央存保公司及各有關機構）
。

2、糾正改善權

金管會在檢查工作進行完畢以後，也應於規定時日內提出檢查報告；而在檢查報告中，應提出改進意見限期改善，但是金管會是受農委會委託而辦理農業金融檢查，故關於檢查報告的處理及追蹤考核，則交還由原委託機關（亦即農委會）辦理。

三、中央銀行

對於中央銀行在農業金融的權責，與一般金融監理大致相同
。故簡要整理中央銀行在農業金融的權責如下：

中央銀行之權責

	
	農業金融政策
	監理政策
	監督管理
	檢查
	輔導

	中央銀行執掌
	無
	無
	有
	有
	不確定a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註：a、中央銀行對於農業金融機構是否有輔導權，此疑問在一般金融部分已提及，請參閱第一節次，在本文中先採保留立場。

中央銀行對於農業金融機構同樣享有檢查權、糾正改善權、行政制裁權。關於辦理全國金融機構業務之檢查，是在必要時，才得以辦理金融機構業務之查核，與改制前每年都須辦理全國金融機構業務檢查的規定不同。詳細部分請參照中央銀行對於一般金融機構的監理權責部分。
四、中央存保公司
對於中央存保公司對於農業金融的權責，與一般金融監理大致相同。

整理中央存保公司在農業金融體系的權責如下：

中央存保公司之權責

	
	農業金融政策
	監理政策
	監督管理
	檢查
	輔導

	中央存保公司執掌
	無
	無
	無
	有
	有


為保障農業金融機構存款人權益，農業金融機構
應全數參加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存款保險（農業金融法第八條），既然農業金融機構有加入成為要保機構，中央存保公司也就有義務對其進行金融檢查工作。

中央存保公司對於農業金融監理的檢查依據與對一般金融相同，中央存保公司同樣享有檢查權、糾正改善權、輔導權、終止要保權。在檢查方面，與在一般金融情況相同，目前相關檢查業務已經統一交由金管會負責，除非必要時才會專案執行，未來將以存款保險角色為主。

詳細敘述請參照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對於一般金融機構的監理權責部分。

最後，茲彙整上述農業金融監理機關之權限如下：
農業金融監理機關權責
	
	農業金融政策
	監理政策
	監督管理
	檢查
	輔導

	農委會執掌
	有
	有
	有
	有
	有

	金管會執掌
	無
	無
	無
	有
	無

	中央銀行執掌
	無
	無
	有
	有
	不確定

	中央存保公司執掌
	無
	無
	無
	有
	有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並將各單位擁有之權責以下表總整理：
農業金融監理之權責

	
	檢查權
	糾正改善權
	行政制裁權
	輔導權
	終止要保權

	農委會
	○a
	×b
	○
	○
	×

	金管會
	○
	○
	×
	×
	×

	中央銀行
	○
	○
	○
	×
	×

	中央存保公司
	○
	○
	×
	○
	○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註：a、農委會對農業金融機構有檢查權，但是已經農金法規定，委託金管會進行檢查，實際上農委會本身並無在金行檢查工作，應此與金管會的有檢查權，內涵上不太相同。

    b、金管會在進行檢查完畢以後，會將檢查報告連同應經正改善事項告知農委會與受檢機關，關於檢查報告的追蹤及處理則是由農委會自己進行。

總而言之，行政院組織法目前在立法院已完成一讀；其一旦在立法院完成立法後，農委會將改為農業部，並接續農委會成為農業金融主管政策制定機關；至於一般金融之政策制定權則將由金管會回歸至財政部。而金管會檢查局則將同時負責一般及農業金融之檢查工作。其它中央銀行及中央存保公司與金融相關之職責則仍如以往，並未有所改變。

第三節  國外經驗-國外農業金融監理

1、 日本

農業金融制度可分為農業系統金融（一般性農業金融）、及農業制度金融（政策性農業金融）兩個系統。前者負責短、中期農業資金融通；後者以政策性農業貸款為核心組成融資體系，職司長期農業資金融通。

相較於我國一般性農業金融與政策性農業金融兩個系統合而為一，雖然日本在一般性農業金融與政策性農業金融之最上層金融機構係屬分立的，但由於政策性農業金融最上層金融機構-農林漁業金融公庫，在日本全國只有22家分行，為了讓客戶能夠很方便地利用政策性農業貸款，除了由其系統直接進行貸放外，最主要還是透過簽約方式委託以農林中央金庫為首的一般性農業金融系統間接辦理政策性農業貸款業務。

職是言之，有關日本農業金融監理制度之分析，主要仍是著重在一般性農業金融體制（即農業系統金融體制）之說明。

（一）日本農業系統金融體制概述
日本農業系統金融機構在市町村階段為農（漁）協信用部、縣階段為信用農（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以下稱信農（漁）連】、全國階段則為農林中央金庫等三個層級所構成。由於農（漁）協、信農（漁）連與農林中央金庫都具備獨立法人資格，且在法律上上下層級間，並無「總行與分行」從屬關係。

依據2001年日本公布的「農林中央金庫與特定農業協同組合等關於信用事業的再編及強化相關法律」（以下稱再編強化法）規定，三級制的農業系統金融機構，下層為其上層之出資者，上層農業系統金融機構對其下層農業系統金融機構進行業務輔導，並將其盈餘回饋給下層出資會員。此外，下層農業系統金融機構之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之轉存亦是透過上層農業系統金融機構為之。

準此而言，日本上下層農業系統金融機構間，不僅有業務往來關係，下層亦是其上層的出資者與參與者。其上下層級間關係與台灣農業系統金融機構間關係雷同，都只有業務策略聯盟關係，並無總行與分行的從屬關係。

日本自1923年制定「產業組合中央金庫法」（1943年修改為「農林中央金庫法」）成立產業組合中央金庫（現農林中央金庫前身）以來，即建構起農（漁）協信用部－信農（漁）連－農林中央金庫等三個層級的農業系統金融體制。但為因應1991年農協全國大會推動農協合併、農協各事業部門由三級制變成兩級制的決議；並在再編強化法基礎上，建立JA Bank System，依據「農協銀行基本方針」的指導，逐漸簡併成農（漁）協信用部與農林中央金庫二個層級。

易言之，日本三級制的農業系統金融系統，已逐漸往二級制方向簡併。截至2004年4月計有六個縣的信農連，其功能已移轉至農林中央金庫。 

（二）日本農業金融監理制度

金融監理乃是健全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制之一，也是政府行使公權力之體現。台灣與日本政府對其國內農業系統金融機構，都設有金融監理機制，但是兩國金融監理機制卻有所不同。

就台灣而論，雖然我國農業金融體系，依據農業金融法規定，其行政管理與監督獨立於一般金融體系之外，但基於金融監理一元化，已是我國既定金融政策
，故有關農業金融機構與一般金融機構的金融檢查，本來就應採一元化管理。所以農業金融法第七條第一項即明定：「農業金融機構之監理業務，中央主管機關應委託金融監理機關或金融檢查機構辦理。」，目前農業金融機構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已將所有農業金融機構監理業務，直接委請行政院金管會金融檢查局代為執行，不另行成立農業金融檢查機關。

至於日本，對農業系統金融機構的金融監理，依其相關法律規定，係由農林水產省與總理府下屬的金融監督廳
共管。農林水產省依據農、林、水產別的協同組合，曾分設專責檢查部門。但因應前述農業系統金融共管之改革，在1998年10月將依產業別協同組合分設之檢查部門，整合成立一個「協同組合檢查部」統籌負責。至於在金融監督廳之下設有監督局與檢查局，分別負責金融機構管理與金融檢查工作，此種部門化的設計，與我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其下分設銀行局與檢查局，有異曲同工之妙。

針對日本三級制的農業系統金融機構之監理，由於農（漁）協信用部為數眾多，且分布於全國各地，若由農林水產省或金融監督廳親自檢查監督，恐力有未逮；此外，依據農業協同組合法第98條，有關中央主管機關對農協職權委託規定，農林水產省與金融監督廳遂將其對農（漁）協信用部的金融監理權限，委由督道府縣的地方政府執行。有關信農（漁）連之金融監理則由隸屬於農林水產省的地方農政局與隸屬於財務省的地方財務局
負責。至於農林中央金庫之監理，則由農林水產省與金融監督廳直接擔綱。

2、 德國與荷蘭

   德國與荷蘭兩國在農業合作金融制度上相當類似，在此一併介紹。

（一）德國的中央合作銀行DG Bank

德國合作銀行自十九世紀設立以來，迄七十年代止分為工商企業信用合作社（Volksbanken）及農業信用合作（Raiffeisenbanken），彼此之間獨立營運，沒有合作關係，且其放款服務對象以會員為限。但自七十年代起，德國開始推動利率自由化，接著並以金融業競爭劇烈為由，必須強化信合社營運業務項目、營業對象及經營型態，於是開放信合社業務項目進行綜合銀行式的百貨化經營，並成立DG Bank，以合作社控股公司地位，透過子公司、關係企業方式，與旗下鄉村、都市信合社整合成一金融集團，進行全方位金融方式營運。上述農業合作社及工商企業合作社不但在體系上合而為一，業務限制廢除，合作銀行因此得以一面維持原有合作社互助精神，一面又得以綜合銀行型態與商業銀行及儲蓄銀行展開激烈競爭，並能進軍國際，成效極佳。
綜觀德國DG Bank作為德國三大銀行體系之一，既是合作銀行體系的中央銀行，又是一家綜合性的商業銀行，具有雙重職能。作為合作銀行的中央銀行，為整個合作銀行系統提供流動性管理，調節資金需求及供給；另一方面作為綜合性商業銀行，透過德國中央合作銀行集團下屬的專業子公司及控股公司間接引進市場所需的產品與服務，像是貸款業務、外匯業務、資金及證券管理等一般商業銀行所提供之業務。

德國DG Bank是由基層金融與政府共同出資而成，83.4％的股份直接或間接由基層合作銀行（包含工商業合作銀行與農業合作銀行）擁有。各級合作銀行都是獨立法人的經濟實體，與中央合作銀行之間不存在隸屬關係，比較像是金融集團的關係。中央合作銀行對地方合作銀行沒有管理職能。

（二）荷蘭的合作銀行Rabobank

荷蘭於一八六四年設立雷發巽（Raiffeisen）合作社，一八九六年成立農會，其後易名為農業貸款銀行（Boerenleenbank），一九七二年二者合併僅餘農業貸款銀行，仍維持合作組織的型態。
此類基層農業貸款銀行在荷蘭當局主導下設立Rabobank，以做為基層農業貸款銀行之中央銀行，由基層農業信用銀行投資為股東，並將餘裕資金存入，既為Rabobank之股東亦為存款人。
   Rabobank原只對基層農業銀行進行長期資金貸放，並逐漸開放對企業、個人進行融資，其市場佔有率為二十％左右。其後，Rabobank逐漸透過轉投資控有證券、信託、保險、租賃等子公司，將研發商品予以結合，透過廣大基層農民銀行銷售，規模已可與三大商業銀行抗衡，並已徹底轉型為綜合銀行。
   Rabobank與荷蘭國內各地的農業信用合作銀行維持一種特殊的關係，彼此之間不具有隸屬關係，比較類似於便利商店的連鎖經營。Rabobank擁有自己的分行（如同直營店），可獨自對企業及個人進行金融化服務，同時間也接受基層金融機構的加盟（形同加盟店），但是欲加盟的基層金融機構需要支付一定比例之資金入股成為股東。而Rabobank對於基層金融機構則提供業務輔導、人員訓練等服務，以保證各地服務品質之一致性。也就是說，其體系內各個加盟店彼此之間仍舊是維持獨立的關係，Rabobank對於基層金融並不扮演緊急時資金調節者的角色，此也是荷蘭體系的特殊之處。
   與德荷相比，國內相同之處為：農業金庫的成立也是由基層農業金融機構（農漁會合作社）共同出資；比較不同的是，農業金庫雖亦可單獨對企業及個人進行存放款業務，但在無分行、放款不易情況下，農業金庫目前並不以對企業及個人之零售放款為主要業務。除此之外，農業金庫將與農漁會信用部間資金、資訊共同流通，對農漁會信用部進行輔導、輔助其轉型與商業銀行競爭，結合成生命共同體，將國內基層農業金融整合成一體。

   至於德荷的農業金融監理經驗，因為時間有限致資料蒐集較困難，在此無法做更詳盡之探討。

三、美國的FCS與CCC

美國由於勞工階級薪資水準高，且以每一農戶所擁有耕地平均在300~500公頃之間，相較於德荷每一農戶5公頃左右，日本每戶0.5公頃可謂相去甚遠。農民除得以企業化經營外，並有充分與銀行議價能力。因此美國的農村合作社並不收受存款，僅從事農業放款。其農業金融系統又可分為農業合作組織的農業信用系統（Farm Credit System , FCS）及商品信用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 ,CCC），以下分別就其制度進行探討。

（一）農業信用系統（Farm Credit System , FCS）

   農業信用系統（FCS）是由美國聯邦政府支持的全國性農業合作金融組織，主要是做為農民低成本的資金融通管道，以促進農業及農村發展，惟不吸收農民之存款。

其農業金融制度分成三層；最上層是管理機構，即為位於華府的農業信用管理局（Farm Credit Administration），直接對總統負責；中層分為十二個農業信用地區，每個分區都包含三大信用系統（下段說明）；最下層則是由農民自動組成的合作社。體系成立之初由聯邦政府籌資，而後逐漸演變成半官方、且與民間合作型態，目前已為民營股份有限公司型態。

位於中層的農業信用體系分成的三大系統為，每個分區都有其所屬的三個銀行：

1、提供長期信用的聯邦土地銀行與其旗下之合作社。

2、提供中短期信用的聯邦中間信用銀行與其生產信用合作社。

3、擔任農民籌組的各種產銷合作社的合作銀行。

後來為簡化行政管理工作，十二個農業信用區分別進行整併，將區內的聯邦土地銀行與聯邦中間信用銀行合併成農業信用銀行，專辦長期農業放款；同一區內的聯邦土地銀行所屬之合作社與生產信用合作社整併成農業信用合作社，專辦不動產集中短期農業放款，也就是將銀行與銀行、合作社與合作社整併起來。至於剩餘的的合作銀行，尤其十二區中的十一區個信用銀行整併為全國性的合作銀行，架構起美國的農業金融系統。

   特殊的是，不同於一般的商業銀行，農業信用系統（或農業金融系統）並不吸收社會大眾的存款，其營運資金來自三方面：股本、盈餘及公積金與發行票券。運作模式如下：農民如要向聯邦土地銀行借款，必須先加入當地聯邦土地銀行合作社成為社員，提供土地或不動產作為擔保品，透過聯邦土地銀行合作社轉向該區內的聯邦土地銀行申貸。除此之外，借款農民須提供借款金額的2%或一千元認購體系內合作銀行或合作社發行之股份。

（二）商品信用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 ,CCC）

   CCC成立目的在於穩定並保障農產品價格與農業收入，協助維持運銷秩序，並可從事農民貸款，雖其資本額僅約一億元美金，但可允許貸放至250億美元，可說是受到美國政府相當優惠的待遇。

   商品信用公司可辦理的貸放金額，是參照各種農產品目前的市場交易價格而定，因為農產品具有價格波動的特性，農民依申請貸款時市價取得貸款並從事儲藏農產品後，若該農產品價格上漲超過當初貸放金額時，可以自由出售農產品以償還所帶的本息，其中利差可完全保留；相反的，若遇農產品價格下跌，出售金額不足以支付本息時，農民甚至也不需負擔償還差額的義務，損失全由CCC負擔；對農民而言，是相當理想的產銷融資貸款。

   至於美國農業金融監理的經驗，由於時間有限致資料取得較困難，亦無法在此做更詳盡之探討。

第四節  金融監理相關資訊

1、中央銀行 http://www.cbc.gov.tw/
在認識央行選項下，可以找到央行及其各子部門的業務項目，並會有央行最新相關動態。

2、中央銀行法規查詢網http://www.cbc.gov.tw/cbcext/index.htm
與中央銀行相關的法令、行政規則都可查的到。

3、中央存款保險公司http://www.cdic.gov.tw/mp.asp
在法令規章部分可以搜尋的到與中央存保公司相關的法令、施行細則。由訊息公告，可找到關於中央存保公司對於金融監理的最新動態。

4、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fl1.asp
由法務部架設的網站，全國大小法令、行政規則、法規草案都有。

關於金管會、中央銀行、中央存保、農委會、財政部、農委會等有關金融監理法規皆有。

5、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http://www.fscey.gov.tw/welcome.htm
在檢查局底下可找到關於金融監理最新消息及相關規定。

6、農委會農業金融局 http://www.boaf.gov.tw/boafwww/index.jsp
對於農業金融局營運項目及相關農業金融最新消息

7、財政部 www.mof.gov.tw 
財政部相關法令與財政部最新動態。

第 三 章
信用風險

第一節  金融業之經營風險與信用風險
一、風險的定義：
    風險之通俗解釋為一種傷害或損失的機會，亦為損失的可能性之程度。而運用於金融業之風險，Uyemura 和 Van Deventer（1993）將金融業的風險定義為淨現金流量的變動（即以標準差來衡量），此外 Jorion（1997）則定義為資產或負債價值的非預期性結果的波動性。

    而金融業對於風險管理的第一步就是去辨識及確認風險，進而發展出衡量風險及控制風險的方法，使金融業能以最少的成本控制風險，並使其發生的損害程度降至最低的程度。而事實上金融業管理風險也只能做到降低風險，並無法完全消除風險，例如系統性的風險，便是金融機構無法完全消除的部分。
二、金融業面臨的風險類型：
    金融機構隨著技術的演進，使其業務種類日趨繁多，而其衍生出的風險類型也不再只是簡單的信用風險而已，對於銀行業來說，其業務範圍從最基本的存款、放款、外匯業務，擴展至信用卡、代理業務、投資業務、證券業務、衍生性金融商品、電子商務、保管業務、信託業務…等等新業務，其業務的種類越來越多，所以其所衍生出的風險更是數之不盡。
    有關金融業面臨的風險類型，有許多種說法，但是大致來說其分類方式仍是大同小異。舉例來說:依 Saunders 之說法將風險分為八大類，並依陳木在、陳錦村之定義，加以說明:

(一) 利率風險（ interest risk ）:

    因為持有或售出之初級或次級證券，有著不同的到期期限及流動性特質，以致於銀行的資產負債之長短期期限結構不太一致，所以銀行其實存在潛在利率變動導致的利率風險。

    此外，關於利率風險的規避，傳統重視的是長短期期限結構相互配合的資金管理原則。但是由於該配合原則，與銀行之積極扮演的資產轉換或中介功能相違。所以，當一家銀行刻意降低利率風險暴露度時，其獲利能力也會隨著風險減少而下降。而且，當期限結構不為一致時，雖存在再融資或再投資與市場價值風險。但由財務原理可知，銀行即使確保資產負債期限結構相同，但是兩者的存續期間(duration)仍然不等時，則利率風險仍然存在。
(二) 信用風險（credit risk ）:

    一般來說，當初級證券發行者，無法如期還本付息，導致債權人的權益受損即構成違約的現象。銀行若持有這種證券，便必須承擔違約或信用風險，即代表會喪失此資產所孳生的利息。至於本金能否全數或部份收回，則須視借款人或發行公司在破產宣告或發生違約時的反應能力而定。

    不過，銀行雖能改善或降低個別授信客戶的信用風險( firm specific credit risk )，但是卻無法規避隨總體與產業環境變化而產生的違約風險，也就是俗稱的系統性信用風險( systematic credit risk )。

    若銀行想要更嚴謹或量化地評估授信客戶的信用風險，則可以利用如台灣的「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將客戶流通在外的借款餘額全部統一歸戶。這些借款若全為本息分期平均攤還或本金分期平均攤還，則其餘額之違約時間或違約機率將可以簡易的預估。

    為求解決之道，個別銀行應依「銀行法」等相關授信規定，制訂適用於個別客戶、利害關係人及關係企業之額度與利率限制，再交給營業單位主管、審查部、放款審議委員會及董事會依權責辦理。
(三) 市場風險（market risk）:

    當銀行積極購買資產、負債及衍生性商品，而並非以長期投資、融資或避險之目的去持有該金融商品時，則此銀行即存有市場風險。根據美國大型銀行近幾年來之利潤結構顯示，存放款等傳統業務的收入比重已漸漸下降，但是在理財操作的利潤上卻大幅提高。針對大規模的投資銀行調查顯示，承銷與經紀兩種業務也是每況愈下，但在證券投資顧問方面，卻蓬勃發展。
    所以整體而言，當銀行長短期部位持有債券、權益證券及衍生性商品時，該金融工具未來的價格變動若與預期目標相反，則銀行就會面臨交易或市場風險，而且當資產價格波動愈大時，交易部位所承擔的市場風險就會愈高。

(四) 表外業務的風險（off-balance sheet risk）:

    表外的資產負債業務不會在當期的資產負債表上表達，因為該業務都未涉及當期初級證券的請求權，也與當期所發行之次級證券的請求權無關。但是，表外業務卻對未來的資產負債有所影響，所以財務報表必須以或有資產與或有負債在備註說明。例如，必須於附註中陳述銀行所保證或背書發行的保證信用狀與地方政府債券，便是最佳的表外業務範例。

(五) 技術與營運之風險（technology and operational risk）:

    近年來，「科技創新」已經成為銀行所關心的重要課題之一。1980 及1990 年代銀行、證券公司與保險公司都將可觀的營運資金，投入通訊網路、計算機與科技基本設施，以期望能有效地改善業務效率。例如，銀行在營業據點安裝各式各樣的自動櫃員機(簡稱ATM)。
    業務操作風險係因為銀行資訊系統、通報系統及內部監督系統的功能不彰而產生，該風險主要來自兩個不同層面：

1.在技術層面，若資訊系統或風險衡量缺乏效率即構成此層面的業務操作風險。

2.在組織層面，由於相關的管理法規與政策不當，而造成風險通報及監督系統不夠順暢。

    至於技術風險則指：

1.交易登錄錯誤

2.資訊系統缺乏效率，例如清算與交割功能不佳

3.缺乏足夠的分析工具以衡量相關風險

(六) 外匯風險（foreign exchange risk）:

    凡從事國外生產事業的直接投資，或持有以國外金融商品為主之資產組合，都可能存在外匯風險。如以風險分散角度分析之，其實該業務將比純粹從事國內投資的金融機構，更能有效發揮業務與財務效益。
(七) 國家風險（country risk ）:

    對於以全球市場為經營導向的大銀行來說，若外幣資產與負債具有不同的金額及期別時，該銀行即存在匯率與外幣利率風險。但若此銀行不以該國貨幣承作投資，而是使用美金計價從事海外投資時，即必須額外負擔國家風險。此國家風險的衝擊面有時會大於持有國內債券與承作國內放款而衍生的信用風險。

    近年來，阿根廷、祕魯與巴西都曾針對當地企業或政府本身的美金借款頒布匯款限制，所以銀行不可不小心。而為尋求規避之道，某些銀行乃於貸放國外企業的同時，應該利用財務槓桿原理而向該國舉債。
(八) 流動性風險（ liquidity risk ）:

    當存款客戶要求提領大額現金時，銀行準備部位若無充裕的庫存或約當現金，則需向外借入資金或售出流動資產來因應，並隨即承擔了流動性風險。而銀行流動資產當中，庫存現金具最高的流動性。惟因現金資產不生利息，所以銀行乃盡量抑低其現金持有量，以節省資金成本。所以若客戶普遍對銀行缺乏信心，而紛紛超過正常提領水準時，此銀行即面臨流動性的危機(liquidity crisis)。

三、信用風險之管理目的
    信用風險意指借貸者，無法在契約到期日，履約其契約，以致使另一方蒙受損失。對銀行來說，借款項目即是其信用風險所在；而對投資人來說，債券或股票投資是其主要的信用風險來源。
    所以在公司治理或投資人選擇投資標中，信用風險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指標。從公司角度來看，信用風險是代表一家公司的市場評價與市場地位，因此也關係到該公司之融資與投資的談判能力。

    而信用風險管理之主要目的，是在維持適度的風險下追求利潤最大化，Robert（1972）提出五個主要目的：
(一) 壞帳損失最適化目標： 
    減少壞帳損失為信用管理的傳統功能，壞帳的發生會造成損失、減少利潤、甚至危及銀行的安全；但壞帳損失太低也不能代表優良的信用管理，因壞帳減少可能是犧牲一些優良客戶所致。因此，信用部門主管應該建立適當的風險接受水準，運用優良的收帳政策及技術， 在不使業務大量減少的條件下，追求壞帳損失的最低水準。
(二) 業務及利潤最大化目標： 
    信用管理已由過去消極的防止呆帳損失，演變為積極的擴大銷售與增加利潤，欲達到此目的，信用部門應與業務部門密切配合。例如， 利用有利的信用條件，引導優良客戶充分利用額度增加消費，利用信用部門的專業知識服務客戶，建立良好的顧客關係等。
(三) 有效利用投入資金目標： 
    應收帳款投資的融通若不是來自於自有資金，即為來自借入款，故過多資金凍結在應收帳款而不能有效用於其他獲利途徑時，則企業極易喪失機會利益。因此，為有效利用投入資金，銀行應制訂良好的信用管理制度，以控制應收帳款。
(四)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化之目標： 
信用管理部門根據信用政策擬定細部的策略與計劃，以達成信用部門的目標如此可使信用管理制度化、標準化，有效控制授信品質。

(五) 加強銀行內部與外部有關機構之密切配合： 
信用風險管理為整個銀行活動的一部份，信用風險管理目標亦為銀行整體目標之一，因此信用風險管理的職能必須與其他部門密切配合。
四、信用風險模型之介紹
    違約風險一直是信用決策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決定債務價值的關鍵因素之ㄧ。因為當有債務發生違約時，金融機構通常會有很大的損失，其不但會失去原本可賺取的利息收入，甚至連本金都會無法回收。所以，銀行通常會收取信用利差來彌補其放款所可能承擔的信用風險，亦即債權之預期損失。因此，如何評估授信客戶的違約機率及金融機構本身面臨信用風險時所遭受的損失，實為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所以接下來就介紹一些實務上比較經常使用的風險評估模型:
(一) 屬質模型（Qualitative Models）
    以前大多數金融機構在進行授信之徵信時，經常仰賴企業所提供的基本資料及銀行的內部資訊，並根據授信及貸款回收經驗進行分析，最後以徵信人員之個人經驗與主觀判斷作成授信決策，也就是所謂的經驗法則。

（A）J.F.Sinkey 提出  5 C 作為其授信的依據：
1.品格（Character）：指借款者償還債務的意願。
2.能力（Capacity）： 指借款者之償債能力。
3.資本（Capital）：  指借款者的財務狀況。
4.擔保品（Collateral）：指借款者所提出作為擔保之資產。
5.情勢（Condition）：指借款者之償債能力容不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變動而造成影響。
（B）另外，也有所謂 5P 作為銀行判斷企業信用之準則，此五項標準分述如下：
1. 借款者因素（Personal Factor）
（1）借款者是否具有履行償還債務之誠意。
（2）借款者之經營能力好壞。
（3）查明借款者過去是否有無借款延滯及退票之紀錄。
（4）借款者在業界之聲望及社會地位。
2.資金用途因素（Purpose Factor）
（1）購買資產。
（2）償還現存之債務。

（3）替代股權。

3.還款來源因素（Payment Factor）
（1）變換資產償還

（2）現金流量償還
4.債權確保因素（Protection Factor）
（1）內部保障
1.借款人之財務結構

  2.擔保品

  3.放款契約之限制條件
（2）外部保障：指由第三者對金融業承擔借款人的信用風險責任。
5.授信展望因素（Perspective Factor）
即借款者經營事業之未來展望，亦即借款者行業別之前景及借款者本身將來的發展性。

    上述的 5C 及 5P 原則歸納如（圖 3-1-1）所示，即可進一步認識客戶信用及綜合評價因素之整體概念。

圖 3-1-1 客戶信用要素與評價因素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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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徵信實務」，合作金庫員工訓練中心
    但是在現在複雜的經濟環境下，以早期經驗法則為主的徵信調查，可能無法掌握銀行本身債權的安全，所以有必要以客觀的信用風險衡量方式，做為徵信及訂價上的指標。

(二) 信用評分模型（Credit Scoring Models）
    決定信用利差的首要步驟便是將信用風險以數量的方式模型化，而模型化的目的便是為了估計債務人發生破產或財務危機的可能性。而模型的輸出結果可以為信用分數或違約機率，而再將此應用至信用風險訂價模型，以決定信用利差或是具違約風險之債務證券的價值。
    這些模型都是專家參考受評對象的某些市場資訊、財務報表資訊、歷史資料、及一些非量化的資訊，運用某些標準，來表示受評者的整體信用狀況。其具有以下功能：
1. 提供受評之借款者之信用風險資訊
2. 降低金融機構的徵信成本
3. 促使企業改善其本身體質
4. 可提高金融管理效率
以下便介紹幾種常見之信用評等模型:
(A) 多變量之信用評分系統
    多變量會計基礎的信用評分系統是以財務比率做投入變數，試圖解釋影響還款違約與否的主要因素，以預測違約風險。目前多變量之信用評分系統的研究方法大致有2種：
1. 區別系統分析(discriminate system)

    區別分析是早期最常使用的信用評等方法。其主要是根據樣本特性，將樣本歸類於數個事先群組中的某一個群組，並依其樣本值建立區別函數，然後以區別函數來對樣本進行分類評分。

    Altman(1968)是首位利用區別分析來做企業失敗分類問題的研究。他運用流動性、獲利能力、財務槓桿、償債能力、以及週轉能力等五大類共計22個財務比率發展模式，在1946-1965年間選取33家按各行業別，規模大小分層隨機抽取配對，以及利用多變量區別分析(MDA)技術粹取得五種最具共同預測能力的財務比率，而將這些財務比率結合成綜合性指標，即著名的 Z-Score模型。

其估計式如下:

    Z = 1.2 X1 + 1.4 X2 + 3.3 X3 + 0.6 X4 + 1.0 X5  
X1 = 營運資金/總資產
X2 = 保留盈餘/總資產
X3 = 息前稅前盈餘/總資產
X4 = 權益市值/長期負債帳面價值
X5 = 銷貨收入/總資產
    Altman 利用Z 值將借款人區分成高、低違約風險兩等級，Z 值愈高，表示借款人的違約風險等級愈低。Z-score的分隔區間介於1.81至2.99，低於1.81為財務危機公司且分數愈低代表財務狀況愈差，高於2.99為體質健全之公司，介於兩者之間為模糊地帶，且多為分類錯誤公司所在。而此模型的分類正確率，在財務危機前一年高達95%，財務危機前二年為72%，超過二年以上，則此模型不適用之。

    但基於此模型的變數中未考慮規模效果，於是Altman 等人在（1977）將原模型加入二項變數並加以修正，再建立一個新模型，稱之為 Zeta 模型，此一新模型的變數包括七個變數：資產報酬率、盈餘穩定性、利息保障倍數、流動比率、累積獲利情形、資本總額與規模。建議利用Zeta 分數衡量受評公司的破產風險。

2. 迴歸模型
(1) 線性機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線性機率模型利用 0 與 1 的二元虛擬應變數迴歸模式，以歷史財務比率資料（Xij）為自變數解釋過去的信用記錄，並預測違約可能性。例如，將觀察的過去貸款分成兩群，違約的貸款（Pi = 1）以及未違約的貸款（Pi = 0），利用線性迴歸模型，代入一組自變數 Xij，表示關於第 i 個借款人的財務資訊，例如槓桿比率或盈餘。迴歸式如下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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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i 指第 j 個變數在解釋過去還款記錄時的重要程度，亦即 Xj 每變動一單位，違約發生的機率增減 βi 單位。銀行可利用此模型計算借款人的預期違約機率，或做為信用評等分類的依據。

    其最大的缺點是所估計的違約機率可能在落在0~1 的區間外，完全違反機率定義。而且利用一般的最小平方法來處理，所求得的估計量雖滿足不偏性(Unbiased)，但反應變數並不滿足迴歸分析中常態分配的假設、殘差項存在異質變異數的問題。而 Logit 模型及 Probit 模型可以解決上述問題，將預測值限制在 0~1 的區間內。

(2)  Logit 模型及 Probit 模型
    為避為一般線性機率模型對條件機率的估計值可能落在〔0,1〕之外的嚴重缺陷，研究者改以指定事件發生機率服從某種累積分配，以克服上述缺點。若假設事件發生的機率服從累積 Logistic 分配的條件機率模型就稱為 Logit 模型：
        F（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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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 是指數，F（Pi）是貸款的累積違約機率，Pi 是由類似線性機率模型的迴歸式所估計而來。

    Ohlson(1980)首先運用Logit模型發展其預測模式。並以1970年至1976年間的上市和上櫃的製造業資料做為樣本，選擇105家破產公司為對象，並隨機選樣方式，選出2058家正常公司，因此其研究樣本比之前之學者更大。其以9個變數分別建立一年內、二年內及一年或二年內會發生財務危機的 Logit預警模型，經由實證發現，三個模型之正確率分別為 96.12%、95.55%與 92.84%。

    Collins and reen(1982)以161 家公司為樣本，分別就四、五、六個變數建立區別模型、線性機率模型及Logistic 模型，並評估各模型的有效性，統計特性及其適用性。研究結果指出Logistic 模型的預測能力最高。
    至於Probit 模型方面，若假設事件發生的機率服從累積常態分配的條件機率模型就稱為Probit 模型。雖然其起始較早(Kaplan & Urwitz,1979)，由於其轉換程序較為複雜，且在實證上無Logistic 模型準確，所以相關研究與Logistic 模型相較較少。

(B) 信用評分模型的比較
我們可由表 3-1-1 看出各種方法之優缺點

表3-1-1 信用評分模型的比較

	方法
	基本觀念
	優點
	缺點

	區別分析
	建立一個區別函數，利用函數值座落在不同區間來對樣本進行分類
	可瞭解具區別能力的財務比率。
	模式設立無法處理非線性情況；分析的結果只能做順序排列；無法有效處理虛擬變數

	線性機率模型
	為屬質因變數迴歸模式，將因變數設立為０與1二值，並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LS)估計模型的參數(財務指標) 。
	可解決自變數非常態的問題；模式使用容易，只要將變數值直接帶入，無須標準化與機率分配轉換，即能求得某一事件發生的機率。
	只能應用在二分類選擇模式的問題；迴歸模式的迴歸估計值常落於0與1之外，不符合機率理論。

	Probit 模式
	採累加機率進行轉換，且假設該機率分配函數為標準常態分配，並以最大概似法估計迴歸參數。
	無母數統計方法，自變數無須符合任何機率分配假設，可解決自變數非常態的問題；求得之機率值落於0與1之間，符合機率論前提且模式適用於非線性情況。(a)
	模式使用時，必須經轉換步驟方能求機率；計算程序較複雜。

	Logit 模式
	與Probit模式同，差異處在於累加機率分配函數為Logistic函數
	同上(a)
	模式使用時，必須經轉換步驟方能求機率；計算程序較複雜；切割點的決定會影響到整個模式的預測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C）信用評分模型的缺失
    信用評分模型確實可以藉由統計分析提供較具科學性的客觀分析，但是上述的二大類信用風險模型，都是依賴財務報表資訊，來進行企業體信用風險之衡量分析。雖然經不同國家區域的實證，會計基礎的信用風險模型的確得到有效的結果，但其也有些缺點常遭致批評：
1. 模型多半忽略具重要性卻難以量化的因素，例如借款人的聲譽在信用評分模型中被忽略。
2. 缺乏堅強有力的理論基礎支持區別函數中的權重及自變數。在信用評分模型中的權重及自變數，通常只能維持短期的穩定狀態，特別是當金融市場發生變化，其他的財務比率也許在解釋違約風險機率上，變得更加具攸關性，容易造成預測模型的不穩定。

3. 無論何種模型，都必須建立在若干統計假設上，但實際狀況不見得符合這些假設。線性多元區別模型對變數的基本假設是服從多元常態分布，但實際資料往往無法滿足這些假設。而累積機率模型亦須指定事件發生的機率型態，但真實的機率分配卻是未知的。
4. 在效率市場之下，公司財務報表資料的資訊內涵只包括過去的績效表現，而利用此資料之評等過程，其實是落後指標而非領先指標，因為對於市場尚未提供的資訊，評等結果也無法提供。且公布的資訊會有時間上的落差，不能及時反應的公司財務狀況惡化。
    鑑於以上缺失，近年來信用風險模型的發展，多以較具時效性的市場價格，做為衡量公司信用狀況的主軸，再以財務報表資訊為輔。

第二節  消費者信用風險之介紹

一、消費者貸款之介紹
(一) 消費者貸款之意義與特性

本節首先探討消費者貸款的意義、特性與範圍並介紹信用風險的概念；再簡述銀行所面對的主要風險及導入銀行信用風險管理的重要性；最後再討論信用評分法的制度與作法。
1. 消費者貸款之意義
    依據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之「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授信準則」中，其對「消費者貸款」所下之定義如下：「所謂消費者貸款，謂會員以協助個人置產、投資、理財週轉、消費及其他支出為目的，而辦理之融資業務。消費者貸款係寄望以借款人之薪資、利息、租賃、投資或其他所得扣除生活支出後所餘之資金，作為其還款來源」。

2. 個人消費性信用貸款之特性
    個人消費性信用貸款與其他一般貸款雖然均屬於授信行為，但由於對象及用途不同，故有極大的差異，茲將其特性說明如下：
(1) 貸款金額小且件數多：
目前市場上個人消費性信用貸款最高額度普遍在30－100萬之間，若要獲取利潤，唯有以量制勝，仰賴件數多衝刺授信金額。
(2) 運用數量化之核貸程序去取代傳統逐案核貸程序：
個人消費性信用貸款係由總行先行研究產品特性，參考本身授信政策及市場狀況，訂定核貸條件、核貸程序及作業細節，只要是符合規定的，即可核貸。而若有不符合核貸標準者，例如借款人有信用瑕疵、利率超過授權規定等，再送往總行專案簽准，此謂之例外管理。
(3) 根據客戶不同的風險程度，設計不同的貸款產品：
由於各階層客戶之屬性不同，例如：公教人員、一般上班族、流動攤販等，其處理程序及貸放條件就會有所差異，風險基礎訂價也會不同，故必須設計差異化產品以符合客戶需求，並利於金融機構本身之風險控管。
(4) 只能取得有限的財力證明：
個人消費性信用貸款特性之一為申貸者(尤其非上班族)無法提供足夠資料證明其財力及還款來源，常造成資訊不對稱性，提高金融機構經營的風險。目前除了所得證明外，申貸人之勞保卡、在職證明、存摺影本等常成為申貸人財力資料之來源。

(5) 績效與品質的管理要靠大量集體的樣本統計資料：
個人消費性信用貸款的特性為大量且公式化、資訊化的貸款，故單獨客戶的成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執行成效的統計資料可以顯示那項產品是成功的，那些是定位錯誤的都可以驗證．並且定期藉由資訊系統回饋檢討。
(6) 貸款承作單位成本較高：
由於個人消費性信用貸款之額度小、件數多，需要耗費大量人力招攬及控管，故承作單位成本高。為了降低成本，目前各金融機構使用之方法主要有大量使用資訊設備處理交易、成立區域中心統一處理徵信對保等工作、或將部份流程外包由專業機構辦理，以提升作業績效。

3. 影響消費者貸款之因素

    從總體經濟層面來看，影響消費者貸款需要的因素有消費者現有耐久消費財之存量、就業水準、現有負債狀況、預期未來收入…等等。以下為列出影響消費者貸款的重要因素：
(1) 家庭所得水準
一般而言，所得較高的家庭消費需求會較多，同時償債能力也較高， 故比較容易借到較多的貸款。所得水準高的家庭，通常教育水準也較高，較會懂得運用融資理財、節稅，以獲取更大的報酬、利益；所以消費性貸款業務量的大小與所得水準、教育有相當程度的正相關。
(2) 景氣循環因素
當經濟繁榮時，就業量增加，所有人對未來抱持樂觀，所以一般家庭對於添購汽車、家俱、整修設備等有較高的慾望與能力，才會出現借款消費的現象，將使得整體金融體系消費貸款金額增加。

(3) 家中主要經濟來源之年齡結構
一般較年輕的新家庭組織會運用較多的貸款以購買房屋、汽車、家電產品、家具等耐久性消費財。

(4) 利率水準及對未來消費品價格的預期
若利率高，貸款成本對財務負擔較大，自然減少消費貸款的需求；反之，若利率降低，則可能會刺激消費者貸款的慾望，甚至提高貸款金額。

 (二) 我國消費者貸款業務之現況

   我國國民所得及生活水準日漸提高，「先享受，後付款」的消費觀念日漸濃厚，一般大眾對消費信用之需求大為增加，加上銀行資金寬鬆，各銀行均極力推展消費者貸款業務。

    由表 3-2-1可以發現，其實消費性貸款佔整體放款餘額有逐漸上升的趨勢，所以可見消費性貸款是越來越重要。此外由表 3-3-2 可知各種消費貸款業務都呈現大幅度增加的趨勢。
表3-2-1  全體金融機構及銀行業放款概況  單位：新台幣億元；%

	年月
	全體金融機構
	
	銀行業放款餘額及對象別比重

	
	放款餘額
	年增率
	
	放款餘額
	年增率
	公營事業
	民營事業
	個人等
	政府機關

	1999
	138,088
	3.83
	
	112,865
	8.50
	3.06
	40.75
	41.19
	15.00

	2000
	144,160
	4.40
	
	119,975
	6.30
	3.03
	40.15
	40.09
	16.73

	2001
	139,763
	-3.05
	
	118,282
	-1.41
	3.66
	39.04
	39.92
	17.38

	2002
	136,231
	-2.53
	
	115,820
	-2.08
	3.71
	39.15
	41.25
	15.88

	2003 
	142,012
	4.24
	
	121,712
	5.09
	3.19
	38.31
	43.39
	15.11

	2004/6月底
	149,841
	8.27
	
	127,211
	8.37
	3.06
	37.93
	44.86
	14.15


        資料來源：金管會金融局、中央銀行金融統計月報，2004年9月。

   表3-2-2  國內銀行消費性金融業務概況   單位：新台幣十億元；%

	年月
	消費性

金融
	
	購置住宅

貸款
	
	房屋修繕

貸款
	
	汽車

貸款
	
	機關職工
福利貸款
	
	其他個人
消費性貸款

	
	規模
	年增率
	
	餘額
	年增率
	
	餘額
	年增率
	
	餘額
	年增率
	
	餘額
	年增率
	
	餘額
	年增率

	1999
	3,860
	4.25
	
	2,453
	4.64
	
	800
	-2.32
	
	36
	18.40
	
	66
	17.05
	
	352
	7.63

	2000
	4,116
	6.63
	
	2,564
	4.52
	
	849
	6.13
	
	44
	21.74
	
	75
	12.66
	
	379
	7.51

	2001
	4,103
	-0.33
	
	2,539
	-0.97
	
	781
	-8.01
	
	60
	35.52
	
	71
	-4.09
	
	392
	3.52

	2002
	4,272
	4.14
	
	2,673
	5.28
	
	695
	-11.02
	
	68
	13.77
	
	90
	25.44
	
	430
	9.72

	2003
	4,850
	13.54
	
	2,942
	10.07
	
	690
	-0.74
	
	80
	17.65
	
	172
	91.35
	
	567
	31.85

	2004/6月底
	5,281
	18.12
	
	3,162
	15.37
	
	696
	0.21
	
	89
	22.49
	
	181
	34.63
	
	702
	44.89


資料來源：金管會銀行局，2004年9月。

二、消費者貸款的信用風險評估
(一)信用評估法

    對於信用風險評估並沒有絕對有效的方法，因為風險的產生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易受各種主客觀及內外在環境的影響。所以在此把常用的信用評估方式，分述如下：
1. 經驗法則與主觀判斷法（ Subjective Judgement）
    類似利用 5C 分析法與 5P 分析法。
2. 信用評等制度（Credit Rating System）
    個人信用評等係根據一般性原則，將一些抽象、理論化的條件，如穩定性、儲蓄性、家庭生活狀況、社會地位、人口等項目加以具體分類。銀行在設計信用評等制度時，須配合授信政策，事先檢討並決定確切評估項目，接著必決定各評估項目所佔的權數。

    理論上，應採取群體的抽樣分析，就已核准授信個案之個人信用等各項記錄，逐戶就其既有現況所依附之事實從事統計分析，運用統計方法決定變數之比重。
（二）信用評分制度(Credit Scoring System )

    信用評分制度主要是改善信用評等制度，將原評估要素的定性評級以定量的分數取代之，使授信人員可以較客觀的方式給予評分，對於原來未考慮不同要素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所造成的信用評價誤差，採以適當的加權值加以彌補之。
    評分表之制定方式:一方面是採專家人員彙集經驗智慧之主觀給分方式；一方面是以經由統計方法所獲得的參數作為訂定各項內容比重之權數。在設定接受與否之門檻時，將信用評分結果予以分群，並列出不同群組中還款的可能性，再依據不良放款的每件平均損失與正常放款的每件平均收益，計算出損益兩平點，然後設定「拒貸分數」的門檻。
1. 混合評等及評分制度
    這個方法是綜合上述兩種制度而來，係由於現實問題的複雜度較高，無法用單一方法來評核， 故結合信用評等與信用評分兩種方法。先將客戶信用區分為若干等級，然後再給予分數；或先計算客戶的評核總分，然後把分數劃分為若干區間，定為若干等級，相同的等級給予相同的授信條件，目前實務上最多採用這種混和的方式來評核客戶信用。
2. 統計方法
    統計模式中，處理分類性問題時可採行之統計模式計有多變量區別分析、線性機率模式、PROBIT 模式和羅吉斯回歸（LR） 等統計方法。國內外學者在從事研究相關銀行放款評估、債券、股票評等及企業財務危機等決策分類性問題研究時，大多採行多變量區別分析或 LR 模式。

3. 專家系統方法
    此法係整合專家的專業知識與經驗於系統中，以建立授信準則並協助決策之制定。這種評核方式是比較先進的作法，主要利用資訊科技的技術來建立主要有

(1) 傳統知識庫系統: 指知識工程師將專業授信人員的知識經驗具體化，並建立一判斷法則知識庫，然後利用推理機來進行法則推導，完成一專家系統

(2) 範例學習法: 分析歷史個案資料， 進行歸納推導，產生判斷法則，再以此法則建立專家系統

(3) 神經網路等方法: 分析歷史個案資料， 進行歸納推導，產生判斷法則，再以此法則建立專家系統

7. 綜合比較:
表3-2-3  消費者信用風險之評估方法

	信用風險評估法 
	優點 
	缺點

	經驗法則
	簡單易行
	1.受限於人類有限理性
2.缺乏客觀標準
3.經驗傳承匱乏
4.制度不健全導致弊端叢生

	信用評等制度
	徵信成本隨評等項
目多寡而增減
	1.要素評等不易
2.需一定評判之標準
3.評等要素選擇不易
4.其標準化的程度受

個人經驗背景因素的影響

	信用評分制度
	1. 具補償性
2. 授信準則清楚
3. 評分方式客觀
	1.評分要素之權重

沒有客觀的標準
2.評分要素選擇不易
3.評分要素之細項不易區隔
4.評分制度較缺乏彈性

	混和評等與評分制度
	結合信用評等、評
分制度之優點
	複雜度高

	統計方法 
	具客觀性 
	維護成本較高，執行不易

	專家系統 
	具客觀性 
	執行不易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二) 影響消費者信用之變量研究

本案利用以前研究者之信用風險變數的實證結果，將影響消費者貸款信用風險加以分類，區分為基本屬性/ 償債能力/ 信用往來/ 財產狀況/ 貸款條件/ 其他因素等六大項（表3-2-4）：
表3-2-4 影響消費者信用之變量整理
	基本屬性
	償還能力
	信用往來

	1. 性別
2. 年齡
3. 職業
4. 職位
5. 教育程度
6. 工作年資
7. 婚姻狀況
	1. 負債/收入比率
2. 平均月所得
3. 年收入
4. 貸款金額
5. 房租或房貸利息支出
6. 銀行存款

	1. 擁有支票戶數
2. 過去信用付款的記錄
3. 與借款行往來關係
4. 擁有信用卡張數
5. 信用卡額度

	財產狀況
	貸款條件
	其他因素

	1. 住宅所有權或其他
不動產
2. 是否為借款行房貸戶及
貸款金額

	1. 貸款期間
2. 借款用途
3. 保證人數與借款人關係

	1. 在公部門或私部門
2. 扶養人口數
3. 有否人壽保險
4. 最近銀行查詢家數
5. 借款是否願為家人所知
6. 現址居住年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三）　國內銀行消費者貸款信用評分表之彙整與比較
本案將利用2銀行信用評分表之詳細內容，與其他7家信用評分表，去進行整理與比較：
(Ａ)各銀行信用評分模型蒐集彙整
1. A 銀行： 
為本土大型保險公司所轉投資設立之銀行，引進外商銀行經營模式，致力消費金融，首創理財專員制度，信用卡發行量領先所有新銀行。
2. B 銀行： 
以特有的清新形象，致力發展小而美之優質銀行，8 0年成立以來，受到一般消費者肯定，多次獲得服務最佳銀行獎項。

(Ｂ)評分表內容與比重分析

1.  A 商業銀行個人信用評等表：

圖3-2-1  A 商業銀行個人信用評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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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宗豪 ( 2000 )

2.  B 商業銀行個人信用評等表：
圖3-2-2  B 商業銀行個人信用評等表[image: image8.png]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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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宗豪 ( 2000 )
3. 綜合比較:

除了以上2家銀行，本案也參考其他7家銀行的評分表納入下表之中，去進行比較，由表3-2-5可以發現，其實各家銀行所採用的評分變數都不盡相同。

不過可以發現，依重要性來分析，年收入是所有銀行最重視的評分變數，次之的是房地產變數，第三的是職業的穩定性，此外還有職業別、職位別跟婚姻都也受到銀行一定的重視。

表3-2-5   個人信用評等表之綜合比較

	　
	職業狀況
	基本屬性
	財產
	其他
	合計

	銀
行
別
　
　
　　
	職
業
別
﹪
　
　
　
　
	職
位
別
﹪
　
　
　
　
	職
業
穩
定
性
﹪
　
　
	年
齡
﹪
　
　
　
　
　
	性
別
﹪
　
　
　
　
　
	婚
姻
﹪
　
　
　
　
　
	教
育
﹪
　
　
　
　
　
	居
住
穩
定
性
﹪
　
　
	房
地
產
﹪
　
　
　
　
	銀
行
存
款
﹪
　
　
　
	借
款
﹪
　
　
　
　
　
	持
卡
狀
況
﹪
　
　
　
	年
收
入
﹪
　
　
　
　
	項
外
加
分
﹪
　
　
　
	徵
求
保
證
人
﹪
　
　
	　
　
　
　
　
　

	銀行1
	　
	　
	15
	7
	　
	7
	　
	5
	20
	8
	　
	　
	28
	10
	　
	100

	
	×
	×
	○
	　
	×
	　
	×
	　
	◎ 
	　
	×
	×
	◎ 
	○
	×
	　

	銀行2
	　
	25
	16
	4
	4
	4
	4
	　
	7
	7
	　
	7
	　
	10
	12
	100

	
	×
	◎ 
	○ 
	　
	　
	　
	　
	×
	　
	　
	×
	　
	×
	○
	○
	　

	銀行3
	27
	9
	14
	5
	　
	5
	5
	5
	18
	5
	5
	　
	　
	5
	　
	100

	
	◎ 
	　
	○
	　
	×
	　
	　
	　
	○ 
	　
	　
	×
	×
	　
	×
	　

	銀行4
	10
	10
	10
	5
	　
	5
	　
	　
	10
	5
	4
	　
	34
	10
	　
	100

	
	○
	○
	○
	　
	×
	　
	×
	×
	○
	　
	　
	×
	◎ 
	○
	×
	　

	銀行5
	　
	17
	13
	　
	　
	9
	　
	　
	9
	　
	9
	　
	35
	9
	　
	100

	
	×
	○ 
	○
	×
	×
	　
	×
	×
	　
	×
	　
	×
	◎ 
	　
	×
	　

	銀行6
	10
	14
	14
	　
	　
	5
	　
	　
	10
	5
	5
	　
	33
	5
	　
	100

	
	○
	○
	○
	×
	×
	　
	×
	×
	○
	　
	　
	×
	◎ 
	　
	×
	　

	銀行7
	8
	7
	10
	5
	　
	5
	　
	　
	10
	　
	10
	　
	35
	10
	　
	100

	
	　
	　
	○
	　
	×
	　
	×
	×
	○
	×
	○
	×
	◎ 
	○
	×
	　

	銀行8
	　
	　
	16
	5
	　
	5
	　
	　
	10
	10
	10
	　
	27
	10
	　
	100

	
	×
	×
	◎ 
	　
	×
	　
	×
	×
	○
	○
	○
	×
	◎ 
	○
	×
	　

	銀行9
	　
	18
	　
	　
	　
	9
	　
	　
	18
	18
	　
	　
	27
	9
	　
	100

	
	×
	○ 
	×
	×
	×
	　
	×
	×
	○ 
	○ 
	×
	×
	◎ 
	　
	×
	　

	註：「◎ 」表示高度重視（ 20 以上）                 

    「○ 」表示中度重視（ 10 - 20）  「 × 」表示完全不重視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第三節  企業貸款之信用風險介紹

一、企業貸款之介紹

對於評估企業貸款之信用風險，最便捷之方法即為透過信用評等來進行分析，信用評等越高的企業，理論上代表被評等機構的信用風險越低。而評等越低的企業，代表其信用風險越高。

由於在台灣只有上市上櫃的企業才會有公司評等資料，所以未上市上櫃企業的信用風險無法適用，而未上市上櫃企業的信用風險則留在第六節再加以介紹。
(一)信用評等之意義 

信用評等乃指信用狀況或償債能力之評等，係由評等機構，遵循一定程序，使用某一套方法，針對企業或有價證券，對受評對象之信用作整體的、綜合的「違約風險」 評估，並以一個簡單分明的信用等級符號，代表受評對象信用強度的一項制度。 

(二)信用評等之重要性 

信用評等為資金供需雙方的溝通橋樑，使金融機構的管理減少許多繁瑣而重複的檢查程序，因而增進了資本市場整體效率。以下分別由投資人、融資企業、金融機構管理與市場效率等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說明信用評等的重要性。

1. 降低投資人蒐尋資訊之成本 
在投資人決定是否進行債券投資之前，必須廣泛蒐集各項與投資標的攸關的資訊，以判斷債券發行公司是否能夠如期履約，償還本息。所以利用公正客觀而專業的評等機構，經過調查、訪談，分析各種初級與次級資料，並參酌經濟環境之影響等繁複程序所評定出來。對於投資人來說，往往是相當可貴的資訊價值。 

2. 降低融資企業之資金成本 

    對一個沒有信用評等等級可資參考的企業，外界人士必然存在相對較高的資訊不對稱，使得該企業籌資相形困難。即使能取得所需資金，也必須付出很高的信用風險溢酬，以補償投資人因資訊不對稱所產生的額外風險。

3. 提高金融管理之效率

    透過信用評等制度，等於為公司建立了一個常態性的監督機制，強化管理者為投資人負責的心態，對企業經營產生良性壓力，有助於敦促企業積極改善財務結構及健全財務會計制度。此外，信用評等亦可協助政府進行監督管理工作。 

    藉由信用評等之資訊，政府財政金融主管機關可藉以援引作為審查、核准業務之依據；或作為金融監理之工具，使金檢工作的複雜度大為降低，金融管理機構之監管效率便可有效提昇。 
4. 增進市場之效率 
    信用評等一方面可減少投資人的資訊蒐集成本，豐富投資組合的內容，另一方面可降低融資企業的資金成本，減少錯失有利投資專案的機會成本，所以可以有效的擴大及活絡市場交易，增進市場效率。 

綜上所述，信用評等代表評等機構的信用風險分析與市場之間最快速且最便利的溝通工具。就投資人的觀點而言，信用評等的主要功能在於提供投資工具違約風險的可能性﹔就融資企業而言，若獲得較佳的評等，則可藉此取得較低的借款成本﹔就主管機關而言，可利用具獨立性的評等機構，協助其監控被評等公司之財務情況，而有提前預警的功效﹔就整體信用市場而言，評等制度具有加強市場的透明度，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等效果。 
(三)國內信用評等發展歷史與評等機構 

1. 國內信用評等發展歷史與評等機構 

以下簡介由官方協助成立的中華信用評等公司及民間機構創立的台灣經濟新報社評等系統。 

(1) 中華信用評等公司 

    成立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是由政府主導，採公司制的一家專業評等機構。為了專業知織與經驗的取得，與國際性的專業信用評等機構 Standard ＆ Poor’s合作，各出資百分之五十成立。 

(2) 台灣經濟新報社 

台灣經濟新報社(Taiwan Economic Journal)於1991年就已開始發展信用評等制度。但由於當時公司債市場並不發達，以至於評等的結果並不受到重視，直到1996年公司債發行量遽增之後，信用評等的重要性也隨之凸顯。

茲將國內外各主要評等機構之整理彙整如下＜表 3-3-1＞：

＜表3-3-1＞國內外主要評等機構
	機構
	成立年限
	評等對象
	國籍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s 
	1909
	公司債、市政公債、商業本票、外債
	美國

	Standard & Poor’s 
	1923
	公司債、市政公債、商業本票、外債
	美國

	FitchResearch 
	2000
	公司債、市政公債、商業本票、外債、金融機構
	美國

	
	
	
	英國

	Canadian Bond Rating Service(CBRS) 1972 
	
	（加拿大）公司債、市政公債、商業本票、優先股
	加拿大

	Dominion Bond Rating Service(DBRS) 
	1977
	（加拿大）公司債、市政公債、商業本票、優先股
	加拿大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1985
	金融機構
	台灣

	台灣經濟新報
	1993
	上市、上櫃及公開發行公司
	台灣

	中華信用評等公司
	1997
	公司債、基金、商業本票、金融機構
	台灣


資料來源：「台灣上櫃證券商信用評等模型之研究」，謝青曉，1997

二、企業貸款的信用風險評估

(一)評等方法 

    信用評等的對象，雖是個別組織或個別債券，但是整個評等的內容卻不能只針對個別來評估，而須擴及整個產業、整個國家。S&P’s和 Moody’s的信用風險分析都涵蓋了三個層次：國家風險、產業風險與企業風險。 
＜圖 3-3-1＞評等三層次


[image: image9]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其中Moody’s在進行評等時，乃採取一種由上而下(Top-Down)的方式，＜圖3-3-1＞所示。首先，對發行公司所在地政府的風險，即國家主權風險進行評估。國家的評等也就是該國債券發行單位評等等級的上限，因為政府被認為最具公信力且資金充沛，比國內任何一個發行單位具有更高的信用度；其次，評等機構會依據發行單位所屬的產業進行評估，分析該產業的特性與前景、市場成熟度、景氣循環、進入障礙及法規環境等因素，來判斷該產業的風險程度；最後，再比較該產業之下發行公司的個別特性，如財務、營運等，以決定等級的高低。而在進行評等時，是以質量並重的方式去進行。 

1. 量之分析 

    評等機構根據財務比率分析出該發行公司所能提供的債務保護之能力。例如資產保障程度可衡量資產價值對債權人的保護程度；會計品質的估計，例如長短期投資、應收悵款及存貨的評估也會影響資產的價值及流動性；獲利能力及現金流量的穩定性則為未來償還債務最主要的因素。 

2. 質之分析 

    藉由與管理階層的會面、實地考察、收集相關資料及其他分析來進行評估。如經營階層的能力、公司營運的目標、目前的發展計畫、未來的發展策略等，並且根據債券的發行條件、抵押條款、償債基金、贖回約定及限制條款…等等條件，分析對於債權人的保護程度，就此，根據上述綜合性指標，給予適當的信用等級。 

(二)等級意義及等級區分 

評等等級係由一套符號來表示，各符號代表了不同程度的違約風險。以下分別介紹國內的中華信用評等公司及國際間著名的兩家評等機構 Moody’s 及 S&P’s 長短期債務評等之等級意義及等級區分。 

1. 長期債務評等 

係指針對一年以上的信用履約義務進行評等，例如公司債及其他固定收益債務的評等。同一發行人的短期評等與長期評等間並無絕對關係，因短期評等著重於評估其流動性展望，而長期則著重該發行人財務狀況的穩定性。 
(1) 中華信用評等公司 

中華信評的評等等級分為長短期債信，長期債信分八等，短期債信分五等，並於符號之後以「+」「-」代表稍佳或稍差，同時在等級之前加上tw兩字母代表台灣，其等級及意義如下＜表3-3-2＞： 

＜表3-3-2＞中華信用評等公司長期評等

	債信能力
	評等等級
	債信能力
	評等等級

	最強
	 twAAA 
	稍弱
	 twBB+ 

	很強
	 twAA+ 
	
	 twBB

	
	 twAA 
	
	 twBB- 

	
	 twAA- 
	較弱
	 twB+ 

	強
	 twA+ 
	
	 twB 


	
	 twA 
	
	 twB- 

	
	 twA- 
	目前很弱
	 twCCC  

	適當
	 twBBB+ 
	
	 twCC 

	
	 twBBB
	
	 twC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2) Moody’s  
         ＜表3-3-3＞Moody’s長期債券評等等級分類表
	評等等級
	定義

	Aaa 
	表示品質最佳，屬最小程度的投資風險，其利息與本金均具有充裕或非常穩定之安全邊際保障。

	Aa 
	與Aaa並列高品質債券，但保障邊際如Aaa級高，或保障因素波動可能性較大，使其長期風險較Aaa級債券稍高。

	A 
	被視為中上級的債券，其具有多項利於投資的性質；且擁有足夠條件來保障本金與利息的支付，但未來可能遭受影響。

	Baa 
	屬於中級債券，支付利息與保障本金的因素目前仍屬適中，但可能缺乏某些某些保護因素或者長期不具確定性，此等級債券未有明顯的投資特性，且隱含某些投機性。

	Ba 
	具有投機性，對利息與本金的保障因子不具支撐，未來景氣不論好壞多無法受到適當的保障。

	B 
	缺乏有利的投資誘因，長期來看，利息與本金的償付及其他契約條件的執行無法獲得確切保障。

	Caa 
	為評等較差的債券，目前已有違約的跡象或呈現危及利息與本金的因素。

	Ca 
	為具有高度投機性，目前處於違約的狀態或有其他顯著的缺失。

	C 
	為等級最差的債券，其未來極可能無法得到任何投資報償。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3) S&P’s
＜表3-3-4＞S&P’s 長期債券評等等級分類表
	評等等級
	定義

	AAA 
	最高之評等，表示債券具有極佳的償付本息能力。

	AA 
	高品質債券，償付本息能力很好，與AAA等級債券只有小部份差異。

	A 
	此等級債券受經濟狀況及經營環境變遷而有負面影響，惟其償付本息能力仍佳。

	BBB 
	此等級債券具有尚佳之償付債券本息能力。通常具有保護條款，惟受經濟狀況及經營環境變遷影響，可能消弱債券償付本息能力。

	BB 

B 
CCC 

CC 
	就發行公司償付本息的能力而言，左列等級債券均係具投機性之債券。BB級債券投機性最低，CC級債券投機性最高。上述等級債券可能具有保護條款，惟受經濟狀況影響，仍具有極大不確定性及高風險性。

	C 
	此等級債券指未能支付利息的收益債券(Income Bond)。

	D 
	此等級債券係未能依約履行條款，且拖欠應償還的債券本息之債券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2.  短期債券評等 

(1) 中華信用評等公司 

＜表3-3-5＞中華信用評等公司短期評等符號及代表意義 

	等級
	定義

	twA-1 
	表示該公司短期債務相較其他本國債務人，有很強的履行財務承諾之能力。

	twA-2 
	其相對於twA-1等級債務人，較易受到環境及經濟條件變動之不利效果所影響。但相較國內其他債務人，其履行債務承諾能力仍令人十分滿意。

	twA-3 
	其相較其他本國債務人，具有適當保障性。但相較其他等級較高債務人，則較易受到環境及經濟條件之不利效果所影響。

	twB 
	此一等級相較於其他本國短期債務人如期履行財務能力承諾，將顯著地受到不利的企業、金融或經濟條件所影響。

	twC 
	短期債務評定為『twC』者，表示其償債能力令人質疑。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2) Moody’s 

＜表3-3-6＞Moody’s 投資級評等等級所代表意義
	評等等級
	意義

	Prime-1 
	債務人短期償付債務能力優良。

	Prime-2 
	債務人短期償付債務能力強。

	Prime-3 
	債務人短期償付債務能力尚可以接受。

	Not-Prime 
	不在上述評等之列。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3) S&P’s
＜表3-3-7＞ S&P’s短期評等等級與涵義
	評等等級
	意義

	A-1 
	債務人對債務之清償能力強。

	A-2 
	債務人對債務之清償能力令人滿意。

	A-3 
	債務人對債務之清償能力尚稱適當。

	B 
	為具有投機性格之債務。債務人目前仍有債務清償能力，但存在有不確定因素可能傷害其清償能力。

	C 
	債務人無法保證對債務之清償，得視業務、財務、經濟環境是否朝有利方向發展。

	D 
	債務人已發生違約情事。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三)大型企業評分表: 

    信用評分是最直接去分析一家公司的信用風險，但其實也有許多銀行採用授信企業信用評分表來衡量信用風險。因此接下來便介紹授信企業信用評等表:以下為銀行公會的大型企業信用評等表。

＜表3-3-8＞ 大型企業信用評分表

	主項
	分項
	評分標準
	年度
	年度

	
	
	
	評分
	評分

	(一)

財

務

狀

況

(50

分)
	償

債

能

力
	速動比率=速動資產/流動負債
	       5分□80％以上

 4分□79％~65％

 3分□64％~50％

 2分□49％~35％

1分□34％以下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5分□150％以上

  4分□149％~120％

 3分□119％~90％

 2分□89％~60％

1分□59％以下
	
	

	
	財

務

結

構
	負債比率=負債總額/淨值
	5分□100％以下

 4分□101％~200％

 3分□201％~300％

 2分□301％~400％

1分□400％以上
	
	

	
	
	固定長期適合率=

(固定資產+長期投資)/(淨值+長期負債)
	5分□80％以下

  4分□81％~100％

   3分□101％~130％

   2分□131％~180％

 1分□181％以上
	
	

	
	獲

利

能

力
	財務費用率=財務費用/營業收入
	5分□2％以下

  4分□2.1％~3％

  3分□3.1％~5％

  2分□5.1％~6％

  1分□6.1％以上
	
	

	
	
	稅前淨利率=稅前淨利/營業收入
	5分□8％以上

  4分□7.9％~5％

  3分□4.9％~2％

  2分□1.9％~0％

        0分□負數
	
	

	
	
	淨值報酬率=稅前淨利/淨值
	5分□15％以下

   4分□14.9％~10％

   3分□9.9％~5.1％

        2分□5％~0％

        0分□負數
	
	

	
	
	
	
	

	(一)

財

務

狀

況

(40

分)
	經營效能

	存貨週轉率=營業成本/平均存貨
	    5分□6次以上

4分□5.9次~4次

3分□3.9次3次~

2分□2.9次~2次

1分□1.9次以下
	
	

	
	
	應收帳款週轉率=營業收入/平均應收帳款
	    5分□6次以上

4分□5.9次~4次

3分□3.9次3次~

2分□2.9次~2次

1分□1.9次以下
	
	

	
	
	總資產週轉率=營業收入/資產總額
	5分□1.2次以上

 4分□1.19次~1次

    3分□0.99次~0.8次~

   2分□0.79次~0.6次

 1分□0.59次以下
	
	

	(一) 小計
	分
	分

	(二)

經營管理

(四十分)
	負責人之一般信用評等


	    5分□信評良好

    4分□信評尚佳

    3分□信評尚可

 2分□無不良信評
	評分
	評分

	
	
	
	
	

	
	公司組織型態
	5分□股票上市公司

4分□股票上櫃公司

3分□股票公開發行

2分□股份有限公司

1分□其他公司組織
	
	

	
	內部組織功能
	5分□組織功能健全

4分□組織功能良好

3分□組織功能尚佳

2分□組織功能平平
	
	

	
	產銷配合情形
	5分□產銷配合良好

4分□產銷配合尚佳

3分□產銷配合有待加強
	
	

	
	授到轉投資事業之影響


	5分□具有相輔相成之正面效果

3分□並無影響或轉投資事業

1分□可能造成負面不利影響

0分□已造成負面不良影響
	
	

	
	與銀行往來之信用情況
	5分□往來情況甚佳

4分□往來情況良好

3分□往來情況平平

2分□無不良紀錄

1分□曾有退票、註銷紀錄

0分□有退票、逾期紀錄
	
	

	
	
	
	
	

	(二)小計
	分
	分

	(三)

企業展望

20

分
	所處業界地位
	5分□舉足輕重地位

4分□尚具地位

3分□地位平平
	評分
	評分

	
	
	
	
	

	
	產品之市場性
	5分□高利潤之獨占產品

4分□產品尚具市場性

3分□佔有率低，競爭激烈
	
	

	
	企業發展潛力
	5分□頗具發展性

4分□尚具發展性

3分□略具發展性
	
	

	
	未來一年之行業景氣


	5分□前途看好

4分□維持現況

3分□呈現衰退
	
	

	(三) 小計
	分
	分

	(一) (二)(三) 評分合計
	分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四)大型企業信用評分及信用等級之關係
    假如受信客戶之综合得分在80以上，則評為A等，放款利率加計一碼； 综合得分介於70至79分者，則歸類為B等，放款利率加計兩碼；信用評分介於60至69分者，則歸類為C等，利率加計三碼，综合得分在50分至59分屬於D等，49分以下為E等，不宜接受其申貸。 此外，銀行也會制定”放款利率風險加減碼細則”，以落實推動信用評等制度。所謂的風險加減碼，係由下列六項所構成:

(1)信用評等加碼

(2)期別加碼

(3)擔保品比例

(4)存款實績加減碼

(5)外匯實績加減碼

(6)授信展望加減碼

    此信用評分表之經營管理及信用展望的評分項目皆太過主觀簡略，不同的授信人員容易有不同的標準跟評判結果，應再加以仔細定義各個分數的標準，或將屬質得評分加以量化，如產品市場地位一評分覽，可用此產品之市佔率來加以考量。又如負責人之信用狀況應以其過去歷史信用紀錄而給予一定分數。

第4節 農業金融之經營風險與信用風險
一、農業金融風險的定義
首先針對農業金融特有的風險問題與現況，以下加以詳述:

    我國農業金融體系一直都很完善，加上在農委會幾十年來的努力之下，使得農漁會長久以來非常的穩定的成長，然而直到這十多年來，由於經濟的不景氣，造成一些特定的農漁會出現經營的問題，導致農漁會近年來頻頻發生經營困境，強烈影響農會及農業發展。尤其在民國84年8月至民國88年3月間，農會信用部異常提領事件共有 30 件（表3-4-1）。這些異常提領發生的原因，是來自於一些特定的農會總幹事違法超貸的手法，掏空農會信用部；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和過去的法令與制度不建全有關。
    農會信用部放款項目都以一般放款為最主要，在1990年至1996年間，均有70％以上，但從1993年開始下降，至1997年已經下降至70％以下，1999年則為63.29％。在農業放款方面，以統一農貸為主，其所佔比例為15.83％-18.80％，變動不太大;而除了統一農貸之外，農會信用部之另一重要農業放款項目為農業發展基金放款，所佔比例約為2％-3％;至於專案農貸之比例，則逐年下降，1992年後都不及1％。
表3-4-1 農會信用部發生異常提領情形表
（1995 年8 月至1999 年3 月）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項次
	農會名稱
	開始日期
	提領金額

	1
	台中縣東勢鎮農會
	1995.8.3
	1,156

	2
	南投縣埔里鎮農會
	1995.8.4
	774

	3
	台南縣西港鄉農會
	1995.8.17
	339

	4
	雲林縣莿桐鄉農會
	1995.8.23
	244

	5
	台南縣後壁鄉農會
	1995.9.4
	1,113

	6
	屏東縣萬巒地區農會
	1995.9.11
	464

	7
	桃園縣中壢市農會
	1995.9.20
	7,414

	8
	雲林縣西螺鎮農會
	1995.9.25
	681

	9
	嘉義縣民雄鄉農會
	1995.9.25
	750

	10
	嘉義縣東石鄉農會
	1995.9.25
	341

	11
	彰化縣溪湖鄉農會
	1995.9.27
	301

	12
	高雄市小港區農會
	1995.10.7
	3,477

	13
	新竹縣新豐鄉農會
	1995.10.30
	565

	14
	台南縣楠西鄉農會
	1995.12.12
	271

	15
	福建省金門縣農會
	1995.12.13
	660

	16
	桃園縣觀音鄉農會
	1996.2.17
	1,331

	17
	台北縣林口鄉農會
	1996.3.28
	1,756

	18
	屏東縣鹽埔鄉農會
	1996.5.7
	544

	19
	屏東縣高樹鄉農會
	1996.5.9
	352

	20
	高雄縣內門鄉農會
	1996.5.15
	275

	21
	彰化縣芬園鄉農會
	1996.5.17
	441

	22
	桃園縣平鎮鄉農會
	1996.5.24
	2,111

	23
	屏東縣長治鄉農會
	1996.5.25
	233

	24
	高雄縣鳥松鄉農會
	1996.5.28
	247

	25
	彰化縣芳苑鄉農會
	1996.6.17
	296

	26
	台北市松山區農會
	1996.6.26
	1,280

	27
	彰化縣鹽埔鄉農會
	1996.12.31
	260

	28
	屏東縣萬丹鄉農會
	1997.7.25
	535

	29
	雲林縣竹內鄉農會
	1998.5.7
	175

	30
	台中縣豐原市農會
	1999.3.4
	745


資料來源：華信金融季刊第8 期，1999

    此外，漁會之組織、功能及業務與農會相似，但只有省漁會及區漁會兩層級。目前全國40家漁會中，共計有27個單位設立信用部，且設有49個信用部分部。漁會信用部與農會信用部一樣，以一般放款為主，其比重於1990年至1995年呈現逐漸上升趨勢，1996年後逐漸下降，1999年佔67.38％。

    至於漁業貸款方面，也是以統一漁貸與農業發展基金放款為主，統一漁貸變動幅度較小，多在9％至10％之間；然而農業發展基金放款自1990年至1999年的十年間，由29.05％大幅降為6.73％，專案農貸則只佔2.99％。

    （如表3-4-2）值得注意的是，農會信用部自1995 年之後的催收款項（有可能成為呆帳）大幅增加，逾放比率達15.90％，跟財政部規定的（2.5％）有一段距離；而漁會信用部的催收款也有23億元，逾放比達12.62％。
表3-4-2 農會信用部放款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總放

款額
	一般

放款
	貼現及

透支
	統一

農貸
	專案

放款
	內部

融資
	農業發展

基金放款
	催收

款項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1990
	334,728
	254,497
	76.0
	1,885
	0.56
	56,258
	16.81
	4,138
	1.24
	2,993
	0.89
	11,542
	3.45
	3,415
	1.02

	1991
	384,530
	296,199
	77.0
	2,191
	0.57
	62,705
	16.31
	4,280
	1.11
	3,213
	0.84
	12,301
	3.2
	3,641
	0.95

	1992
	537,627
	420,969
	78.0
	5,866
	1.09
	85,833
	15.97
	4,821
	0.9
	3,568
	0.66
	13,159
	2.45
	3,411
	0.63

	1993
	687,032
	542,347
	78.9
	6,480
	0.94
	108,742
	15.83
	5,610
	0.82
	3,650
	0.53
	14,671
	2.14
	5,532
	0.81

	1994
	800,341
	616,551
	77.0
	8,044
	1.01
	134,043
	16.75
	7,318
	0.91
	3,807
	0.48
	15,887
	1.99
	14,691
	1.84

	1995
	880,766
	664,838
	75.4
	9,393
	1.07
	154,340
	17.52
	8,093
	0.92
	3,870
	0.44
	16,616
	1.89
	23,616
	2.68

	1996
	842,082
	598,250
	71.0
	10,941
	1.3
	149,919
	17.8
	6,784
	0.81
	4,566
	0.54
	16,990
	2.02
	54,632
	6.49

	1997
	822,260
	558,627
	67.9
	8,803
	1.07
	140,007
	17.03
	5,296
	0.64
	5,017
	0.61
	24,442
	2.97
	80,068
	9.74

	1998
	802,002
	526,713
	65.6
	8,640
	1.08
	132,042
	16.46
	4,022
	0.5
	4,887
	0.61
	23,633
	2.95
	102,065
	12.73

	1999
	775,891
	491,048
	63.2
	7,765
	1
	124,134
	16
	3,480
	0.45
	5,700
	0.73
	20,367
	2.62
	123,397
	15.9


資料來源：基層金融統計資料，金融研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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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基層金融統計資料，金融研訓中心

表3-4-3 漁會信用部放款   （單位：新台幣百萬％）
	
	總放

款額
	一般

放款
	貼現及

透支
	統一

農貸
	專案

放款
	內部

融資
	農業發展

基金放款
	催收

款項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1990
	6,470
	3,360
	51.92
	22
	0.34
	758
	11.71
	226
	3.49
	66
	1.02
	1,880
	29.05
	160
	2.47

	1991
	7,631
	4,192
	54.93
	36
	0.47
	757
	9.92
	260
	3.41
	105
	1.38
	2,141
	28.06
	140
	1.83

	1992
	10,067
	6,642
	65.98
	68
	0.68
	969
	9.63
	187
	1.86
	103
	1.02
	1,946
	19.33
	152
	1.51

	1993
	12,999
	9,607
	73.91
	88
	0.68
	1,067
	8.21
	184
	1.42
	52
	0.4
	1,779
	13.69
	222
	1.71

	1994
	15,337
	11,397
	74.31
	99
	0.65
	1,572
	10.25
	359
	2.34
	66
	0.43
	1,621
	10.57
	223
	1.45

	1995
	17,911
	13,463
	75.17
	122
	0.68
	1,671
	9.33
	536
	2.99
	70
	0.39
	1,521
	8.49
	528
	2.95

	1996
	18,191
	13,312
	73.18
	107
	0.59
	1,685
	9.26
	540
	2.97
	90
	0.49
	1,488
	8.18
	969
	5.33

	1997
	18,104
	12,753
	70.44
	119
	0.66
	1,729
	9.55
	554
	3.06
	123
	0.68
	1,297
	7.16
	1,529
	8.45

	1998
	18,487
	12,737
	68.9
	103
	0.56
	1,645
	8.9
	552
	2.99
	195
	1.05
	1,245
	6.73
	2,010
	10.6

	1999
	18,259
	12,303
	67.38
	67
	0.37
	1,747
	9.57
	489
	2.68
	200
	1.1
	1,148
	6.29
	2,305
	12.62


資料來源：基層金融統計資料，金融研訓中心。
圖3-4-2 漁會催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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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基層金融統計資料，金融研訓中心

二、農業金融業面臨的風險類型
    首先針對農業金融存在一些信用風險分類與類型，以下加以詳述:

1.針對全國農業金庫分類:

(1)消費者貸款信用風險:與一般金融基本上相同

(2)中小企業貸款信用風險:與一般金融基本上相同

(3)大型企業貸款信用風險:與一般金融基本上相同

(4)不同之處:

1.易受季節性的效果
2.易受天災人禍的效果

3.擔保品鑑價不易效果

4.擔保品鑑價流動性較差的效果
2.針對農漁會信用部分類: 

   (1)消費者貸款信用風險:

<1>與一般金融不同:因為農業金融有授信對象的區分

<2>可區分成三種授信對象:會員、贊助會員與非會員(詳細說明  請參照 接下來的第五節內文)

   (2)中小企業貸款信用風險:

<1>與一般金融有些許差異

<2>但是在ㄧ定金額以上的授信案件，則應報經全國農業金庫同意後辦理或移由該金庫辦理(詳細說明  請參照接下來的第六節內文)

   (3)大型企業貸款信用風險

<1>理論上農漁會信用部由於資本額以及其他關係，不會去承作大型企業的貸款

<2>而且在ㄧ定金額以上的授信案件，則應報經全國農業金庫同意後辦理或移由該金庫辦理(詳細說明  請參照接下來的第六節內文)

3.綜合比較表:如下

表3-4-4 農業金融與一般金融之比較表
	 
	相同之處
	不同之處

	全國農業金庫
	a.消費者貸款基本相同
b.中小企業貸款基本相同

c.大型企業貸款基本相同
	1.易受季節性的效果
2.易受天災人禍的效果

3.擔保品鑑價不易效果 

4.擔保品鑑價流動性較差的效果

	農漁會信用部
	無
	a.消費者貸款
   1.易受季節性的效果

   2.易受天災人禍的效果

   3.擔保品鑑價不易效果 

   4.擔保品鑑價流動性較差的效果

   5.可區分成會員、贊助會員與非會員等三種授信對象
b.中小企業貸款 (1-4點同上)

   5.放款有一定金額的限制

c.大型企業貸款

  理論上農漁會信用部由於資本額及其他關係，所以是不會去承作大型企業的貸款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4.相關內容之章節分布說明表

表3-4-5  相關內容之章節分布說明表

	一般金融與農業金融相同部分
	1. 風險的定義(第一節)
2. 信用風險管理的目的(第一節) 

3. 消費者貸款之介紹(第二節)

4. 企業貸款之介紹(第三節)

5. 上市上櫃企業貸款的信用風險評估(第三節) 

6. 其他相關資訊(第七節)

	一般金融與農業金融不同部分
	1. 風險類型與分類(第一、四節) 
2. 信用風險模型(第一、四節) 

3. 消費者貸款的信用風險評估(第二、五節)

4. 中小企業貸款之信用風險評估(第六節)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三、農業金融信用風險管理的目的

與一般金融信用風險概念相同，詳情請參閱本章 第二節。

四、農業金融信用風險模型之介紹

(一)大部分與一般金融信用風險概念相同，詳情請參閱本章第二節。

(二)但農業金融之信用風險模型，存在一些需要特別注意之處，則在此加以描述:

<<農業金融特有的信用風險要素>>
(1) 易受季節性的效果: 
農漁民貸款容易受到農產品季節性或天候等自然因素影響，所以其違約機率會有季節性的效果。

(2) 易受天災人禍的效果: 

農漁民貸款若遇到天災人禍，則在那個時期時，其違約機率突然上升。

(3) 擔保品鑑價不易效果: 

農漁民所提供的擔保品會有鑑價或估價不易的現象，例如農地鑑價比較缺乏客觀的公平市價。

(4) 擔保品鑑價流動性較差的效果: 

農漁民所提供的擔保品，有些會存在流動性差的特性，例如山坡地或魚塭就是不容易變賣的擔保品，所以其擔保品的流動性就會比較差。

1.信用風險模型之比較(一般金融vs農業金融)
表3-4-6  信用風險模型之比較
	
	大型企業
	中小企業
	消費金融

	一般金融
	模型化，詳見第三節內文部分
	有別於上市上櫃企業，詳見下方第四點，與第六節內文部分
	詳見下方第二點，與第二節內文部分

	農業金融
	同上
	詳見下方第五點，與第六節內文部分
	詳見下方第三點，與第五節內文部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 2.一般金融之消費者貸款信用風險模型

· Z = a0  + a1 × (q1)+ a2 × (q2)+ a3 × (q3)+ a4 × (q4)+ a5 × (q5)+ a6 × (q6)

· q1 =  基本屬性 
· q2 =  償債能力 
· q3 =  信用往來 
· q4 =  財產狀況

· q5 =  貸款條件

· q6 =  其他因素 

3.農業金融之消費者貸款信用風險模型

· Z = a0  + a1 × (Q) + a2 × (X1) + a3 × (X2) + a4 × (X3) + a5 × (X4)
· Q = 一般金融所採用的變數(q1- q6)

· X1 = 易受季節性的效果

· X2 = 易受天災人禍的效果

· X3 = 擔保品鑑價不易效果

· X4 = 擔保品鑑價流動性較差的效果

4.一般金融之中小企業貸款信用風險模型

· Z = a0  + a1 × (q1)+ a2 × (q2)+ a3 × (q3)+ a4 × (q4)+ a5 × (q5)+ a6 × (q6)+ a7 × (q7)+ a8 × (q8)+ a9 × (q9)
· q1 =  負責人最近3個月聯徵被銀行查詢家數

· q2 =  負責人最近3個月被查尋次數

· q3 =  查詢債務總計

· q4 =  最近月份之前一年聯徵授信餘額

· q5 =  公司前一年之聯徵授信總額

· q6 =  公司前二年之營業收入

· q7 =   公司之年度營業收入

· q8 =   公司成立年份

· q9 =   其他因素

5.農業金融之中小企業貸款信用風險模型

· Z = a0  + a1 × (Q) + a2 × (X1) + a3 × (X2) + a4 × (X3) + a5 × (X4)

· Q = 一般金融採用的變數(q1- q9)
· X1 = 易受季節性的效果

· X2 = 易受天災人禍的效果

· X3 = 擔保品鑑價不易效果

· X4 = 擔保品鑑價流動性較差的效果

第五節  農業金融消費者信用風險之介紹

一、農業金融消費者貸款之介紹

◎針對農業金融消費者對象之分類與介紹

1.會員之相關規定 

   (a) 定義: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設籍農會組織區域內，實際從事農業，並合於左列各款之一者，經審查合格後，得加入該組織區域之基層農會為會員： 
(1)自耕農。 
(2)佃農。 
(3)農業學校畢業或有農業專著或發明，現在從事農業推廣工作。 
(4)服務於依法令登記之農、林、牧場員工，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前項各款人員申請加入農會會員資格之認定、應備書件、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修正施行前以雇農身分加入農會之現有會員，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者，得繼續為會員。 
 (b) 授信限額標準:

(1) 農會信用部對每一會員及其同戶家屬放款總額
    <1> 放款總額 ≦ 前一年度決算淨值的25 %

    <2> 無擔保放款總額 ≦ 前一年度決算淨值的 5 %  

(2)農會信用部計算放款最高總額
    <1> 六百萬元 ≦ 放款最高總額 ＜ 九百萬元
        以九百萬元為最高總額    

    <2> 放款最高總額 ＜ 六百萬元
        以六百萬元為最高總額

    <3> 無擔保放款總額＜二百萬元
        以二百萬元為無擔保最高總額。 
(3) 農會信用部辦理之受託代放款項、存單質借及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之放款，不受前二項之限制。 

(4) 農會信用部對每一會員及其同戶家屬辦理一百萬元以下之小額放款，得不計入(1)規定之放款總額。 

(5) 農會信用部因業務限制或淨值降低致第一項放款限額低於舊貸案件之放款餘額者，其舊貸案件以符合下列各款情形為限，得辦理展期： 

    <1>未積欠本息。 

    <2>借款人財務狀況無不良徵兆。 

    <3>放款條件不變。 

    <4>不得增貸。
2. 贊助會員之相關規定
   (a) 定義:

<1>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設籍農會組織區域內，不合前條規定者，得加入農會為個人贊助會員。 
<2>凡依法登記之農業合作組織、公司、行號、工廠得加入當地農會為團體贊助會員。 
(b) 授信限額標準:

(1) 農會信用部對每一贊助會員及其同一關係人放款總額
    <1> 放款總額 ≦ 前一年度決算淨值的25 %

    <2> 無擔保放款總額 ≦ 前一年度決算淨值的 5 %  

(2) 與會員之規定相同。
(3) 與會員之規定相同。 
(4) 農會信用部對 每一個贊助會員(不包括同戶家屬）辦理一百萬元以下之小額放款，得不計入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放款總額。
(5) 與會員之規定相同。
(6) 農會漁會信用部對贊助會員辦理授信，應擬具授信政策、徵信及授信處理流程與作業手冊，提經理事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7)信用部對其全部贊助會員之授信總額占贊助會員存款總額之比率應 ≦ 100 %。
贊助會員如取得會員資格時，其以贊助會員身分取得之放款，應併計入會員授信限額。

(8)贊助會員身分轉變為會員或非會員時，其存款應改列會員存款或非會員存款，其放款得於原有授信契約期間內繼續動用，並於契約期間內，視為贊助會員授信，到期後應依會員或非會員之規定辦理。 
3. 非會員之相關規定
   (a)定義:

不為會員或贊助會員就稱為非會員

(b) 授信限額標準:

(1)對每一非會員放款總額
    <1> 放款總額 ≦ 前一年度決算淨值的12.5 %

    <2> 無擔保放款總額 ≦ 前一年度決算淨值的 2.5 % 

(2)農會漁會信用部對非會員辦理授信，應擬具授信政策、徵信及授信處理流程與作業手冊，提經理事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3)信用部得辦理非會員授信業務如下： 

    <1> 逾期放款比率 ≦ 5 %

得辦理以同一縣市及毗鄰二鄉、鎮、市、區內之土地或建築物等不動產、動產為擔保之放款。
    <2>  5 % ≦ 逾期放款比率 ≦ 10 %

得辦理以同一縣市及毗鄰二鄉、鎮、市、區內之住宅、已取得建築執照或雜項執照之建築基地為擔保之放款。
    <3>  10 % ≦ 逾期放款比率 

得辦理以同一縣市及毗鄰二鄉、鎮、市、區內之住宅為擔保之放款。 

<4> 辦理以本會存單、公債、金融債券或有擔保公司債券為擔保之放款。 
<5> 辦理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消費性貸款，
其無擔保部分放款總額 ≦ 農會、漁會上年度決算淨值。其所稱之消費性貸款係指對於房屋修繕、耐久性消費品（包括汽車）、支付學費及其他個人之小額貸款。 

<6> 對其所代理公庫之鄉鎮（市）辦理透支，其用途以各項政務支出之調度為限，額度應先經鄉鎮（市）民代表會審議通過，並於代理公庫契約中約定之。 

<7> 信用部業務財務狀況良好者，得依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經營項目及範圍調整辦法相關規定，申請調整前項業務。
(4) 信用部對其非會員授信總額占非會員存款總額之比率應 ≦ 100 %。
非會員如取得會員或贊助會員資格時，其以非會員身分取得之放款，應併計入會員或贊助會員授信限額。非會員身分轉變為會員或贊助會員時，其存款應改列會員存款或贊助會員存款，其放款得於原有授信契約期間內繼續動用，並於契約期間內，視為非會員授信，到期後應依會員或贊助會員之規定辦理。 
二、農業金融消費者貸款的信用風險評估

本案區分成3種貸款方式來進行分析: 

分成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消費者一般貸款、房屋貸款 3種

(一)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請參考其他專案
(二) 消費者一般貸款(參考農漁會信用部業務作業手冊改寫)

    本會放款利率除指數型房貸或適用其他利率訂價及其他另有規定者外，其他都採用「基準利率」加「放款利率加碼標準」後之利率為準。一般來說，放款利率之加碼以 

(1)「期間」 

(2)「擔保品」

(3)「客戶資金貢獻量」

(4)「信用評等」

等四項為放款最重要的參考依據，各項加碼標準如下：  

(1) 期間：

	期 間 別
	加 碼 利 率 (年率)
	備 註

	一年以內
	加０．二五％
	貸放期間係包括

原貸期間及轉期期間。

	超逾一年至七年
	加０．五０％
	

	超逾七年
	加０．七五％
	


 (2) 擔保品：

	區　　分
	加 碼 利 率 (年率)
	備 註

	不動產擔保
	不加碼
	

	不動產以外之擔保品
	加０．二五％
	

	附帶擔保
	加０．五０％
	

	無擔保
	加０．七五％
	


(3) 客戶資金貢獻量：

	客 戶 資 金 貢 獻 量
	加 碼 利 率 (年率)
	備 註

	達二十％以上者
	不加碼
	

	達十五％以上未達二十％者
	加０．二五％
	

	達十％以上未達十五％者
	加０．五０％
	

	達五％以上未達十％者
	加０．七五％
	

	未達五％者
	加一．００％
	


(4) 信用評等：(請參照下面的個人評等表)

	評 等 等 別
	加 碼 利 率 (年率)
	備 註

	A
	不加碼
	一、依銀行公會之「銀行業辦理授信業務信用評等要點」分別評等。
二、個人戶一律以Ｄ等核計。

	B
	加０．二五％
	

	C
	加０．五０％
	

	D
	加０．七五％
	

	E
	加一．００％
	


1. 其中客戶資金貢獻量之核算公式如左：

(1) 得做為資金貢獻量核算依據之存款，以「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款」及未提供做為擔保借款，保證或其他授信之「一、三、六個月期之定期存款」為限。

　     (2) 各類存款之加權數如下：

	存款類別
	支票存款或(及)活期(含儲蓄)存款
	一、三、六個月期定期存款

	權數
	一００％
	三０％


    (3)「加權平均存款」係指各類存款平均餘額乘以規定權數所得之和。

    (4) 資金貢獻量之核算期間，得以最近三個月或六個月或一年間之實績擇一列計，惟各類存款採計之期間應一致。

    (5) 保戶或關係戶之存款得否採計為客戶資金貢獻量，可授權單位主管或經辦人覈實核定，惟不得重覆計算 (即存款戶之存款，不得重覆做為另一借款戶之「資金貢獻量」核算準據)。

    (6)「放款總額」之計算應包含現欠及已准未放案件之總額，但各項專案貸款，存單質借放款及其他依規免計客戶資金貢獻量之授信項目不計入放款總額。

2. 個人信用評等表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評等日期：
	項目
	（1）
	配分
	（2）
	配分
	（3）
	配分
	（4）
	配分
	調查結果或說明
	得

分

	一、年齡
	35歲-49歲
	5分
	30歲-34歲 
或 
50歲-54歲
	4分
	25歲-29歲

或

55歲-59歲
	3分
	20歲-24歲

    或 
60歲以上
	2分
	
	

	二、家庭狀況
	已婚有子女一人
	10分
	已婚有子女二人
	8分
	已婚無子女或有子女三人以上
	6分
	未婚
	4分
	
	

	三、住宅狀況
	本人或配偶有不動產且未設定
	10分
	本人或配偶有不動產且已設定
	8分
	居住家族房屋或公家宿舍
	6分
	無不動產
	4分
	
	

	四、學歷
	碩士以上
	5分
	大專（學）程度
	4分
	高中（職）程度
	3分
	高中（職）程度以下
	2分
	
	

	五

、

職
業
狀

況
	（一）行業別
	各級政府、公營事業、公私立學校教職員、醫師、律師、會計師
	8分
	知名大企業編制內員工
	6分
	一般大企業編制內員工
	4分
	其他


	2分


	
	

	
	
	
	
	
	
	
	
	無業
	0分
	
	

	
	（二）服務年資
	15年以上
	8分
	10年-15年
	6分
	5年-10年
	4分
	5年以下
	2分
	
	

	
	（三）職位
	高階主管
	4分
	初階主管
	3分
	正式員工
	2分
	臨時雇員
	1分
	
	

	六

、

銀

行

往來
	（一）借款狀況（含其他行庫）
	無銀行借款
	8分
	借款100萬元以下
	6分
	借款300萬元以下
	4分
	借款300萬元以上
	2分
	
	

	
	（二）存款實績（含其他行庫）


	六個月平均存款滿30萬元
	7分
	六個月平均存款滿20萬元
	6分
	六個月平均存款滿10萬元
	5分
	六個月平均存款未滿10萬元
	4分
	
	

	七

、 

收

入

狀

況
	（一）年收入
	100萬元以上
	15分
	60萬-100萬元
	12分
	40萬-60萬元
	10分
	40萬元以下
	6分
	
	

	
	（二

穩定

性評分
	穩定性佳
	5分
	普通
	3分
	穩定性差
	1分
	
	
	
	

	八、綜合評量

（最高15分）
	經辦和主管就面談或徵信資料評估其誠信、資金用途、借款意願與來源、工作狀況、家庭和諧及預期對本會之貢獻度等（此項評分未達○○分者不予貸放）予以評分。

具體評述：
	
	


· 信用評分達○○分以上者始可承作消費性貸款。      合計：     分
主任：                 覆核：                經辦
3. 放款利率核定表

由以上的介紹之後，我們可以綜合整理出一個放款利率核定表:

帳號：　　　  　戶名：　　　 　　申貸金額：　　 核定日期：　

	項目
	加碼依據
	利率

	1.期間
	□一年以內
	□超逾一年至七年
	□超逾七年
	

	
	0.25%
	0.50%
	0.75%
	

	2.擔保品
	擔　　　　　　　　　保
	無　　　　擔　　　　保
	

	
	□不動產
	□不動產以外
	□附帶擔保
	□未提供擔保
	

	
	0%
	0.25%
	0.50%
	0.75%
	

	3.客戶資金貢獻量
	□達20%

  以上者
	□達15%以上   

  未達20%者
	□達10%以上

  未達15%者
	□達5%以上

  未達10%者
	□未達5%者
	

	
	0%
	0.25%
	0.50%
	0.75%
	1.00%
	

	4.信用評等
	□Ａ
	□Ｂ
	□Ｃ
	□Ｄ
	□Ｅ
	

	
	0%
	0.25%
	0.50%
	0.75%
	1.00%
	

	5.加碼利率(1+2+3+4)
	

	6.本會基準利率
	

	7.適用利率(5+6)
	

	8.減：優惠幅度
	

	9.核定優惠利率(7-8)
	

	10.調整訂價指標  □指數型房貸指標利率　□央行重貼現率  □票券初級市場利率 □國內外貨幣市場利率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儲利率 □其他
	

	11.固定加碼（9-10）
	

	固定加碼理    由
	□市場行情加碼 　 □本會資金狀況加碼　 □區域加碼

□行業或職業加碼  □其他
	

	優惠理由
	□客戶具將來性  □客我特殊關係  □提供不動產為擔保，債權安全　　　　　

□資金貢獻良好　□同業競爭　  　□其他


總幹事　　　 　秘　書　　 　　主　任　　 　　覆　核　 　　　經　辦　　

(三) 房屋貸款

農漁會之房屋貸款包括

(1)「無自用住宅者購買自用住宅貸款」

(2)「購置住宅貸款」

(3)「住宅整修貸款」

(4)「興建農舍貸款、自宅」

等項目之利率，除政策性貸款或其他另有規定者外，以本會公佈之「指數型房貸指標利率」加「指數型房貸利率加碼標準」後之利率為準。其中利率加碼以

(1)「作業成本」

(2)「擔保品座落」

(3)「客戶資金貢獻量」

(4)「償還能力」等四項為加碼依據，各項標準如下：

(1) 作業成本：加碼利率（年率）：加一．五％。

(2) 擔保品座落：

	擔 保 品 座 落
	加碼利率(年率)
	備     註

	位直轄市大眾捷運系統、鐵路系統車站車行距離一五○○公尺範圍者
	加○．二五％
	

	位直轄市上述範圍以外者
	加○．五○％
	

	位省轄市範圍者、或縣轄市大眾捷運系統、鐵路系統車站車行距離一五○○公尺範圍者
	加○．七五％
	

	不屬於前三項範圍者
	加一．○○％
	


(3) 客戶資金貢獻量：

	客 戶 資 金 貢 獻 量
	加碼利率(年率)
	備     註

	達十二％以上者
	不加碼
	

	達九％以上未達十二％者
	加○．二五％
	

	達六％以上未達九％者
	加○．五○％
	

	達三％以上未達六％者
	加○．七五％
	

	未達三％者
	加一．○○％
	


(4) 償還能力：

	評等等別
	條      件
	加碼利率
	備     註

	A
	借戶每月所得占本會借款金額(含現欠、申貸金額及已准未放金額)每月應攤還本息合計金額達十倍(含)以上者
	不加碼
	每月所得可以年收入除以十二計算，如無法提供所得資料者，評等等別列為Ｅ等。

	B
	借戶每月所得占本會借款金額(含現欠、申貸金額及已准未放金額)每月應攤還本息合計金額達五倍(含)以上十倍以下者
	加○．二五％
	

	C
	借戶每月所得占本會借款金額(含現欠、申貸金額及已准未放金額)每月應攤還本息合計金額達三倍(含)以上五倍以下者
	加○．五○％
	

	D
	借戶每月所得占本會借款金額(含現欠、申貸金額及已准未放金額)每月應攤還本息合計金額達一倍(含)以上三倍以下者
	加○．七五％
	

	E
	借戶每月所得占本會借款金額(含現欠、申貸金額及已准未放金額)每月應攤還本息合計金額未達一倍者
	加一．○○％
	


◎其中客戶資金貢獻量之核算公式如下：



1. 得作為資金貢獻量核算依據之存款，以「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款」及未提供做為擔保借款，保證或其他授信之「一、三、六個月期之定期存款」為限。

2. 各類存款之加權數如下：

	存款類別
	支票存款或(及)活期（含儲蓄）存款
	一、三、六個月期定期存款

	權數
	一００％
	三０％


3.「加權平均存款」係指各類存款平均餘額乘以規定權數所得之和。

4. 資金貢獻量之核算期間，得以最近三個月或六個月或一年間之實績擇一列計，惟各類存款採計之期間應一致。

 5. 保戶或關係戶之存款得否採計為客戶資金貢獻量，可授權單位主管或經辦人覈實核定，惟不得重覆計算 (即存款戶之存款，不得重覆做為另一借款戶之「資金貢獻量」核算準據)。

6.「放款總額」之計算應包含現欠及已准未放案件之總額，但各項專案貸款，存單質借放款及其他依規免計客戶資金貢獻量之授信項目不計入放款總額。

三、消費者貸款相關問題討論(一般金融vs農業金融)

（1） 一般金融的消費者信用風險已經發展出一套成熟的個人信用評分制度與系統，是否農漁會信用部的個人放款可以適用:

分析:由於農業金融的消費者信用風險與一般金融的消費者風險存在一些相異之處，所以建議要立刻收集大量的資料進行相關的研究，以制定出專屬農業金融消費者信用風險的評等制度與系統。
（2） 農漁會信用部的個人放款可區分成三種授信對象:會員放款、贊助會員放款與非會員放款等三種，是否這三種放款的放款品質與放款效益存在差異:

分析: 建議要立刻收集大量資料進行相關的研究，以區分出三種類型之放款，何者倒帳比率最高，如此才能提供信用部放款時的利率加碼準則。
（3） 農漁會信用部的消費性放款，如何在競爭激烈的金融市場當中增加其市佔率或競爭力:
分析:增加競爭力的方式有採取價格競爭、數量競爭與品質競爭，但至於哪一種方式比較適合農漁會信用部放款，仍有待商榷，但建議採取品質競爭會比較符合農漁會鄉土化的特色。
（4） 理論上農漁會信用部的房貸是不能承作二胎房貸的業務，但根據美國的經驗，一些規模比較小的放款機構會轉戰次級放款市場:
分析:是否農漁會信用部在相關法規配套之下可以轉戰次級放款市場，此方向仍有待研究。
（5） 農漁會信用部的消費性放款的案件數，從個別的信用部來說雖然案子數量很小，但是從總體全部的信用部總量來說卻有很大的樣本數:

分析:從量小樣本大的資料特性來說，最適合透過電子化的統計方法來制定出一套電子化的消費者評分系統。
（6） 在農漁會擔保品鑑價標準處理辦法當中，不動產部分之土地部分：擔保放款值最高以「評估價值」或「公告現值」扣除按「評估價值」或「公告現值」計算之應計增值稅後之九０％為準，其擔保放款總值計算公式如左：

【(評估單價或公告現值×面積)－應計土地增值稅】× 放款率(最高為90%) = 擔保放款總值

其中「評估價值」高於公告現值時，以評估價值為準，此辦法當中，尚未考慮進不動產估價師的估價角色:

分析:建議在農漁會擔保品鑑價標準處理辦法當中，應加入必須經由不動產估價師鑑價之過程，以防止不良資產的擴大。
（7） 因為農漁會信用部的規模都很小，卻要進行跟一般銀行同樣的消費者貸款授信流程，似乎比較不符合規模經濟，希望有關單位正視此問題並進行評估:
分析:在一般金融部分，建議的解決方法為進行合併的動作，但是此方法是否適合農業金融部分，仍有待商榷。

第六節  農業金融企業貸款之信用風險介紹
一、農業金融企業貸款

   由表3-4-5 相關內容之章節分布說明表可發現，全國農業金庫之企業貸款信用風險，其實與一般金融業只有小小的差異，反而是農漁會信用部專門針對中小型企業放款，因此本節就省略大型企業的介紹(請參照本章第三節)，只針對中小型企業貸款去進行分析。

◎針對中小企業貸款去進行分析

    在信用風險評估模型上，針對大型上市上櫃企業的風險評估有別於中小企業的評估。而銀行對中小型企業放款與大型企業放款不同之處，Dietsch and Petey(2002)認為主要有下列三點:

(1)對中小企業的放款，並未再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交易，除非有違約情形發生，其價值至到期日前都保持不變。

(2)對中小企業的放款比數很多，遠超過對大型企業的放款。因此難以利用Creditmetrics，CreditRisk或KMV等所提出之信用評等來評估，其方法一般較適宜應用在大型企業。 

(3)大型企業財物資料豐富，可以提供建構信用模式長期而穩定的基礎，相反的中小企業的財務資料就較為欠缺。 

(一)中小企業信用風險之評估

    一般來說，用來評估大型企業的違約機率之信用風險模型無法適用於中小型企業上：例如Merton(1974)的模型來估計理論違約機率，將公司股價或債劵價格資訊導入，藉以評估其信用風險，但這種方法卻無法應用在未上市上櫃的中小企業。

    而預估大型上市櫃企業違約機率的計量模型: Logistic模型及Probit模型中的解釋變數也不適用於未上市櫃的中小企業。 

    吳靖東曾利用少量中小企業的財務報表資料進行重複抽樣(拔靴法)使樣本數足夠來進行迴歸參數之估計，參數為營業收入、營業利益、營業外收支、稅後純益、每股盈餘、淨值/總資產、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總資產)；再和選取相同財務變數的上市公司做比較，發現中小企業與上市公司共同具有解釋能力的變數僅有總資產一項。

  而未上市櫃的中小企業的財務報表，不須經會計師簽證，故正確性有待商榷，且和銀行間存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銀行公會公佈的大型企業信用評等表和中小型企業信用評等表中，對於財務報表的加權計分中小型企業的加權計分就少於大型企業。故相對於大型企業之下中小企業的負責人之信用狀況及徵信對中小企業放款就顯的相對重要。

  在實際操作上，目前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用評等方式，多由授信人員負責，採各銀行內部作業方式行之，因此各銀行內部各有自己一套的徵信標準與辦法。在建構信用風險模型時我們可參考各銀行針對中小企業的授信標準與辦法，蒐集相關可量化或非量化的變數，作為模型建構的基礎。

    誠泰銀行中小企業融資辦法中的申貸條件中就可以作為納入模型解數變數的參考。如：中小企業借款戶的營運年數(以實際營業並報稅之期間為準)、 借款戶或負責人、負責人為董監事之企業；最近一年內不能有退票紀錄及逾催呆紀錄、票據交換所之票據信用查詢、銀行與利害關係人查詢及聯合徵信中心之信用資訊查詢、具法人資格並有辦妥營利事業登記者或不具法人惟具有辦妥營利事業登記者…等。
此外，張大成教授也曾建議之銀行徵信要點如下:負責人最近3個月聯徵被銀行查詢家數、負責人最近3個月被查尋次數、查詢債務總計、查詢其他債務總計、最近半年聯徵信用卡延遲次數、最近半年聯徵預借現金次數(y出現次數) 、姓別、出生年齡、最近月份之前一年聯徵授信餘額、最近月份聯徵總授信餘額、公司最近聯徵受信銀行數、公司實收資本額無實收資本、公司前二年聯徵受信總額、公司前一年之聯徵授信總額、公司前二年之營業收入、公司之年度營業收入、公司成立年份…等等。皆為可參考之模型解釋變數。

以下為銀行公會的”授信企業信用評等表”--中小企業之信用評等表--。

＜表3-6-1＞ 中小企業信用評分表

	主項
	分項
	評分標準
	年度
	年度

	
	
	
	評分
	評分

	(一)

財

務

狀

況

(40

分)
	短

期

償

債

能

力
	速動比率=速動資產/流動負債
	4分□75％以上

3分□50％以上未滿75％

2分□25％以上未滿50％

1分□25％以下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4分□150％以上

3分□100％以上未滿150％

2分□50％以上未滿100％

1分□50％以下
	
	

	
	財

務

結

構
	負債比率=負債總額/淨值
	4分□100％以下

3分□100％以上未滿250％

2分□250％以上未滿400％

1分□400％以上
	
	

	
	
	固定長期適合率=

(固定資產+長期投資)/(淨值+長期負債)
	4分□80％以下

3分□80％以上未滿130％

2分□130％以上未滿180％

1分□180％以上
	
	

	
	獲

利

能

力
	財務費用率=財務費用/營業收入
	4分□2％以下

3分□2％以上未滿4％

2分□4％以上未滿6％

1分□6％以上
	
	

	
	
	稅前淨利率=稅前淨利/營業收入
	4分□7％以上

3分□4％以上未滿7％

2分□1％以上未滿4％

1分□1％以下
	
	

	
	
	淨值報酬率=稅前淨利/淨值
	4分□12.5％以上

3分□7.5％以上未滿12.5％

2分□2.5％以上未滿7.5％

1分□2.5％以下
	
	

	主項
	分項
	評分標準
	年度
	年度

	
	
	
	評分
	評分

	(一)

財

務

狀

況

(40

分)
	經營效能

	存貨週轉率=營業成本/平均存貨
	4分□5次以上

3分□3次以上未滿5次

2分□1次以上未滿3次

1分□1次以下
	
	

	
	
	應收帳款週轉率=營業收入/平均應收帳款
	4分□6次以上

3分□4次以上未滿6次

2分□2次以上未滿4次

1分□2次以下
	
	

	
	
	總資產週轉率=營業收入/資產總額
	4分□1.2次以上

3分□0.9次以上未滿1.2次

2分□0.6次以上未滿0.9次

1分□0.6次以下
	
	

	(一) 小計
	分
	分

	(二)

經營管理

(四十分)
	負責人之一般信用評等


	6分□信評良好

5分□信評尚佳

4分□信評尚可

3分□無不良信評
	評分
	評分

	
	
	
	
	

	
	負責人經驗
	6分□經營該企業10年以上

5分□經營該企業7年以上

4分□經營該企業5年以上

3分□經營該企業5年以下
	
	

	
	股權分散程度與家族色彩
	6分□股東20人以上或家族股

份佔20％以下

5分□股東10人以上或家族股

份佔30％以下

4分□股東10人以下或家族股

份佔30％以上
	
	

	
	近三年營業額之平均成長率
	6分□20％以上

5分□10％以上未滿20％

4分□5％以上未滿10％

3分□5％以下

0分□負成長
	
	

	
	近三年是否增加資本額


	6分□近三年每年均辦理增資

4分□近三年中有二年辦理增者

2分□近三年中有一年辦理增者


	
	

	
	與銀行往來之信用情況
	10分□往來情況甚佳

8分□往來情況良好

6分□往來情況平平

4分□無不良紀錄

2分□曾有退票、註銷紀錄

0分□有退票、逾期紀錄
	
	

	
	
	
	
	

	(二)小計
	分
	分

	(三)

企業展望

20

分
	設備及技術
	5分□設備新穎技術優良

4分□設備普通技術尚佳

3分□設備簡陋技術尚可
	評分
	評分

	
	
	
	
	

	
	產品之市場地位
	5分□居領導地位

4分□中等地位

3分□中等以下
	
	

	
	提供擔保能力
	5分□十足擔保

4分□部分擔保

3分□無擔保
	
	

	
	未來一年之行業景氣


	5分□前途看好

4分□維持現況

3分□呈現衰退
	
	

	(三) 小計
	分
	分

	(一) (二)(三) 評分合計
	分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二)中小企業與上市上櫃公司評分表之比較

    中小企業評分表與大型企業評分表相比有幾個比較不同之處，反應出銀行對大型企業及中小型企業授信的方法及處理的不同。

    中小型企業的財務狀況比重佔整體評分較大型企業輕，而經營管理佔整體評分的部分比重較大型企業來的重，反應出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財務報表存有戒心，而對經營負責人的能力與信用反而較關注。例如經營管理構面的評分中，與銀行信用情況在大型企業的評分最高為五分，而中小企業則為十分。
    除了與大型企業相同的負責人一般信評，以及與銀行往來之信用情況外，尚有負責人經驗、股東組成型態、近三年營業額平均成長及增本額增加情形。中小企業之負責人經驗豐富與否，影響經營管理的決策品質甚大，如果經營時間越長，負責人經驗越豐富，即應給予越高分。而股東人數越多、家族持股越少，公司營運較不易受單一利益團體操縱，因此經營績效應當較佳。而近三年是否辦理增資，可以突顯財務結構的健全程度以及未來投資機會的多寡。未來投資機會越多企業成長越快速，應給予較高得分。

    企業展望方面，中小企業的信用評等表除有與大型企業相同的產品市場性及未來一年內行業景氣外，尚有設備及技術和提供擔保能力，顯示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及擔保品有無仍為承貸銀行所關心項目。

(三)中小企業信用評分及信用等級之關係
    假如受信客戶之综合得分在80以上，則評為A等，放款利率加計一碼； 综合得分介於70至79分者，則歸類為B等，放款利率加計兩碼；信用評分介於60至69分者，則歸類為C等，利率加計三碼，综合得分在50分至59分屬於D等，49分以下為E等，不宜接受其申貸。

    此信用評分表之經營管理及信用展望的評分項目皆太過主觀簡略，不同的授信人員容易有不同的標準跟評判結果，應再加以仔細定義各個分數的標準，或將屬質得評分加以量化，如產品市場地位一評分覽，可用此產品之市佔率來加以考量。又如負責人之信用狀況應以其過去歷史信用紀錄而給予一定分數。

二、農業金融企業貸款的信用風險評估

    儘管農業金融企業貸款與一般金融企業貸款，所面臨的信用風險大致上是同樣的，但由於農業金融企業貸款有著相關不同於一般金融的規定，因此本文先行介紹其相關規定，接著再介紹農業金融企業貸款之相關要點:

(一) 農會漁會信用部辦理之ㄧ定金額以上授信案件應報經全國農業金庫同意後辦理或移由該金庫:

    (1) 一定金額之授信案件
    授信案件金額 ≧ 各類授信對象計算之放款限額的 75 %

    (2) 農會漁會信用部最近半年表現不佳

        <1> 逾放比率 ≧ 2 %

        <2> 資本適足率 ＜ 8 %

其擔保授信金額達新台幣 ≧ 一億元 或無擔保授信及內部融資金額 ≧ 五千萬元，亦屬前點一定金額之授信案件。

(3) 擔保授信六百萬元以下，無擔保授信及內部融資二百萬元以下，以及受託代放款、存單質借、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免適用本基準。

(二) 全國農業金庫應提請董事會審議之授信案件
（1）同一法人（含農、漁會）戶：
    <1> 擔保授信逾新臺幣 ≧ 一億元
    <2> 無擔保授信 ＞ 七千萬元
    <3> 每戶累計 ＞ 一億元
（2）同一自然人（含本人、配偶、父母及未成年子女）歸戶： 

    <1> 擔保授信逾新臺幣 ＞ 八千萬元
    <2> 無擔保授信 ＞ 二千萬元
    <3> 每戶累計 ＞ 八千萬元
（3）關係戶歸戶（含本人、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以及以本人、配偶、父母為董事長、總經理或執行業務股東之人及依法辦理商業登記或營利登記之行號）：
    <1> 擔保授信逾新臺幣 ＞ 二億八千萬元
    <2> 無擔保授信 ＞ 二億元
    <3> 每戶累計 ＞ 二億八千萬元
（4）其他依相關法令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提董事會審議之授信案件。

(5)農會漁會信用部依農業金融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應報經全國農業金庫同意後辦理之授信案件，依前點規定辦理。
(三) 農業金融企業貸款之相關要點(參考農漁會辦理授信手冊改寫)

農會漁會目前採用的徵信報告分為兩類：

1.表格式：係營業單位徵信人員填製之徵信報告表，分3種：

(1) 企業用徵信報告表（格式甲）：適用於企業戶在金融機構總歸戶授信金額在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者。(詳見下方第1小點)

(2) 企業用徵信報告表（格式乙）：適用於企業戶在金融機構總歸戶授信金額未達新台幣三千萬元者。(詳見下方第2小點)

(3) 小規模營利事業用徵信報告表（格式丙）：適用於歸戶授信金額在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下或一千五百萬元以下且具足額擔保者。(詳見下方第3小點)

2.報告式：係徵信單位人員所撰寫之徵信分析報告或徵信調查報告。

<1>企業用徵信報告表（格式甲）

（在金融機構總授信金額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者適用）                

 徵信報告表                 （企業用）

（格式甲）第一頁                                                            單位：新台幣千元
	名　 稱
	中文：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英文：

	代表人：　　　　性別：　　 籍貫：　　 出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總公司：
	電　話：

	
	工　廠：
	電　話：


	
	工　廠：
	電　話：

	組織型態：□股票上市公司□合夥□獨資□中外合資□外資□其他         
	參加公會

名    稱
	
	會員

等級
	

	沿　　　　　　　　　革
	項　　　目
	創 立 時 期
	
變　動　情　形　及　變　動　原　因
	目　前　情　形

	
	資收成本
	金    額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變動目的
	
	
	
	
	
	
	
	
	
	

	
	
	變動方式
	
	
	
	
	
	
	
	
	
	

	
	組織及負債人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主要業務及產器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主要股東或合夥人
	職　　　　稱
	姓　　　　名
	出生年月
	學  經  歷
	出  資  額
	佔總股

權  ％
	關 係 事 業 名 稱

	
	
	
	
	
	
	
	

	
	
	
	
	
	
	
	

	
	
	
	
	
	
	
	

	實際經營者
	職　　　　稱
	姓        名
	出生年月
	學　　　經　　　歷
	擔任本

職期間
	從事本

業期間
	關 係 事 業 名 稱

	
	
	
	
	
	
	
	

	
	
	
	
	
	
	
	

	土 地 建 物
	項目
	坐   落   所   在   地

（地   號   建   號）
	地目等則

建築完成日期

進水年月
	面　　積

(坪.公頃.
	持 分
	使用情形

構　　造
	時   價
	公告現價

(保險情形)
	他項權利
	調查

日期

簽章

	
	
	
	
	
	
	
	單價
	總價
	單價
	總價
	
	

	
	
	
	
	
	
	
	
	
	
	
	
	

	
	
	
	
	
	
	
	
	
	
	
	
	

	
	
	
	
	
	
	
	
	
	
	
	
	

	主要機器及設備
	項              目
	廠  牌
	數   量
	購  進  情  形
	使  用  情  形
	參  考  事  項

（他項權利情形）

	
	
	
	
	日 期
	帳面價值
	耐用年限
	已使用年數
	

	
	
	
	
	
	
	
	
	

	
	
	
	
	
	
	
	
	

	
	
	
	
	
	
	
	
	


本表附件：

□　　　　　年度營業報告書            □公司組織章程           □其他

□　　　　　  年度財務報表              □董監事名冊             □經濟部公司執照影本

□股東名冊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合夥契約

□工廠登記證影本                        □合夥人名冊

（格式甲）第五頁                                                              單位：新台幣千元

	財　　務　　報　　表
	資　產　負　債　表　　　　　　　年　　　　　　月　　　　　　日
	損益表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資　　　　　　　　產
	流動資產
	
	負　　　債
	流動負債
	
	損　　　　　　　　益
	營業收入
	

	
	
	　現金及銀行存款
	
	
	長期負債
	
	
	營業成本
	

	
	
	　應收款項
	
	
	　長期借款
	
	
	　營業毛利
	

	
	
	　存貨
	
	
	其他負債
	
	
	營業費用
	

	
	
	　其他流動資產
	
	
	負債合計
	
	
	　營業利益
	

	
	
	基金及長期投資
	
	淨　值
	股　　本
	
	
	營業外收入
	

	
	
	固定資產
	
	
	公債及盈虧
	
	
	營業外支出
	

	
	
	其他資產
	
	
	淨值合計
	
	
	　（財務費用）
	

	
	
	資產總額
	
	負債及淨值總額
	
	
	本期損益
	

	※本頁財務報表係由借戶提供：□報稅資料　□會計師簽證資料　□其他　　　　　　　　　　　    

	財　　務　　分　　析
	財 務 結 構
	淨值與總資產比率
	%
	經 營 能 力
	銷貨與應收款項比率
	%
	獲    利    能    力
	銷貨成本與銷貨比率
	%

	
	
	固定長期適合率
	%
	
	銷貨成本與存貨比率
	%
	
	管銷費用與銷貨比率
	%

	
	
	固資產與淨值比率
	%
	
	資產週轉率
	%
	
	財務費用與銷貨比率
	%

	
	償還能力
	流動比率
	%
	成 長 能 力
	營收成長率
	%
	
	淨利與銷貨比率
	%

	
	
	速動比率
	%
	
	純益成長率
	%
	
	淨利與淨值比率
	%

	
	
	負債與淨值比率
	%
	
	淨值成長率
	%
	
	淨利與總資產比率
	%

	

	綜　　合　　　評　　述
	1.組織及經營者之品格、管理能力：

	
	2.生產、銷售及一般經營情形：

	
	3.財務情形：

	
	4.業界之現況、地位及將來性：

	
	5.資金流向評估：

	
	6.其　　他：

	徵 信 員 意 見
	1.信評：□優良 □良好 □尚可 □欠佳 □其他　　　　　　　　　　　　　
2.
	


主管　　　　　　　（依分層負債明細表核定）　　徵信員           年月日   　　　　　                                   　　　　　　　　　　　　　　　　

<2>企業用徵信報告表（格式乙）

（在金融機構總授信金額未達新台幣三千萬元者適用）

	營業單位： 　編號：

	調查日期　 年　 月　 日


報告表

(企 業 用)                                                           （格式乙）第一頁                                                          單位：新台幣千元
	企業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代表人：　　　　　性別：　　籍貫：　　　出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成立日期：　　　年　　　月
	目前實收資本：　　　　　　　　（　　　年　　　月）

	主要業務(或產品)：
	業　別：□生產事業　□一般事業

	地　址
	公司：
	電　話：

	
	工廠：
	電　話：

	組織型態：□公司□合夥□獨資□其他　　　。（本國人資本　　％）參加公會名稱：　　　　　會員等級：

	實際經營者
	職　　　稱
	姓　　　　名
	出生年月
	學　　經　　歷
	佔總股權　%
	從事本

業期間
	關 係 事 業 名 稱

	
	
	
	
	
	
	
	

	
	
	
	
	
	
	
	

	土 地 建 物
	項目
	坐　落　所　在　地

（地　號　建　號）
	地目等則

編定使用金額

建築完成日期
	面　　積

（公頃．㎡‧坪）
	持分
	使用情形

構　　造
	時　價
	公告現價

(保險情形)
	他項權利
	調 查

日 期

簽 章 

	
	
	
	
	
	
	
	單價
	總 價
	單價
	總 價
	
	

	
	
	
	
	
	
	
	
	
	
	
	
	

	
	
	
	
	
	
	
	
	
	
	
	
	

	
	
	
	
	
	
	
	
	
	
	
	
	

	主 要 設 備
	項　　　　　目
	廠　牌
	數　 量
	購 進 情 形
	使  用  情  形
	參　 考　 事　 項

（他項橏利情形）

	
	
	
	
	日 期
	帳面價值
	耐用年限
	已使用年數
	

	
	
	
	
	
	
	
	
	

	
	
	
	
	
	
	
	
	

	
	
	
	
	
	
	
	
	

	產︵進︶銷情形
	主要產(商)品

名　　　稱
	單　位
	年度
	年度
	年度

	
	
	
	生產（進貨）
	銷　　貨
	生產（進貨）
	銷　　貨
	生產（進貨）
	銷　　貨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資　產　負　債　表
	資　　　產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負 債 及 淨 值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應收帳款
	
	
	
	長期負債
	
	
	

	
	存　　貨
	
	
	
	其他負債
	
	
	

	
	固定資產
	
	
	
	負債合計
	
	
	


	
	其他資產
	
	
	
	淨　　值
	
	
	

	
	資產總額
	
	
	
	負債及淨值總額
	
	
	

	損益概況
	項　　　目
	年度
	年度
	年度

	
	營業收入
	
	
	

	
	營收成長率
	%
	%
	%

	
	本期損益
	
	
	

	※本頁財務資料係依據   □報稅資料    □會計師簽證資料     □其他　　　　　　　　　。

	財　務　比　率
	年 度

項 目
	年
	年
	年
	年 度

項 目
	年
	年
	年

	
	財務

結構
	淨值與總資產比率
	%
	%
	%
	經營

能力
	銷貨與應收帳款比率
	%
	%
	%

	
	
	固定資產與淨值比率
	%
	%
	%
	
	銷貨成本與存貨比率
	%
	%
	%

	
	償還

能力
	流動比率
	%
	%
	%
	
	資產週轉率
	%
	%
	%

	
	
	運動比率
	%
	%
	%
	獲利

能力
	淨利與銷貨比率
	%
	%
	%

	
	
	負債與淨值比率
	%
	%
	%
	
	淨利與總資產比率
	%
	%
	%


主管　　　　　　　（依分層負債明細表核定）　　徵信員

	營業單位： 　編號：

	調查日期　 年　 月　 日

	資料日期　  年　月　日


徵信報告表
（企業動態調查用）
（格式乙）第一頁                                                            　單位：新台幣千元
	企業名稱：

	經營者變動
	□無　□　　　年　　　月改組
	固定資產變動
	□增加：□土地□建物□設備□　　　帳面價值　　　　□　□

□減少：□土地□建物□設備□　　　帳面價值　　　　□　詳

□新設定他項權利情形：　　　　　　　　　　　　　　　　附

□無增減變動。（覆查記錄：　　　　　　　　　　　　　） 表

	
	主要異動
	職　 稱
	姓　 名
	加入(進出)
	
	

	
	
	
	
	
	
	

	
	
	
	
	
	
	

	資本變動
	□無　□　　年　　月增資　　　　　萬元，目前實收資本總額　　　　　　　　萬元。

　　　　增資方式：□現金增資□盈餘轉增資□負債轉增資□資產重估□其他　　　　　　。

　　　　增資原因：□週轉用□換新或擴充設備□改善財務結構□其他　　　　　　　　　。

	員工
	目前員工人數　　人；其中生產部門　　人，生產班數　　班，每班工作　　小時，每月正常工作　　天。

	產︵ 進 ︶銷 概 況
	主要產(商)品

名　　　　稱
	數量

單位
	年　　　月　　至　　　年　　　月
	主 要 銷 售

(服務)對象
	一般收款

條　　件

	
	
	
	生　　　產（進貨）
	銷　　　　　　貨
	
	

	
	
	
	量
	值
	量
	值
	
	

	
	
	
	
	
	
	
	
	

	
	
	
	
	
	
	
	
	

	
	
	
	
	
	
	
	
	

	
	銷　售　結　構
	內銷　　　％（直接銷售　　　％，由經銷商　　　％，其他　　　　　　　　％）

	
	
	外銷　　　％（直接外銷　　　％，間接外銷　　　％，合作外銷　　　　　　％）

	資　產　負　債　表
	資　　　產
	年月日
	負債及淨值
	年月日
	損 益 概 況
	自至　　年　　月　　日
	財　務　比　率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營業收入
	
	項目　　　　　　　　　　年度

	
	　應收帳款
	
	長期負債
	
	
	營業成長率
	％
	財務

結構
	淨值與總資產比率
	％

	
	　存　　貨
	
	其他負債
	
	
	本期損益
	
	
	固定資產與淨值比率
	％

	
	固定資產
	
	　負債合計
	
	※本頁財務資料係依據：

　□會計師簽證資料

　□報稅資料

　□其他　　　　　　　　　
	償還

能力
	流動比率
	％

	
	其他資產
	
	　淨　　值
	
	
	
	速動比率
	％

	
	　資產總額
	
	負債及淨值金額
	
	
	
	負債與淨值比率
	％

	銀　行　往　來
	本會（　　年　　月　　日）
	全體銀行（　　年　　月　　日）
	經營

能力
	銷貨與應收帳款比率
	％

	
	存　款　總　額
	授　信　總　額

（含委任保證）
	存　款　總　額
	授　信　總　額

（含委任保證）
	
	銷貨成本與存貨比率
	％

	
	
	
	
	
	
	資產週轉率
	％

	
	過去存款情形：□優良□普通□有退票紀錄(含註銷)，退票理由：
	獲利

能力
	淨利與銷貨比率
	％

	
	過去償還情形：□無授信□正常□延滯，延滯理由：
	
	淨利與總資產比率
	％

	
	資料查核方式：□查核或核對徵信中心統計資料□查詢有關行庫□
	
	
	

	綜合評述
	1.組織及經營者之品格，管理能力：

	
	2.產銷及一般經營情形：

	
	3.財務務形：

	
	4.行業展望及其他：


主管　　　　　　　（依分層負債明細表核定）　　徵信員
<3>小規模營利事業用徵信報告表（格式丙）

（在金融機構總授信金額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下或一千五百萬元以下且具足額擔保者適用） 
單位：新台幣千元
	企業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負責人：　　　　　性別：　　籍貫：　　　出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成立日期：　　　年　　　月
	目前登記資本： 
	

	主要業務(或產品)：
	

	營業地址：
	

	營業場地：面積　　　　　　　坪（㎡），□自有□，□租用，每月租金　　　　　，契約期間　　　　　　　　

	組織型態：□合夥□獨資□其他　　　　　。　　　　　　　　　參加公會名稱：　　　　　　　　　　　　　 

	主要出資人
	職　稱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學　　經　　歷
	
	關 係 事 業 名 稱

	
	
	
	
	
	
	

	
	
	
	
	
	
	

	土　地　建　物
	項 目
	坐　 落　 所　 在　 地

（  地  號  建  號  ）
	地目等則

編定使用種類

建築完成日期
	面     積

(公頃㎡坪)
	持 分
	使用情形

構　　造
	時　價
	公 告 現 值

（保險情形）
	他項

權利
	調查日

期簽章

	
	
	
	
	
	
	
	單價
	總值
	單價
	總值
	
	

	
	
	
	
	
	
	
	
	
	
	
	
	

	
	
	
	
	
	
	
	
	
	

	
	
	
	
	
	
	
	
	
	

	動      產
	項　　　　　　　目
	廠　牌
	數　　量
	摘　　　　　要
	估計現值
	所有權人
	參　 考 　事 　項

（他項權利情形）

	
	
	
	
	
	
	
	

	
	
	
	
	
	
	
	

	
	
	
	
	
	
	
	

	最近一年營業概況
	主要產（商）品

名　　　　　稱
	單 位
	銷　　　　　　　　　貨
	主要產（商）品

名　　　　　稱
	單 位
	銷　　　　　　　　貨

	
	
	
	量
	值
	
	
	量
	值

	
	
	
	
	
	
	
	
	

	
	
	
	
	
	
	
	
	

	
	
	
	
	
	
	
	
	

	
	月平均進貨金額　　　　，購貨方式：□現金　　  ％□票據　　  ％，購貨至付款期間　　　　天。

	
	月平均營收金額　　　　，收款方式：□現金　　  ％□票據　　  ％，一般收款條件　　　　天。

	最近三年繳納營業稅：　　　年，　　　，　　　年　　　，　　　年　　　，最近一年繳納　　　（□～□月）

	銀　行　往　來
	本會（　　年　　月　　日）
	全體銀行（　　年　　月　　日）
	授信資料查核方式：

□查核或核對徵信中心統計資料

□查詢有關行、庫、社

□　　　　　　　　　

	
	存　款　總　額
	授　 信　 總　 額

（附 責 任 保 證）
	存　款　總　額
	授　 信　 總　 額

（附 責 任 保 證）
	

	
	
	
	
	
	

	
	過去存款情形：□優良□普通□有退票記錄(含註銷)，退票理由：
	

	
	過去還款情形：□無授信□正常□延滯，延滯理由：
	

	資　產　負　債　表
	資產
	年 月 日
	負債及淨值
	年 月 日
	損　　益　　概　　況
	自至　 年　 月 　日
	財 務 資 料 備 註

	
	現金及存款
	
	短期借款
	
	
	營業收入
	
	

	
	應收帳款及票據
	
	應付帳款及票據
	
	
	(-)營業成本
	
	

	
	存貨
	
	其他負債
	
	
	(-)營業費用
	
	

	
	固定資產
	
	資本主(合夥人)往來
	
	
	(+)營業外收入
	
	

	
	其他資產
	
	資本
	
	
	(-)利息支出等
	
	

	
	資產總值
	
	負債及淨值總額
	
	
	本期損益
	
	

	綜合評鑑
	


三、企業貸款相關問題討論(一般金融vs農業金融)

（1） 一般金融針對中小企業放款已經發展出一套的中小企業信用評分制度與系統(雖然沒有標準化)，是否農漁會信用部的中小企業放款可以適用:
分析:由於農業金融的中小企業放款與一般金融的中小企業放款存在一些相異之處，所以建議要立刻收集大量的資料進行相關的研究，以制定出專屬農業金融中小企業放款的一套評等制度與系統。
（2） 農漁會信用部的中小企業放款，如何在競爭激烈的金融市場當中擴張其業務的版圖:
分析:增加競爭力的方式有採取價格競爭、數量競爭與品質競爭，但至於哪一種方式比較適合農漁會信用部放款，仍有待商榷，但建議採取品質競爭會比較符合農漁會鄉土化的特色。
（3） 由於農漁會信用部之中小企業放款缺乏規模經濟的狀況下，無法投入大量的教育訓練及機器設備，造成其授信與審核的品質與一般金融有所落差:
分析:主管機關應該要大力鼓勵或進行補貼，以使農漁會投入資本進行大量的教育訓練，以提高授信與審核之品質。
（4） 由於農漁會信用部之中小企業放款案件數少，加上中小企業放款案件大多需要個案審查，所以徵信、授信人員之專業知識與相關經驗就更加重要:
分析:在農漁會信用部因為辦理的案件數比較小的情形下，以致農漁會對於徵信、授信方面的經驗相對不足，所以建議主管機關進行其相關的教育訓練與經驗傳承，以增進徵信、授信人員之專業知識與相關經驗。
（5） 因為農漁會信用部的規模都很小，卻要進行跟一般銀行同樣的中小企業貸款授信流程，似乎比較不符合規模經濟，希望有關單位正視此問題並進行評估:
分析:在一般金融部分，建議的解決方法為進行合併的動作，但是此方法是否適合農業金融部分，仍有待商榷。
（6） 全國農業金庫在初期只有100多人的人力情況之下，如何同時進行對大型企業的大金額專業放款與農漁會信用部一定金額以上轉交的放款案:
分析:建議在初期只有100多人的人力情況之下，全國農業金庫應該主要針對農漁會信用部一定金額以上轉交的放款案去處理，以免造成全國農業金庫創立的政策目的無法。
（7） 全國農業金庫如何在初期只有100多人的人力情況之下，去進行大金額的專業放款:
分析:主管機關可以去徵求經驗豐富的徵、授信人員，來帶領整個貸款部門，以增進團隊之專業能力與經營效率。

第七節  信用風險之其他相關資訊介紹
一、中華信用評等公司之其他相關資訊 
(http://www.taiwanratings.com/tw)

(一) 中華信評評等表
1.發行體評等等級表 ( issuer ratings list ) (116家)
	企業(34家)
	銀行(34家)
	保險(13家)


	票券金融(5家)
	證券商(21家)
	金控公司(9家)


2.證券化發行評等等級表(structured finance ratings list):(10件)
3.不動產投資信託評等等級表(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ratings list):(1件)
4.債券型基金評等等級表 ( bond fund ratings list )：(34支) 
5.債務發行評等等級表( issue ratings list )：(413筆) 
	企業(110筆)
	銀行(281筆)
	證券商(5筆)

	金控公司(15筆)
	票券(2筆)
	 


 (二) 中華信評評等報告書

分類:  1.銀 行  2.票 券  3.證 券  4.企 業  5.基 金 保 險  6.金融控股 7.國家評等   8.資產證券化  9.不動產投資信託
(三) 中華信評產業分析書
分類:  1. 中國大陸

 HYPERLINK "http://www.taiwanratings.com/tw/B/bank.shtm"   2. 全球金融  3.證 券  4.企 業  5.基 金  6.金融控股 7. 銀 行  8.資產證券化  9. 票 券  10.保 險

(ex) 表3-7-1  產業分析報告書
	名稱
	日期

	[image: image12.png]


2004年受評金融業者評等結果與展望分析
	2005/04/13

	[image: image13.png]


台灣銀行業概況
	2004/11/17

	[image: image14.png]




 HYPERLINK "http://www.taiwanratings.com/tw/C/Bank/2004/Cab_Asset11162004.asp" 台灣銀行業：資產品質雖有改善，風險控管不宜鬆懈(更新版)
	2004/11/16


資料來源：中華信評
(四) 中華信評評等準則

1.發行人與債務發行之區別  2.銀行  3.企業  4.証券商  5.保險業6.金融控股  7.債券型基金  8.公共工程 9.資產證券化  10.融資公司
(五)標準普爾新聞
(六) 中華信評新聞
二、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 TEJ ) 之其他相關資訊

(http://www.tej.com.tw)

(ㄧ) 台灣經濟新報之簡介

    台灣經濟新報(TEJ)成立於1990年 4月，專門提供證券金融市場基本分析所需的資訊。TEJ 專精於台灣及大陸金融市場，為此方面最優秀的資料庫，因此許多國際知名的機構，亦以TEJ作為其資料供應商。如最負盛名的資料庫專業機構──Datastream、Dialog、路透社、QUICK(日經新聞的子公司)、......; 最知名的指數計算公司Capital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MSCI 指數計算單位)，以估計風險聞名的BARRA，香港中文大學，..等等。

圖 3-7-1 TEJ 之相關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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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EJ

(二) 企業情報資料庫

                   圖 3-7-2 企業情報資料庫

 

 

 

 

 

 

 

 

 

 

 

                      

資料來源：TEJ

(三) 資料庫一覽表

表3-7-5 資料庫一覽表
	上市公司資料庫名稱
	發佈
頻率
	資料起始期間
	附    註

	上市公司財務(86項)
	季
	1981~
	公告項目，三大表簡表

	上市公司財務(283項)
	季
	1981~
	三大報表外，含補充項目

	上櫃公司資料庫名稱
	發佈
頻率
	資料起始期間
	附    註

	上櫃公司財務(283項)
	季
	1991~
	三大報表外，含補充項目

	上櫃公司財務(366項)
	季
	1991~
	三大明細表外，含補充及附註報表

	上市櫃公司資料庫名稱
	發佈
頻率
	資料起始期間
	附    註

	財務報表光碟版
	季
	1986~
	按季別放入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影像檔

	大陸投資明細資料庫
	季
	1996~
	含實收資本、持股率、投資金額、損益….

	金融市場大事紀
	日
	1996~
	個別公司新聞、產業新聞

	調整後每股盈餘
	季
	1986~
	按股本調整至年底，追溯調整歷史每股盈餘

	未上市公開發行公司
資籵庫
	發佈
頻率
	資料起始期間
	附    註

	公開發行財務(86項)
	年
	1986~
	公告項目，三大表簡表

	公開發行財務(283項)
	年
	1986~
	三大報表外，含補充項目

	公開發行公司套裝資料庫：
含財務、股價、即時新聞、董監事、產銷、資本形成、土地異動、轉投資
	1986~
	 

	其他總體面資料庫
	發佈
頻率
	資料起始期間
	附    註

	國內外總體經濟&金融指標
	月
	1961~
	包含國內外總體經濟指標

	國內廠商商品&原物料價量
	月
	1984~
	包含商品價量項目

	商品原物料價資料庫
	週
	1984~
	所含項目250項

	國內貨幣市場利率
	日
	1981~
	含CP2及銀行同業拆放利率

	國內銀行利率匯率
	日
	1989~
	金融機構之利率、匯率掛牌價

	金融機構分項業務
	月
	1991.7
	含國內金融機構分項業務，財務狀況等

	國際股價指數模組
	日
	1992~
	國際各國股價指數

	紐約及亞洲市場匯率及金融外匯市場
	日
	1998~
	各國幣別對美元的匯率，及外匯市場即期交易、外匯市場銀行間交易

	債券發行暨交易市場資料庫
	日
	1993~
	 


資料來源：TEJ
(四) 信用風險值評估系統
基於2007年台灣將全面實施新版巴塞爾資本協定，信用風險的計算方式將引入評等的觀念。採用傳統方法計提信用風險的銀行勢必面臨增資及發行次順位債的困境，如何降低法定資本提列將是未來銀行業須面臨的重大挑戰。信用風險模型評分系統是協助金融機構進行內部評等、建構內部評等法、降低法定資本的利器，本系統共提供了五種經過學界與業界驗證過的方法，可用來架構貴公司的信用風險模型: 
（1） 區別分析模型
（2） 機率迴歸模型
（3） 羅吉斯迴歸模型
（4） Merton選擇權評價模型
（5）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模型
◎信用風險值系統特色

（1） 介面易學易用
（2） 信用風險模型兼容並包
（3） 提供模型驗證功能
（4） 符合新巴塞爾協定規範之要求
（5） 信用風險研究之利器
三、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相關資訊

(http://www.jcic.org.tw)

(一)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簡介

    本中心以建置全國性信用資料庫，增進我國金融業徵信功能，促進徵信技能發展，提供經濟主體信用紀錄及營運財務資訊，確保信用交易安全，提昇全國信用制度健全發展為宗旨。除此之外，本中心亦當保障當事人權益，推廣信用教育，致力信用資料之蒐集、儲存、彙整、交換、維護與更新，俾充實金融信用資訊內涵，開放會員機構查詢運用，增進信用研判，加強授信管理，以確保債權，從而提昇經營效益。   

(二) 服務會員機構項目
· 建置全國性信用資料庫，提供會員電腦連線及離線之信用資訊查詢服務 

· 受理會員機構各項信用資料之補充、更正或刪除作業 

· 辦理企業財務分析及信用評等 

· 辦理信用資訊與金融研究 

· 辦理信用資訊法律事務 

· 編送金融徵信與信用資訊專業書籍刊冊 

· 編送作業財務比率等刊冊 

· 編送金融機構一覽 

· 辦理會員機構在職人員有關信用資訊之講習 

· 辦理會員機構間遭歹徒詐騙案件通報服務 

· 代轉查詢無自用住宅資料 

目前本中心共有八大類一百餘項信用資訊產品，開放予各會員機構查詢利用
1.基本資訊
提供企業戶之公司登記、董監事經理人名單、營業項目及工廠登記等資訊；另亦有自然人、法人及金融機構之名稱索引檔供會員檢索
2. 授信資訊
提供自然人或企業戶之授信餘額、逾期催收呆帳金額及保證資訊等；另亦彙整金融機構放款資金流向、放款戶排名等統計資訊。
3. 票據信用資訊
提供自然人或企業戶之大額退票、清償註記及拒絕往來等資訊。
4. 財務資訊
提供企業戶之財務報表、財務比率、會計師審計意見等資訊；並提供行業別財務相關資訊，及企業戶同業比較資訊。
5. 聯屬企業資訊
提供企業戶之長期股權投資、短期投資、大陸投資等資訊；並可查詢企業戶之關係人名單、授信金額及關係人交易等；另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之持股變動與設值資訊，亦歸屬於此類產品項下。
6. 綜合信用資訊
彙整本中心所蒐集之資訊，簡單扼要地揭露自然人或企業戶在授信、票信及信用卡三方面之重要資訊。
7. 信用卡戶及特約商店資訊
提供信用卡戶之基本背景資料、持卡紀錄、繳款狀況及信用評分等；另亦有特約商店資訊、可供收單銀行查詢運用。
8. 其他信用相關資訊
提供其他參考資訊，主要包括廠商進出口金額，免保證商業本票餘額、歹徒詐騙案件通報、及國民身分證申請補發驗證等資訊。
四、農業金融局之相關資訊 
(http://www.boaf.gov.tw)

(一) 農業金融新聞介紹

(二) 農業金融政策介紹

(三) 農業法規介紹

(四) 專案農貸介紹

(五) 農業金融專區

1. 農漁會基本資料:
2. 農漁會經營概況表
3. 業務準則範本
4. 信用部申設及裁退
5. 信用部業務申請
6. 金融案件
7. 消費者權益專區
(六) 舉辦相關教育訓練

(1) 農業金融人員團隊發展訓練 ─ 初階課程及日期
(2) 農業金融種子師資訓練班進階課程
(3) 農業金融法規講習班等廿期次
(七) 相關便民服務

(八) 全國農業金庫之相關訊息

五、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之相關資訊 

(http://www.ntifo.org.tw) 

(一) 農漁會相關法規介紹

1. 會務類
2. 信用類
3. 保險類
4. 推廣類
5. 供銷類
6. 其它
(二) 農訓雜誌

(三) 辦理各種農民團體訓練課程

(四) 各種農民團體相關業務手冊下載

(五) 研究天地(企劃處天地)

1. 研究發展組：
農漁會業務經營管理組織功能之調查統計、資料分析與專題研究、電腦資訊之開發與管理，及年度研究計畫之編製與報告之編印以及其他有關研究發展事項。
2. 國際合作組：
進行先進國家農民團體業務、人員之交流與訓練工作以促進台灣農民團體之專業素質；進行國外先進農民組織相關資訊、文獻資料之蒐集、整理、編譯，提供國內農民團體、學術單位使用；策劃並執行台灣農民團體與國際專業農技人員之交流以提升台灣農技專業水準；協助政府推動各項民間交流活動；引進先進國家農民團體組織發展經驗協助國內農民組織轉型再造。
六、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之相關資訊
(http://www.smeg.org.tw)

(一) 主要功能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係為協助中小企業融資而設立之專責機構，旨在配合政府政策，針對擔保品不足之中小企業提供信用保證，使其順利自金融機構取得所需之資金。
　　 中小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如銀行原則同意核貸，但企業無法提供抵押品或擔保品不足時，衹要符合信用保證之基本資格，即可請銀行利用信用保證基金之保證解決擔保問題，其主要功能包括：
1. 執行政府輔導中小企業之政策
2. 排除中小企業申請融資時擔保品欠缺之障礙 
3. 提高金融機構辦理中小企業融資意願 
4. 配合有關輔導機構擴大輔導效果 

(二) 申請信用保證之基本資格
請參考網頁:(http://www.smeg.org.tw)
(三) 申保方式

1. 授權保證
2. 專案保證
3. 批次保證
4. 直接保證
(四)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之信用保證項目
1.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項目
2. 各項專案基金信用保證項目:
(五) 保證手續費
(六) 各項保證要點
七、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之相關資訊
(http://www.acgf.org.tw/acgf)
(一)設立宗旨

協助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漁業者，為其貸款提供信用保證，以增強其受信能力，適時獲得所需資金；另一方面亦為農業金融機構分擔融資風險，以利其積極推展農業貸款，以增進政府農業政策推行之績效。
(二)業務介紹

1. 保證對象
實際從事農、林、漁、牧業生產、加工、運銷、倉儲、休閒農（漁）業及農（漁）業發展事業等之個人、團體、獨資、合夥、公司或合作組織。
2. 保證項目
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 

（1） 加速農村建設貸款。 

（2） 農業發展基金農機貸款。 

（3） 其他政策性貸款。 

一般農業貸款： 

（1） 農業專案貸款。 

（2） 統一農貸。 

（3） 統一漁貸。 

（4） 農漁會會員一般貸款。 

（5） 農家消費貸款 

3. 保證範圍
貸款（含契約透支）之本金、利息及法定訴訟費用。但利息最高以六個月為限。
3. 保證成數     

表3-7-7  保證手續費率與成數表
	授信單位級別
	政策性農貸
	一般農貸
	累計保證貸款餘額及提供擔保品之比率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第 1 級

（不良債權比率在15﹪以下，或不良債權金額在1,000萬元以下者）
	9成
	6成
	8成
	5成
	提供足額擔保者

	
	9成
	6成
	8成
	5成
	300萬元以內者

	
	9成
	6成
	7成
	5成
	超過300萬元提供50﹪以上擔保者

	
	8成
	6成
	6成
	5成
	超過300萬元無擔保或未滿50﹪擔保者

	第 2 級

（不良債權比率超過15﹪-30﹪，且不良債權金額超過1,000萬元以上者）
	9成
	6成
	8成
	5成
	提供足額擔保者

	
	8成
	6成
	7成
	5成
	300萬元以內者

	
	8成
	6成
	7成
	5成
	超過300萬元提供50﹪以上擔保者

	
	8成
	6成
	6成
	5成
	超過300萬元無擔保或未滿50﹪擔保者

	第 3 級

（不良債權比率超過30﹪-45﹪，且不良債權金額超過1,000萬元以上者）
	9成
	6成
	8成
	5成
	提供足額擔保者

	
	7成
	6成
	6成
	5成
	300萬元以內者

	
	7成
	6成
	6成
	5成
	超過300萬元提供50﹪以上擔保者

	
	7成
	6成
	6成
	5成
	超過300萬元無擔保或未滿50﹪擔保者

	第 4 級

（不良債權比率超過45﹪-60﹪，且不良債權金額超過1,000萬元以上者）
	9成
	6成
	8成
	5成
	提供足額擔保者

	
	6成
	6成
	5成
	5成
	300萬元以內者

	
	6成
	6成
	5成
	5成
	超過300萬元提供50﹪以上擔保者

	
	6成
	6成
	5成
	5成
	超過300萬元無擔保或未滿50﹪擔保者

	第 5 級

（不良債權比率超過60﹪以上，且不良債權金額超過1,000萬元以上者）
	9成
	5成
	8成
	4成
	提供足額擔保者

	
	5成
	5成
	4成
	4成
	300萬元以內者

	
	5成
	5成
	4成
	4成
	超過300萬元提供50﹪以上擔保者

	
	5成
	5成
	4成
	4成
	超過300萬元無擔保或未滿50﹪擔保者

	備註：

1.個人戶累計保證貸款餘額超過100萬元案件及企業戶保證案件，經依本基金保證案件檢核表信用評分列為B級者，其保證成數依本表查得之成數再減1成。

2.本表所稱異常係指送保案件有準則第5條之2所列情事者。

3.本表所稱不良債權比率係指授信單位送保案件之逾期保證餘額加代償淨額占保證餘額加代償淨額之比率；所稱不良債權金額係指逾期保證餘額加代償淨額所得之金額。

4.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向同一受託機構或不同受託機構分案申請者，其保證貸款餘額均應合併計算，並依本表辦理。

5.本表適用於新案、借新還舊案件及95年7月1日起辦理轉（展）期保證之案件，但95年7月1日前辦理轉（展）期保證之案件有準則第5條之2所列異常情事者，應依該條規定辦理。

6.本表不適用農漁業天然災害紓困貸款、微型企業創業貸款、農家綜合貸款及農家消費貸款保證案件。

7.非授權保證案件，本基金得依個案實際情況，另行降低保證成數。


資料來源：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5. 保證額度
（1）每一申請人累計貸款餘額以不超過新台幣五百萬元為原則。如有超過，除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外，須提經本基金董事會核定。但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累計保證貸款餘額最高以新台幣五千萬元為限。
（2）農漁民生活改良及家計週轉，最高以新台幣一百萬元為限。
6. 保證手續費率
八、台灣票據交換所之相關資訊

(http://www.twnch.org.tw)
(一) 業務介紹

1. 票據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結算

(1)票據提示交換：

(2)退票交換：

2. 票據信用資料行政管理

本項業務包括

(1)存款不足、發票人簽章不符、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擔當付款人、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等列入票信管理之退票紀錄案件彙整列管。

(2)掛失止付通知書、撤銷付款委託申請書等資料之整理建檔。

(3)申請清償註記退票紀錄案件之審核。

(4)拒絕往來戶之通報作業。 
3. 支票存款戶開戶基本資料建檔

4. 退票資料之建檔 

5. 票據信用資料查詢服務

（1）查詢種類

第一類：提供被查詢者最近三年內退票總張數、總金額及其他相關資訊。 

第二類：提供被查詢者最近三年內退票總張數、總金額、退票明細資料及其他相關資訊。

第三類：提供被查詢者最近一年內有無存款不足退票及拒絕往來資料。

前項各類查詢之查覆內容，對於退票已清償並辦妥註記，滿六個月者之資訊，不再提供查詢。以上查詢之答覆範圍，均涵括台灣地區所有支票存款戶之退票資料。

6. 媒體交換作業

7. 電子票據業務
(二) 業務規章
1. 中央銀行管理票據交換業務辦法
2.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參加規約……等等
 (三) 票信查詢服務
1. 當週通報戶查詢 
(1) 拒絕往來戶
(2) 禁止金融業為其本票擔當付款人查詢 

2. 掛失止付票據查詢 

3. 冒名戶查詢 

4. 撤銷付款委託查詢
(四) 其他服務
第 四 章
存款保險

前言

第一節到第四節，介紹存款保險支援機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在金融體系的角色。其中，第一節為存款保險基本概念介紹，第二節介紹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以及我國存款保險制度概述，第三節討論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在我國一般金融體系對要保機構的規範及保障，第四節則介紹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在我國農業金融體系對要保機構的規範及保障。

第五節則介紹存款保險支援機構-中央銀行，在一般及基層金融體系中緊急流動性供給的角色。

第一節、存款保險基本概念

一、背景

在現代社會中，金融體系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當經濟發展程度愈高，為了讓商品配置、勞務交換、貨幣支付效率提高，因此對金融體系之倚賴愈深；而金融體系中金融中介的功能，使存款貨幣成為貨幣供給量的主要部分。

在金融機構中，為使銀行的部分準備制度得以順利運作，可藉由乘數效果創造信用，使貨幣供給量不斷增加，促使經濟活絡。存款保險制度之起源，也就是來自部分比率準備制度先天上之不穩定性。即因為銀行從事低流動性的放款，而其主要負債卻是一經提示就須在短期內兌現之存款，故無法以非流動性資產去償付全部流動性負債；加以在競爭環境下，金融機構易因偶發事故，導致存款人擠兌，甚至波及其他金融機構，造成所謂的系統性風險（system risk）。因此，當各國政府在積極推動金融自由化與國際化，建立良性競爭的金融環境時，應預先為金融市場的安定予以妥善規劃，藉由存款保險制度的實施，可以對存款人提供適當的保障，並防止個別金融機構倒閉產生骨牌作用，波及其他金融機構甚至整個金融體系，而造成金融支付體系的中斷，進而釀成金融恐慌之情事。因此，即使金融機構之授信資產品質均不足慮，政府仍應藉由存款保險制度之運作，以達到風險分散之目的，並降低金融市場發生動盪不安的可能性。
二、起源

（一）、美國聯邦存款保險公司成立前
存款保險制度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羅馬帝國，即公元後三十三年經濟恐慌期中，政府出面為存款保證，鼓勵投資者繼續存款於銀行，以挽救商業銀行危機。至於現代存款保險之觀念，則起源於一八二九年美國紐約州之「安全基金制度」（Safety Fund System）。此乃基於層出之銀行倒閉，存款戶迭遭損失而求償無門之事件發生，為能加強保護存款人所設置，由紐約州內之所有銀行依一定比例，共同籌設基金，遇有銀行經營失敗時，即由該基金來保障全額之存款及銀行券（bank notes）等債券之支付。嗣佛蒙特州（Vermont）、印第安那州（Indiana）、密西根州（Michigan）、俄亥俄州（Ohio）、愛荷華州（Iowa）等五州，為保護社區，免受銀行經營失敗所造成流通媒介嚴重波動之影響，及使各存款人與銀行券持有人免受損失，而相繼於一八三一年至一八五八年間，實施銀行債券保險。惟一八六五年國會通過對州立案銀行所發行之銀行券課稅，各州立案銀行為規避稅負紛紛轉向聯邦政府立案，致諸此之州存款保險計畫無疾而終。
一九○七年，美國發生全國性農業恐慌，許多銀行經營失敗，銀行存款人因而蒙受損失，故由奧克拉荷馬州（Oklahoma）發起，計有八州相繼設立銀行存款保險制度。由州內之各參加銀行籌集一定資金設立「存款保險基金」，當參加銀行倒閉時，由基金對存款人之存款全額理賠。然而，農業危機所引起之連鎖性破產及銀行之高倒閉率，使該基金難以支應理賠而歸於失敗。
（二）、美國聯邦存款保險公司之成立
美國雖為首先採用州存款保險制度之國家，但並不是第一個採用全國性存款保險制度之國家。捷克早於一九二四年即建立相當完備之信用及存款保險制度，成為第一個實施全國性存款保險制度之國家。一九二一年至一九二九年間，美國平均每年約有六百家以上的銀行倒閉，雖然倒閉家數雖多，但多為鄉村型之小規模銀行，此現象被認為是適者生存之競爭結果，並未受到特別的注意。直到一九三○年至一九三三年間經濟大恐慌時期，美國經濟成長受到嚴重衝擊，約有六千七百多家銀行倒閉，大約佔當時全美商業銀行總數的三分之一。一九三三年三月六日至九日，甚至演變為政府下令全國銀行暫停營業之「銀行假期」（Bank Holiday），導致存款大眾對金融體系信心動搖，甚至紛紛發生擠兌現象，迫切希望聯邦政府能夠對存戶加以保障。一九三三年，美國國會通過銀行法（Banking Act of 1933），同年九月十一日籌備完成，創立聯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一九三四年獨立立法，通過聯邦存款保險法（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Act）, 確立聯邦存款保險公司獨立之地位。

美國聯邦存款保險公司成立之目的，在於能迅速地清算倒閉銀行，並保護因銀行倒閉而蒙受損害之小額存款人。而所謂的「小額」，在FDIC 成立初期，係指每一存戶最高限額二千五百美元之保障；時至今日，則已提高至每一存戶十萬美元之限額。自聯邦存款保險制度建立後，美國金融秩序漸趨穩定，存款人信心大增，觀諸其順利得以運作之原因，可分為三點：
1.加入保險之金融機構較先前之州保險制度所能涵蓋者為多樣化，風險分散程度較高。
2.自一九三三年經濟大恐慌以來仍能繼續營運之金融機構，基本上體質較為健全。
3.聯邦存款保險公司得隨時獲得聯邦貨幣主管機關之奧援。除美國之外，其他國家如德國、法國、英國、義大利、日本、加拿大等均先後建立此制度，其成立方式不一，有屬於民營機構，有為公營機構，不論何種方式，其基本目的均為透過存款保險制度，建立金融體系的健全性及安全性。
三、存款保險制度之功能

（一）、保障存款人權益
因為儲蓄之目的在於資本之累積，而存款是作為一般社會大眾最普遍儲蓄之方法，其安全之保障，與國民生活與社會穩定息息相關。另外，與一般金融交易之債權債務相較，一般交易若有不履行之情形發生，所影響之範圍有其侷限性；但若存款債權未獲確保，勢必引起社會大眾之恐慌，導致金融支付體系陷入困境。由上述可知，存款保險乃阻絕連鎖性金融危機之第一道防線，而它可藉由以下兩點達到保障存款人權益：
1.保證支付一定數額之存款，即使在金融機構倒閉之情形下，居於多數之小額存款人仍得取回其維持基本生計之所需，兼具保障存款權益與鼓勵儲蓄之雙重作用。
2.迅速賠付存款債權，使存款人能即時獲得現金理賠，不待金融機構清理後方得受償，有助於穩定社會恐慌之情緒。然而，存款保險之設計，終究無法擺脫干預市場之批評，故有認為應由存款人自行判斷，基於自身利益之維護選擇體質優良且風險較低之金融機構。惟市場機能之充分發揮，是建立在市場的參與者均居於對等地位之前提上，在資訊不對稱之情況下，一般存款人顯然不可能有足夠能力及資訊來評估金融機構之健全與否，並作出選擇。故此時對市場之干預，反而是維繫市場公平、正常運作所必要之作為，而非扭曲市場機能。
（二）、防止金融擠兌（bank runs），平息金融危機
存款擠兌的發生是由於金融機構以流動性的存款負債，投資於非流動性之放款，當存款人對其經營失去信心，所造成之市場機能失調。一旦發生擠兌，在傳染性擴散效應下，銀行擔任金融中介之功能將受干擾，最終導致貨幣供給緊縮、投資與消費均裹足不前、失業率攀升、經濟景氣停滯。存款保險在可能發生之存款擠兌前，基於前述保障存款人權益之功能，因其保證即時支付一定數額之存款，多數小額存款人即使得知金融機構經營不善致有無法支應存款提領之虞，或聽聞類似之謠言，亦不因此心生不安而前往兌領存款，使情勢雪上加霜；在存款擠兌發生後，負責存款保險業務之機構立即處理或輔導，以現金賠付、移轉存款或其他方式，及時穩定存款人信心，不致使擠兌行為陸續擴散，而引發更大之危機。
（三）、提高經營效率，健全金融管理
以上所述者乃存款保險制度之消極功能，著重事後之補救，另一方面，存款保險仍有其事前積極預防之功能，亦即作為金融監理重要之一環，透過控制承保風險措拖的運作，掌握要保機構之經營動向，降低要保機構之營運風險，以促進金融機構業務健全發展。此外，透過最高保額的設計，在承保機構有限之干預下，超過保額部分之存款仍由存款人自行承擔風險，促使大額存款人謹慎選擇往來銀行，經由市場紀律（market discipline）之力量，督促金融機構提高其經營效率。在未實施存款保險前，部分經營效率低落、體質不健全之金融機構，在發生經營危機時，主管機關通常為避免其倒閉滋生事端，而刻意加以保護，市場競爭之機制非但無法予以淘汰，反而形成以納稅人血汗錢補貼少數經營者之不公現象；存款保險實施後，信用秩序得維持一定程度之穩定，則市場退出機制得以建立，減少行政力量干涉，有助於提昇整體金融業之素質。其次，就市場競爭秩序以觀，由於在存款保險制度下，每一存款人權益受保障之範圍皆同，對存款人而言，要保機構之規模與存款之安全與否，無涉要保機構經營健全與否，存款人即毋須將存款轉移至大型金融機構，不但可藉此提高小型金融機構之競爭能力，並且有助於減輕金融業之集中程度，從而改善其寡佔市場型態。
（四）、維持市場信心，促進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之動力來自於資本累積與再投資，其來源一部分為資本所有者之投資，另一部分則須依賴金融機構資金之融通。金融機構之經營傳統上係以向不特定人吸收存款並將之予以貸放，從中賺取利差為主，其放款的功能為將社會儲蓄導向投資之主要管道，乃工商企業及個人資金融通之主要來源。另外，就資金需求者而言，透過舉債來從事經濟活動，較易取得經濟規模效益，並使有限之資金發揮倍數之效果。然而，此一槓桿結構並非堅不可摧，一旦供給與需求面之流動性不能平衡，所造成之災難亦是數以倍計。前已述及存款之流動性本質上即較放款為高，為求降低存款之流動性，則端賴存款人對金融機構支付能力之信心，存款保險既具有保證金融機構一定支付能力之功能，自可維繫社會大眾對金融機構之信賴，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之資金來源。

第二節、我國存款保險制度簡介

一、我國存款保險制度創設經過
一九七三年初，中央銀行為促使存款保險制度的實現，著手研究設立存款保險機構之可行性，提出籌設存款保險組織之研究報告，認為確實有設立存款保險組織之必要。一九七六年，設立存保公司之計畫被列為六年經建計劃之施政要點，中央銀行草擬存款保險法共四十條，並請國際貨幣基金專家研究定稿，正式函請財政部提案立法。一九八二年全國金融會議時，財政部長徐立德提出建立存款保險制度之構想，獲得金融界及學者專家認同，財政部隨即會同央行邀集金融業代表研訂存款保險條例草案，呈報行政院諮請立法院審議。一九八四年十二月立法院三讀通過存款保險條例，次年一月總統明令公布實施，財政部及中央銀行即依銀行法第46 條
及存款保險條例之規定
，積極籌備存款保險公司之設立。

九月，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開業，專責承保存款保險，主管機關為財政部。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之最高決策單位為董事會，選出七位董事組成，其中三位財政部指派政務次長、金融司長及該公司董事長擔任。另四位則由中央銀行指派副總裁、業務局局長、金融業務檢查處處長及該公司總經理擔任。此為我國建立存款保險制度之始。
我國存款保險制度創立之初即採自由投保方式，以尊重金融機構投保意願為前提，並無法強制金融機構加入存款保險，造成部分金融機構因此未加入存款保險，而使存款人無法受到存款保險之保障；又加上自八十四年起陸續發生多起金融擠兌事件，造成金融環境動盪不安，引發存款人對金融體系之信心危機， 突顯自由投保制度無法完全達到穩定存款人信心之積極作用。故為保障全體存款人權益，並強化存保制度之功能，存保公司修正存款保險條例部分條文，將存款保險制度之投保方式改採全面投保，此項修法程序，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奉總統公布施行。並自同年二月一日起，凡經依法核准收受存款或受託經理具保本保息之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之金融機構，應強制參加存款保險，以確保金融體系穩健經營 。
二、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之運作情形
存款保險制度在我國係初創，業界之共識一時尚不易凝聚；且此制度能防範問題金融機構影響其他健全金融機構之經營，具有相當之外溢效果，宜由政府主導設立。故一九七五年銀行法修正，將存保組織由業者自行發起設立之規定，改由政府或銀行出資
。 

（一）主要業務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之主要業務，可列如下：
1、辦理存款保險業務

(1)承保及終止要保-根據存款保險條例第19條第一項指出：要保機構，違反法令、保險契約或經營不健全之業務，經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提出警告，並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應公告終止其要保資格，並報請主管機關處理。要保機構並應將終止要保資格之事實，分別通知其存款人。存款人於終止之日存款總餘額，減除其後存款給付金額，自終止之日起一年內，在最高保額範圍，繼續支付相當於保險費之費額。
(2)收取保費-根據存款保險條例第13條：存款保險費率，由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擬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實施；保險費每半年由要保機構繳付一次。其繳付方式及日期，由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與要保機構約定之。
2、檢查要保機構之業務及帳目
包括金融機構之一般查核及專案檢查、檢查資料之蒐集及整理分析、報表稽核、以及檢查缺失改善情形之追蹤與考核等。依據存款保險條例第21條指出：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必要時，得報請主管機關洽商中央銀行核准後，檢查要保機構之業務帳目，或通知要保機構於限期內造具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或其他報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得依前項檢查結果或報告資料，對要保機構提出改進意見，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3、輔導要保機構之業務經營
依據存款保險條例第17條第1項：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為控制承保風險，必要時得報請主管機關，指派人員對業務經營不健全之要保機構進行輔導。
4、停業之要保機構尚有扶助其復業之必要時，對其辦理貸款或購買其資產
其法令依據即為存款保險條例第17條中所指出的，在要保機構受輔導、監管或接管時，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於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得對要保機構辦理貸款或存款，唯財務協助支出之成本應小於現金賠付之損失。
5、對停業之要保機構暫以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名義繼續經營
依據存款保險條例第15條指出要保機構經主管機關勒令停業時，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為維護信用秩序，保障存款人或信託資金指定受益人 (以下合稱存款人) 權益，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1）根據停業機構帳冊紀錄及存款人提出之存款餘額證明，按其保險金額，直接以現金賠付其本金債權。
（2）在同一地區，商洽其他要保機構，對停業機構之存款人，設立與其保險金額相等之移轉存款，賠付其本金債權。
（3）對其他要保機構提供資金、辦理貸款、存款或保證停業機構債務等財務協助，促使其合併該停業機構或承受該停業機構全部或部分之營業及資產負債。
（4）無法商洽其他要保機構辦理前二款事項時，得暫以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名義承受並繼續經營，再依前款方式辦理。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辦理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需成本，應小於第一款現金賠付之損失。

6、對停業之要保機構辦理清理或清算
依據存款保險條例第16條指出：主管機關勒令要保機構停業時，應即指定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為清理人進行清理，其清理適用銀行法有關清理之規定。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為因應停業機構債權人流動性需要，在不增加該公司辦理第十五條第一項
各款所生成本，於計算停業機構資產價值後，得對超過最高保額之存款債權及非存款債權預估可能獲償之比例予以墊付。
該項墊付額應按受墊付債權之受償順位分項列計，於各該受墊付債權之最後可受分配金額中先行扣除並償還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7、經財政部核准辦理之其他業務
（二）資金來源
金融機構倒閉後，能否迅速對存款人予以理賠，乃存款保險制度是否成功運作之關鍵。而理賠資金之籌措可分為事前設立理賠基金或於保險事故發生後再行攤派等兩種方式。因以基金方式運作較事後攤派有財力較充足，及長期累積吸收理賠損失等優點，故我國亦採基金理賠方式，由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提撥保險賠款特別準備金。此外，再加上存保公司之淨值（包括資本及各項公積金），合計可視為廣義之存款保險基金。此廣義之存款保險基金，其資金來源有三：
1、資本
存款保險條例施行細則第4條原訂中央存保公司資本總額為新台幣二十億元，一九九一年四月奉行政院令修正調高為五十億元，一九九五年十一月，又調高為現行之一百億元。

2、保險費收入
目前存款保險費之收取係依存款保險條例第10至14條及施行細則第五條之規定：

(1)保險費基數：每半年計算一次，以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為計算基數基準日。基準，得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銀行隨時調整之。要保機構，應於基準日起一個月內，向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提出該基準日存款負債總額、保險費基數及應繳之保險費金額。
(2)計算方式： 

[image: image16.wmf]-

-

保險費基

數

＝

要保機

構存款

負債

總額

超過存款

人最

高

保額之

餘額信託人指

定用

途之

信託資

金


(3)費率及費用：存款保險費率，由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擬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實施；保險費每半年由要保機構繳付一次。其繳付方式及日期，由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與要保機構約定之，且在保費未付清前，不得分派股利；每年保險費收入應至少提存百分之六十，作為保險賠款特別準備金。

3、資金運用收益
依存款保險條例第8條規定，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之資金，應存放於中央銀行或經主管機關核准提供政府債券作為擔保之金融機構，除備供費用經常開支及依第15、16、17條
規定用途外，以投資政府債券及金融債券為限。目前存保公司之資金操作以中央銀行定存單為主，次為公債及金融債券。除上述之資金來源外，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為辦理現金賠付、財務協助、債權墊付等事項時，得報請主管機關轉洽中央銀行核定給予特別融資，如有緊急需要，亦得先行向其他金融機構墊借
。

三、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對要保機構的規定

（一）投保方式

我國創立之初採自由投保的方式，金融機構可自由決定是否申請投保，存款保險機構亦可依法辦理事前查核，再決定是否同意申請該機構參加存款保險，以控制存款保險機構所承保的風險。但自88 年2 月起，凡經依法核准收受存款或受託經理具保本保息之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之金融機構，為了維護信用秩序及保障存款人權益，以及促進金融業務健全發展，採全面強制參加存款保險。
（二）承保範圍

存款保險承保範圍係指存款保險制度所建立之安全網。一般而言，上述安全網包含二個層面，一係指存款保險所保障之存款類別，二是存款保險所訂之最高保額。

（三）存款保險標的

1.要保存款：計有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款、定期存款、定期儲蓄存款、由要保機構確定用途之信託資金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承保之存款。

2.不保存款：計有外幣及外匯存款、信託人指定用途信託資金、共同信託資金、儲存會金、可轉讓定期存單、國民有獎儲蓄券、公庫存款、中央銀行存款、存款貨幣機構在要保機構之存款以及每一存款人在同一要保機構超過最高保額部分之存款。

（四）受保機構一欄表

1.本國公營金融機構(共4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中央信託局2.台灣銀行3.土地銀行4. 中華郵政公司

2.本國民營銀行(共40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 華僑商業銀行

2.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4.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6. 寶華商業銀行

7. 建華商業銀行

8. 復華商業銀行

9. 玉山商業銀行

10. 台新商業銀行

11. 大眾商業銀行

12.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13. 中華商業銀行

14. 台中商業銀行

15. 台灣新光商業銀行

16. 華南商業銀行

17. 新竹國際商業銀行

18. 交通銀行

19. 台灣工業銀行
20. 合作金庫銀行
	21. 遠東商業銀行

22. 萬泰商業銀行

23. 安泰商業銀行

24. 聯邦商業銀行

25. 慶豐商業銀行

26. 誠泰商業銀行

27. 陽信商業銀行

28. 第七商業銀行

29. 板信商業銀行

30. 高新商業銀行

31.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

32.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33. 華泰商業銀行

34. 三信商業銀行

35. 第一商業銀行

36. 彰化商業銀行

37. 中國農民銀行

38. 高雄銀行

39.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40. 全國農業金庫


3.民營中小企業銀行(共4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2. 臺南區中小企業銀行 
	3. 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 

4. 臺東區中小企業銀行 


4.外商銀行(共36家，有35家參加存款保險)
	1. 菲律賓首都銀行

2. 泰國盤谷銀行

3. 新加坡商星展銀行 

4. .比利時商富通銀行 

5. 美商花旗銀行

6.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 

7. 美商美國銀行

8. 美國運通銀行

9. 美商美聯銀行

10. 日商東京三菱銀行 

11. 美國紐約銀行

12. 美商加州聯合銀行 

13. 瑞士商瑞士銀行

14. 加拿大商豐業銀行 

15. 比利時商聯合銀行 

16. 美商道富銀行

17. 法國興業銀行
	18. 加拿大多倫多道明銀行 

19. 新加坡華僑銀行

20. 英商渣打銀行

21. 法國巴黎銀行

22. 法商東方匯理銀行

23. 日商日聯銀行

24. 荷商荷蘭銀行

25. 荷商安銀銀行

26. 澳商澳洲紐西蘭銀行

27. 斐商南非標旗銀行

28.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29. 香港商東亞銀行

30. 新加坡大華銀行

31. 美商富國銀行

32. 日商瑞穗實業銀行

33. 法商佳信銀行

34. 日商三井住友銀行
35. 英商巴克萊銀行


5.信託投資公司(共2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中聯信託投資公司2.亞洲信託投資公司
6.信用合作社(共30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 基隆市第一信用合作社 

2.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3. 台北市第一信用合作社 

4. 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 

5. 台北市第九信用合作社 

6. 台北縣淡水信用合作社 

7. 淡水第一信合社

8. 桃園信用合作社 

9. 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

10.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11. 苗栗縣竹南信用合作社 

12. 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13. 豐原信用合作社 

14. 彰化市第一信用合作社 

15. 彰化市第五信用合作社 

16.彰化縣第六信用合作社 
	17. 彰化第十信用合作社 

18. 彰化縣鹿港信用合作社 

19. 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 

20. 嘉義市第四信用合作社 

21. 台南市第六信用合作社 

22. 台南第三信用合作社

23. 高雄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24.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 

25. 宜蘭信用合作社

26. 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

27.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28. 澎湖縣第一信用合作社 

29. 澎湖縣第二信用合作社 

30.金門縣信用合作社
30. 
31. 
32. 
33. 
34. 
35. 
36. 




由以上數據可知，有一家外商銀德商德意志銀行台北分行未加入存款保險（其原因為此外商已經受到德國存款保險制度的保障）

第三節、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在我國一般金融體系對要保機構的規範及保障

根據存款保險差別費率實施方案修正案，在決定出保險費率前，需先訂定風險分級指摽，並依照此指標之規範，找出最適保險費率。

一、保險費率風險分級指標介紹

（一）、資本適足率（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ratio簡稱BIS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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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銀行法規定，銀行的資本適足比率必須達到8%，資本適足率係以存款保險費計算基準日（每年六月底或十二月底）上一季底日（即每年三月底或九月底）為計算基準日。
（二）財政部所公布的全國金融預警系統「檢查資料評等綜合得分」

全國金融預警系統「檢查資料評等綜合得分」係以截至存款保險費計算基準日（每年六月底或十二月底）上月底止（即每年五月底或十一月底），該系統中各要保機構最近一次檢查報告之檢查資料評等綜合得分為準。

1.評等指標之來源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全國金融預警系統財務、業務指標之來源包括：
(1)美國金融監理機關採用之財務比率

(2)學者專家研究文獻中發現能判別問題金融機構之指標

(3)我國金融檢查單位檢查金融機構所採用之財務及業務指標

(4)國內外資深金融監理人員對我國金融預警系統建議所採用之指標

2. 評等指標之方法介紹（僅供參考，正確評估方式為存保公司密件）
(1).指標篩選過程先經由人工初步篩選，選出適合我國金融環境且能自檢查報告中擷取資料之指標，透過統計上顯著性（t-test）及相關性檢測，找出顯著性高而相關程度低之指標，也就是能識別「問題金融機構」與「正常金融機構」且指標間相關性較低之評估指標，再經由資深金融監理人員判斷選出最後決定之指標。根據上述結果，本國銀行共篩選出17種、外國銀行在華分行12種、信用合作社19種及農漁會信用部20種等總計26種不同之指標。

表一、台灣各金融機構監理機關所採用的檢查指標依屬性彙總

	資本適足性
	資本／資產

存款／主要資本

貼放／主要資本

資本報酬率

存款／業主權益

存款／（業主權益＋營業及負債準備）

負債／業主權益

業主權益／放款及投資

負債／調整後淨值

負債／淨值

備抵呆帳／放款

淨值／放款

自有資本／風險性資產

各類盈餘分派

淨值及評價準備／資產

調整後淨值／調整後資產

應予評估資產／淨值及評價準備

可能遭受損失／（淨值＋評價準備＋其他準備）

淨值／存款

淨值／（放款＋政府債券＋其他投資）

固定資產／淨值

保證承兌／淨值

保證／淨值

	資產品質
	存款／（同業融資＋央行融資＋透支同業＋同業拆放）

存款／資本

槓桿比率

資本／生利資產

實際發生呆帳數／放款

不良資產／淨值

備抵放款損失／逾期放款

資產可能遭受損失／（淨值＋評價準備）

逾放比率

應予評估資產／資產

應收利息變動率

借入款／存款

	管理績效
	員工平均收入額

員工平均獲利額

用人費用／用人數

用人費用／業務管理費用

資金成本率

資金差異率

營業支出／營業收入

營業費用／營業收入

管理費用／營業收入

資金收入／資金支出

資金收入／勞務收入

內部管理

守法性

組織穩定性

	盈利性
	稅前純益率

資產報酬率

淨值報酬率

稅前純益／業主權益

營業收入／實有資產

營業淨利／資產

營業淨利／營業收入

資金收益率

稅前純益／營業收入

毛利率

存款利息／平均存款餘額

放款利息／平均放款餘額

利息收入／平均資產

非利息收入／平均資產

業務及管理費用／平均資產

稅前純益／平均資產

稅前純益／平均資本

稅前純益／平均淨值

利息淨收益／生利資產

非利息淨負擔／利息淨收益

	流動性
	第一準備金比率

速動資產比率

貼放／資產

實際準備金／存款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現金及存放同業／存款

存放比率

流動準備率

各類應提存存款準備金之比率

	市場風險敏感性
	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利率敏感性缺口／淨值

利率敏感性缺口／資產

	其他
	定期存款／放款

營業支出／營業收入

稅前純益／員工人數

（承受擔保品＋逾期放款）／淨值

年平均存款利率

年平均放款利率

關係人授信／淨值


 (2).依各組群金融機構之特性，利用我國金融檢查單位歷年之檢查報告資料選出各評估屬性之評估指標，賦予各評估指標不同之權數及配分。關於指標權數及配分之設計，首先篩選出之評估指標，經擷取樣本資料，並透過多變量統計方法－因子分析，測出各評估指標之重要性程度，分別賦予不同之權數。

(3).對財務性指標之配分，原則採常態分配觀念加以設計，先將少數異常之樣本資料觀測值予以剔除，再利用常態分配各指標之樣本平均數及標準差觀念劃分為五級。而非財務性指標如管理能力則以李克尺度予以量化評估，區分為五級，分別代表優良、良、尚可、欠佳及劣。

(4).再計算出個別金融機構之綜合評分，並依綜合評分之高低將金融機構之評等結果分為A、B、C、D、E五個等級，以判定其經營狀況之良窳。此外，並訂定例外管理事項，將應特別注意之金融機構，及評等等級較低、評等等級惡化、單項指標與重要監理事項異常等之機構納入例外管理名單，以加強監督管理。

 (5).各等級之分數及其代表之涵義如下：
A級：表示營運狀況健全。

Ｂ級：表示營運狀況尚健全。

Ｃ級：表示營運狀況稍弱，業務經營存有缺失。

Ｄ級：表示業務操作有缺失，須加以改善。

Ｅ級：表示業務經營有重大缺失，致財務狀況有待積極調整。

(6). 評等系統除依金融機構綜合評分之高低評定其等級，以判定經營之良窳，具下列事項者視為有警訊：

	 Ⅰ.經評等系統評為Ｄ、Ｅ兩級者

	Ⅱ.本期評等結果較前期低兩級者

	Ⅲ.管理階層舞弊、派系嚴重糾葛或其他重大事件引發經營危機者

	Ⅳ. 對其健全經營迄檢查結束時仍有不利影響者

	Ⅴ.有分散借款、集中使用或關係人交叉持股致影響健全經營者

	Ⅵ. 調整後淨值小於資本股金或事業公積2/3者。

	Ⅶ. 自有資本淨額占風險性資產總額未符合規定。

	Ⅷ. 調整後淨值占存款小於百分之二者。

	Ⅸ. 最近一年流動準備率曾連續三個月未符合規定者。

	Ⅹ. 逾放比率超過臨界值，且評價準備不足彌補資產可能遭受損失之金額超過淨值之1/3者。

	ⅩⅠ.授信集中某一行業達放款總額25﹪以上者。

	ⅩⅡ.授信集中於單一關係企業達淨值50﹪以上者。

	ⅩⅢ.有違反銀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者。

	ⅩⅣ.承作轄區外擔保品之放款比率達15﹪以上者。


二、依據風險指標進行風險分級找出保險費率

(一)、資本適足率可分為三種情形

1.資本良好

銀行及信託投資公司的標準為：
[image: image18.wmf]12%

³

自

有

資

本

風

險性

資

產


外國銀行在台分行的標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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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資本適足

銀行及信託投資公司的標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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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銀行在台分行的標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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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本不足

銀行及信託投資公司的標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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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銀行在台分行的標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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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政部所公布的全國金融預警系統「檢查資料評等綜合得分」

Ａ級：綜合得分六五分以上。

Ｂ級：綜合得分五○分以上未達六五分。

Ｃ級：綜合得分未達五○分。

全體金融機構差別費率分級表九等三級費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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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差別費率分級表

依具上述的分級表搭配資本適足率及檢查資料評等綜合得分的規範，可得出以下的費率分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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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差別費率分級表（本國、外國銀行適用）

可得出費率分為三級，分別為萬分之5、萬分之5.5、萬分之6。
三、存款保險在一般金融的保障額度

（一）存款保險最高保額（RTC退場後單一存款人）

存款人的最高保額是指在同一金融機構所有總分支機構的所有存款的合計數，在100萬元以內獲得保障，利息不受保障。同一金融機構不同分支機構的存款，不能分開享有最高保額100萬元的保障，在不同要保機構存款可分別受到最高保額100萬元的保障。所以如果存款人在兩家金融機構都有存款，可分別享有兩家要保機構各100萬元保障。如果是存款人與他人共同開立聯合帳戶的存款本金，應先就該存款人所有權部分的存款本金，與其個人名義帳戶的存款本金進行歸戶合計後，在新台幣100萬元範圍內受到保障。
（二）RTC金融重建基金

1.起源

鑑於讓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平和順利退出市場，以消弭金融風暴於無形，經參酌美、日、韓等國 以公共資金挹注方式，於一定期間內適度實施全額保障存款人權益及彌補問題機構財務缺口等機制，並考量我國金融環境後，於九十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 以下簡稱金融重建基金條例)，並於七月九日奉 總統令公布施行；復為擴大基金財源，提高基金運作效能，提報「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修正草案」，該修正案於94年5月31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94.6.22奉 總統令公布施行。金融重建基金條例兼具整頓金融市場及穩定金融秩序之作用，堪稱為一項極具劃時代意義之金融改革法令。 
2.處理原則

（1）確保存款人權益 
（2）安定金融秩序 
（3）金融服務不中斷 
（4）社會成本最低 
3.主管機關

金融重建基金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4.決策單位

依據「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6條重建基金之決策單位為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掌理基金運用事項之審核、基金收支保管計畫之核定、基金財務報告、資金調度事項之審核，及其他有關基金管理、執行及公告事項之核定。至於委員會議決事項，得委由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負責執行，並將執行結果呈報委員會核定，以達專業分工目的。
5.執行單位
管理會議決事項， 依金融重建基金條例第5條得委由存款保險公司負責執行。
6.財務來源

基金財源包括政府金融營業稅收入及金融業者繳納之存款保險費收入。其中金融營業稅收入方面， 係包括91年至99年期間金融營業稅稅款。存款保險費收入，則為自91年1月起10年內，依89年1月1 日起調高保險費率所增加之保費收入，總計財源預估約2,500億元。 在上述財源未收足前， 得由本公司向金融機構辦理特別融資、向其他金融機構墊借或發 行金融債券，以為支應， 並以基金之財源 作為還款來源。 

7.金融重建基金所定義的經營不善機構

依條例規定， 得列入金融重建基金處理之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有三類： 

· 經主管機關或農業金融中央主管機關檢查調整後之淨值或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淨值為負數。 

· 無能力支付其債務。 

· 有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所定業務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有損及存款人權益之虞或第六十四條虧損逾資本三分之一，經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並經主管機關及本基金管理會認定無法繼續經營。 

由於目前所有金融機構中，基層金融機構因結構性所衍生之問題較為嚴重，爰規定 基金以處理基層金融機構為優先，處理時應保持形式上或實質上的同等待遇為原則。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所增加財源之百分之二十應專款作為賠付農、漁會信用部使用，不受本基金設置期間之限制，該項專款應專戶儲存；其運用及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8.處理原則
條例修正施行後，主管機關或農業金融中央主管機關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時，該金融機構非存款債務不予賠付。惟該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發生之非存款債務，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及信賴保護原則，仍受保障。經營不善金融機構經主管機關依銀行法或信用合作社法規定派員監管或接管，並經本基金列入處理者，其股東或社員之權利，除分配賸餘財產外，應予喪失，並由主管機關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該股東或社員。至處理方式則配合現行銀行法、金融機構合併法及存款保險條例相關規定，包括： 

· 賠付負債並承受未經其他金融機構承受之資產。 

· 賠付負債超過資產之差額。 

9.標售後所得金額的處理

依據「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11 條規定，重建基金得委託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全額賠付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存款及非存款債權，並以重建基金名義承受該金融機構資產，並標售、拍賣或以其他方式處分該資產，處分後所得之價金，應列入重建基金。

10.基金設置結束（94年7/10後）

基金結束時，其資產負債由國庫概括承受。若基金所承受之資產在設置期間之後如仍未處理(分)完畢，亦可由國庫以財產作價方式，將上述資產轉投資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以提高處理效率及增加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之資本。

11.道德風險的防範措施
為防範參加存款保險機構之負責人或職員，藉職務牟取不法利益，以致發生道德風險之虞，金融重建基金條例明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參加存款保險機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或重建基金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將被處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另為避免要保機構負責人或職員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上述犯罪行為，明定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達到嚇阻的效果。存保公司也可以以自己名義，代參加存款保險機構或基金向應負賠償之人，提起民事訴訟，以遏止道德風險。

12.賠付情形
金融重建基金自90年7月設置迄今共處理48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基金依法賠付之總金額為1,060億元，包括90年度處理之36家基層金融機構、91年度處理之8家基層金融機構、及93年度處理之鳳山信用合作社 (於93年10月1日辦理交割)、高雄區中小企業銀行 (於93年9月3 日辦理交割)、新埤鄉農會信用部(94年3月11與南州鄉農會合併)及中興商業銀行(於94年3月19日辦理交割)。 

中興商業銀行之不良債權經公開標售標脫後，其不良債權以外之資產負債及營業部分，鑑於當時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現有財源預估不足彌補中興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缺口，為避免該行經營虧損持續擴大，致使金融重建基金處理成本提高，爰在金融重建基金財源擴大方案獲立法院審議通過前，將該行剩餘資產負債與營業分成二階段處理，即30家金融同業存款、拆款約640億元部分，俟金融重建基金擴大財源到位後再行賠付，其餘之資產負債及營業將先予以辦理標售，經提報金融重建基金第31次會議決議通過，93年12月9日辦理標售並於當日決標，由聯邦商業銀行以71.08億元得標，並於93年12月13日簽訂概括讓與及承受合約。 
關於重建基金處理上述48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資產負債缺口賠付情形請參閱下表：
表四、四十八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金融重建基金依法代為給付金額統計表

單位：百萬元

	承受銀行
	讓與機構
	重建基金處理銀行承受資產負債缺口給付金額

	合作金庫銀行
	台中市第一信合社
	9072

	
	台中市第五信合社
	6748.29

	
	台中市第九信合社
	6659.05

	
	台中市第十一信合社
	8256.88

	陽信商業銀行
	彰化縣員林信合社
	1948.81

	
	屏東市第二信合社
	4747.44

	誠泰商業銀行
	高雄縣岡山信合社
	1025.54

	臺灣銀行
	台灣省農會
	5357.26

	
	屏東縣新園鄉農會
	2182.84

	
	屏東縣農會
	1938.41

	台灣土地銀行
	台中縣豐原市農會
	2949.78

	
	屏東縣高樹鄉農會
	484.32

	
	屏東縣枋寮地區農會
	2050.84

	
	福建省金門縣農會
	259.92

	第一商業銀行
	高雄縣梓官區漁會
	532.41

	
	台南縣七股鄉農會
	791.35

	
	台南縣楠西鄉農會
	147.31

	
	屏東縣長治鄉農會
	679

	
	屏東縣萬巒地區農會
	620.01

	華南商業銀行
	桃園縣觀音鄉農會
	1265

	
	新竹縣新豐鄉農會
	634.12

	
	高雄市小港區農會
	4208

	
	屏東縣竹田鄉農會
	257.85

	
	屏東縣佳冬鄉農會
	917.95

	彰化商業銀行
	彰化縣芬園鄉農會
	1081.47

	
	彰化縣埔鹽鄉農會
	812.68

	
	彰化縣芳苑鄉農會
	957.15

	
	屏東縣林邊鄉農會
	1575.67

	
	屏東縣車城地區農會
	405.74

	中國農民銀行
	屏東縣枋寮區漁會
	461.14

	
	高雄縣六龜鄉農會
	411.38

	
	高雄縣內門鄉農會
	518.6

	
	高雄縣烏松鄉農會
	1136.25

	
	屏東縣萬丹鄉農會
	1457.36

	世華聯合商業銀行
	屏東縣屏東市農會
	2419.82

	
	台北市松山區農會
	2240

	合作金庫銀行
	台中縣神岡鄉農會
	1959.44

	
	彰化縣彰化市農會
	1627.05

	
	雲林縣林內鄉農會
	888.2

	台灣土地銀行
	彰化縣福興鄉農會
	1572.02

	
	台南縣南化鄉農會
	456.16

	
	高雄縣大樹鄉農會
	894.08

	
	屏東縣潮州鎮農會
	1993.25

	陽信商業銀行
	台南市第五信合社
	3171

	玉山商業銀行
	高雄區中小企業銀行
	13863

	中國信託銀行
	高雄縣鳳山信合社
	1146.85

	屏東縣南州鄉農會
	屏東縣新埤鄉農會


	98.13

	聯邦商業銀行


	中興商業銀行


	1140.28




資料來源：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13.民國94/7/10後RTC的保障

根據94/5/31立法院通過的修正金融重建基金（RTC）條例，將原本應於94/7/10屆期結束的金融重建基金延長至99年，並增新基金規模1100億元（扣除處理農漁會信用部約220億元、賠付中興銀行約580億元、賠付鳳信社員股金五、六億元後，剩下約295億元可以用來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以利金融重建基金處理情況不佳的金融機構。

新法公布後雖使RTC條例延至99年才失效，但RTC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的期限只至今年7/10，過此期限，基金的運作只限於延續處理未完成的案子，不能介入處理新增的問題金融機構，即7/11開始恢復由存款保險條例運作，存款保險也由全額保障改為限額保障，亦即存款賠付每人最高新台幣一百萬元，此外未來外幣存款、指定用途的信託資金等屬於非存款債務，未來金融機構出問題時存保機制都不理賠。

（三）一般金融體系之保額

每一存款人在同一家要保機構存款本金最高保額為新台幣壹佰萬元。但經金融重建基金核准處理之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於基金設置期間，不受原訂保額新台幣壹佰萬元之限制。
四、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保障方式

根據存款保險條例修正案的規定，金融重建基金過渡至存款保險制度後，對個別問題金融機構倒閉，無引發系統性危機時，依存款保險條例規定之最高保額內賠付及處理成本應小於直接現金賠付損失等原則處理。

惟對於嚴重危及金融安定之金融機構倒閉事件，得例外排除成本較小原則、設立過渡銀行，並得向要保機構收取特別保費。以下列出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的保障方式

（一）.現金賠付: 根據停業機構帳冊紀錄及存款人提出之存款餘額證明，按其保險金額，直接以其本金賠付債權。
（二）.移轉存款: 在同一地區，商洽其他要保機構，對停業機構之存款人，設立與其保險金額相等之存款，賠付其本金債權。
（三）.合併承受: 對其他要保機構提供資金、辦理貸款、存款或保證停業機構債務等財務協助，促使其合併該停業機構或承受該停業機構全部或部分之營業及資產負債。
（四）.存保公司經營: 無法商洽其他要保機構辦理前第二、第三項事項時，得暫以存保公司名義承受並繼續經營，再依前第三項方式辦理。
五、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處理問題金融機構實例

以曾經喧騰一時的高雄鳳山信合社為例，存款保險公司在介入後其處理流程大抵先不脫前四種方式，接著進行資產標售，以下為事件說明：

（一）起因

高雄縣鳳山信用合作社於九十三年四月因部分分社據聞有不明人士對外謠傳該社即將停業，存款人權益恐無法獲得保障，造成部分存款人疑慮，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為配合金融重建基金處理機制，業於九十三年四月二日依財政部函示進駐接管高雄縣鳳山信用合作社，接管期間並請業務輔導單位高雄縣政府及合作金庫銀行派員協助。

（二）資產標售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受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委託處理高雄縣鳳山信用合作社（以下簡稱高雄鳳信），並受財政部指派為高雄鳳信之接管人。存保公司經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及財政部核准辦理標售高雄鳳信全部營業及資產負債，於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五日進行標售，經七家投資人參與競標，標售結果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得標，得標金額(即重建基金預定賠付金額)為新台幣十一億元。 
（三）結果

存保公司辦理高雄鳳信全部營業及資產負債標售案，鑒於高雄區中小企業銀行標售之成功案例，財政部亦釋出營業據點可自由遷移之行政誘因，致有七家投資人熱烈參與競標，標售結果使金融重建基金預定賠付金額大幅降低。本案得標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未來亦可新增十家分支機構，且其中六家可自由遷移，藉由提供更多客戶方便及多元的金融服務，助其成功創造通路效益。故高雄鳳信之標售案實可謂以多贏方式有效促成問題金融機構退出市場之成功案例。 
六、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對目前存款保險制度改善的規劃
在存款保險額度方面，預計將由原來的100萬元上限提高到120萬元到150萬元，另外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也將擴大各金融機構存保費率的級距，計畫從目前的三級擴大到五或七級。在費率的部分，目前費率約從萬分之5～6，未來將從萬分之4.5~8.5。
在農業金融方面，由於存保的賠款準備金只有130億元，其實不太夠。尤其農漁會信用部的存保費率，與一般商業銀行的存保費率並無差別，但農漁會信用部的債信風險高的多，採取相同費率並不合理。存保公司也正在研議調整措施，希望能夠比照國外的做法，提高農漁會信用部的存保費率。

第四節、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在我國農業金融體系對要保機構的規範及保障

一、保障依據

根據農業金融法第八條規定為保障農業金融機構存款人權益，農業金融機構應依存款保險條例第三條規定
，參加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存款保險。
二、機構列表

（一）農會(共253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基隆市（共１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基隆市農會 

台北市（共６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台北市士林區農會
	2.台北市北投區農會
	3.台北市內湖區農會

	4.台北市木柵區農會
	5.台北市南港區農會
	6.台北市景美區農會


台北縣（共２４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台北縣新莊市農會
	2.台北縣板橋市農會
	3.台北縣三重市農會

	4.台北縣土城市農會
	5.台北縣中和地區農會
	6.台北縣新店地區農會

	7.台北縣金山地區農會
	8.台北縣深坑鄉農會
	9.台北縣樹林市農會

	10.台北縣汐止市農會
	11.台北縣淡水鎮農會
	12.台北縣三峽鎮農會

	13.台北縣鶯歌鎮農會
	14.台北縣五股鄉農會
	15.台北縣泰山鄉農會

	16.台北縣八里鄉農會
	17.台北縣三芝鄉農會
	18.台北縣石門鄉農會

	19.台北縣蘆洲市農會
	20.台北縣坪林鄉農會
	21.台北縣平溪鄉農會

	22.台北縣石碇鄉農會
	23.台北縣瑞芳地區農會
	24.台北縣林口鄉農會


桃園縣（共１１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桃園縣桃園市農會
	2.桃園縣平鎮市農會
	3.桃園縣八德市農會

	4.桃園縣大溪鎮農會
	5.桃園縣龍潭鄉農會
	6.桃園縣新屋鄉農會

	7.桃園縣復興鄉農會
	8.桃園縣龜山鄉農會
	9.桃園縣大園鄉農會

	10.桃園縣蘆竹鄉農會
	11.桃園縣楊梅鎮農會
	 


新竹市（共１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新竹市農會 

新竹縣（共１０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新竹縣竹北市農會
	2.新竹縣竹東地區農會
	3.新竹縣橫山地區農會

	4.新竹縣新埔鎮農會
	5.新竹縣關西鎮農會
	6.新竹縣湖口鄉農會

	7.新竹縣芎林鄉農會
	8.新竹縣寶山鄉農會
	9.新竹縣北埔鄉農會

	10.新竹縣峨眉鄉農會
	
	


苗栗縣（共１７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苗栗縣苗栗市農會
	2.苗栗縣大湖地區農會
	3.苗栗縣苑裡鎮農會

	4.苗栗縣竹南鎮農會
	5.苗栗縣後龍鎮農會
	6.苗栗縣通霄鎮農會

	7.苗栗縣三義鄉農會
	8.苗栗縣銅鑼鄉農會
	9.苗栗縣西湖鄉農會

	10.苗栗縣獅潭鄉農會
	11.苗栗縣頭屋鄉農會
	12.苗栗縣南庄鄉農會

	13.苗栗縣三灣鄉農會
	14.苗栗縣造橋鄉農會
	15.苗栗縣公館鄉農會

	16.苗栗縣頭份鎮農會
	17.苗栗縣卓蘭鎮農會
	　


台中市（共１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台中市農會 

台中縣（共１９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台中縣東勢鎮農會
	2.台中縣清水鎮農會
	3.台中縣梧棲鎮農會

	4.台中縣大甲鎮農會
	5.台中縣沙鹿鎮農會
	6.台中縣烏日鄉農會

	7.台中縣太平市農會
	8.台中縣霧峰鄉農會
	9.台中縣石岡鄉農會

	10.台中縣潭子鄉農會
	11.台中縣后里鄉農會
	12.台中縣大肚鄉農會

	13.台中縣和平鄉農會
	14.台中縣大雅鄉農會
	15.台中縣大安鄉農會

	16.台中縣大里市農會
	17.台中縣新社鄉農會
	18.台中縣外埔鄉農會

	19.台中縣龍井鄉農會
	 
	 


南投縣（共１３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南投縣南投市農會
	2.南投縣草屯鎮農會
	3.南投縣埔里鎮農會

	4.南投縣集集鎮農會
	5.南投縣鹿谷鄉農會
	6.南投縣魚池鄉農會

	7.南投縣中寮鄉農會
	8.南投縣水里鄉農會
	9.南投縣信義鄉農會

	10.南投縣仁愛鄉農會
	11.南投縣國姓鄉農會
	12.南投縣竹山鎮農會

	13.南投縣名間鄉農會
	　
	　


彰化縣（共２１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彰化縣員林鎮農會
	2.彰化縣二林鎮農會
	3.彰化縣和美鎮農會

	4.彰化縣田中鎮農會
	5.彰化縣鹿港鎮農會
	6.彰化縣北斗鎮農會

	7.彰化縣花壇鄉農會
	8.彰化縣秀水鄉農會
	9.彰化縣永靖鄉農會

	10.彰化縣伸港鄉農會
	11.彰化縣田尾鄉農會
	12.彰化縣大村鄉農會

	13..彰化縣大城鄉農會
	14.彰化縣線西鄉農會
	15.彰化縣竹塘鄉農會

	16.彰化縣埔心鄉農會
	17.彰化縣社頭鄉農會
	18.彰化縣二水鄉農會

	19.彰化縣溪湖鎮農會
	20.彰化縣埤頭鄉農會
	21.彰化縣溪州鄉農會


雲林縣（共１９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雲林縣斗六市農會
	2.雲林縣虎尾鎮農會
	3.雲林縣斗南鎮農會

	4.雲林縣土庫鎮農會
	5.雲林縣二崙鄉農會
	6.雲林縣四湖鄉農會

	7.雲林縣台西鄉農會
	8.雲林縣崙背鄉農會
	9.雲林縣褒忠鄉農會

	10.雲林縣麥寮鄉農會
	11.雲林縣東勢鄉農會
	12.雲林縣大埤鄉農會

	13.雲林縣古坑鄉農會
	14.雲林縣西螺鎮農會
	15.雲林縣北港鎮農會

	16.雲林縣莿桐鄉農會
	17.雲林縣口湖鄉農會
	18.雲林縣水林鄉農會

	20.雲林縣元長鄉農會
	　


嘉義市（共１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嘉義市農會
嘉義縣（共１８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嘉義縣朴子市農會
	2.嘉義縣太保市農會
	3.嘉義縣布袋鎮農會

	4.嘉義縣大林鎮農會
	5.嘉義縣水上鄉農會
	6.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7.嘉義縣鹿草鄉農會
	8.嘉義縣阿里山鄉農會
	9.嘉義縣竹崎鄉農會

	10.嘉義縣義竹鄉農會
	11.嘉義縣番路鄉農會
	12.嘉義縣六腳鄉農會

	13.嘉義縣民雄鄉農會
	14.嘉義縣溪口鄉農會
	15.嘉義縣中埔鄉農會

	16.嘉義縣大埔鄉農會
	17.嘉義縣梅山鄉農會
	18.嘉義縣東石鄉農會


台南市（共１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台南市農會 

台南縣（共２８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台南縣新營巿農會
	2.台南縣永康市農會
	3.台南縣佳里鎮農會

	4.台南縣善化鎮農會
	5.台南縣白河鎮農會
	6.台南縣麻豆鎮農會

	7.台南縣下營鄉農會
	8.台南縣六甲鄉農會
	9.台南縣西港鄉農會

	10.台南縣新市鄉農會
	11.台南縣官田鄉農會
	12.台南縣安定鄉農會

	13.台南縣山上鄉農會
	14.台南縣歸仁鄉農會
	15.台南縣關廟鄉農會

	16.台南縣左鎮鄉農會
	17.台南縣將軍鄉農會
	18.台南縣仁德鄉農會

	19.台南縣柳營鄉農會
	20.台南縣大內鄉農會
	21.台南縣北門鄉農會

	22.台南縣玉井鄉農會
	23.台南縣龍崎鄉農會
	24.台南縣學甲鎮農會

	25.台南縣新化鎮農會
	26.台南縣鹽水鎮農會
	27.台南縣後壁鄉農會

	28.台南縣東山鄉農會
	　
	　


高雄市（共１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高雄市農會 

高雄縣（共２０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高雄縣岡山鎮農會
	2.高雄縣美濃鎮農會
	3.高雄縣旗山鎮農會

	4.高雄縣大寮鄉農會
	5.高雄縣梓官鄉農會
	6.高雄縣阿蓮鄉農會

	7.高雄縣大社鄉農會
	8.高雄縣茄萣鄉農會
	9.高雄縣杉林鄉農會

	10.高雄縣橋頭鄉農會
	11.高雄縣林園鄉農會
	12.高雄縣燕巢鄉農會

	13.高雄縣甲仙地區農會
	14.高雄縣彌陀鄉農會
	15.高雄縣永安鄉農會

	16.高雄縣路竹鄉農會
	17.高雄縣鳳山市農會
	18.高雄縣田寮鄉農會

	19.高雄縣湖內鄉農會
	20.高雄縣仁武鄉農會
	　


屏東縣（共１１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屏東縣內埔地區農會
	2.屏東縣枋山地區農會
	3.屏東縣東港鎮農會

	4.屏東縣恆春鎮農會
	5.屏東縣里港鄉農會
	6.屏東縣南州地區農會

	7.屏東縣麟洛鄉農會
	8.屏東縣琉球鄉農會
	9.屏東縣滿州鄉農會

	10.屏東縣九如鄉農會
	11.屏東縣崁頂鄉農會
	　


宜蘭縣（共１０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宜蘭縣宜蘭市農會
	2.宜蘭縣三星地區農會
	3.宜蘭縣蘇澳地區農會

	4.宜蘭縣羅東鎮農會
	5.宜蘭縣頭城鎮農會
	6.宜蘭縣冬山鄉農會

	7.宜蘭縣五結鄉農會
	8.宜蘭縣員山鄉農會
	9.宜蘭縣礁溪鄉農會

	10.宜蘭縣壯圍鄉農會
	　
	　


花蓮縣（共９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花蓮縣花蓮巿農會
	2.花蓮縣玉溪地區農會
	3.花蓮縣鳳榮地區農會

	4.花蓮縣新秀地區農會
	5.花蓮縣光豐地區農會
	6.花蓮縣壽豐鄉農會

	7.花蓮縣富里鄉農會
	8.花蓮縣瑞穗鄉農會
	9.花蓮縣吉安鄉農會


台東縣（共８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台東縣鹿野地區農會
	2.台東縣太麻里地區農會
	3.台東縣成功鎮農會

	4.台東縣關山鎮農會
	5.台東縣東河鄉農會
	6.台東縣長濱鄉農會

	7.台東縣池上鄉農會
	8.台東縣台東地區農會
	　


澎湖縣（共１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澎湖縣農會
福建省（共１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福建省連江縣農會
（二）漁會(共25家，已全數參加存款保險)
	1. 基隆市基隆區漁會 

2. 台北縣瑞芳區漁會 

3. 台北縣萬里區漁會 

4. 桃園縣桃園區漁會 

5. 新竹市新竹區漁會 

6. 苗栗縣南龍區漁會 

7. 苗栗縣通苑區漁會 

8. 彰化縣彰化區漁會 

9. 雲林縣雲林區漁會 

10.嘉義縣嘉義區漁會 

11.台南市南市區漁會 

12.台南縣南縣區漁會 

13.高雄市高雄區漁會 
	14. 高雄市小港區漁會 

15. 高雄縣林園區漁會 

16. 高雄縣興達港區漁會 

17. 高雄縣永安區漁會 

18. 高雄縣彌陀區漁會 

19. 屏東縣東港區漁會

20. 屏東縣琉球區漁會

21. 屏東縣林邊區漁會 

22. 宜蘭縣蘇澳區漁會 

23. 宜蘭縣頭城區漁會 

24. 台東縣新港區漁會 

25. 澎湖縣澎湖區漁會 


三、農業金融保險費率風險分級指標介紹

根據存款保險差別費率實施方案修正案，在決定出保險費率前，需先訂定風險分級指摽，並依照此指標之規範，按其所屬風險組群，找出最適保險費率。

（一）資本適足率（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ratio簡稱BIS ratio）

在農業金融的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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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適足率係以存款保險費計算基準日（每年六月底或十二月底）上一季底日（即每年三月底或九月底）為計算基準日。
（二）財政部所公布的全國金融預警系統「檢查資料評等綜合得分」

全國金融預警系統「檢查資料評等綜合得分」係以截至存款保險費計算基準日（每年六月底或十二月底）上月底止（即每年五月底或十一月底），該系統中各要保機構最近一次檢查報告之檢查資料評等綜合得分為準。

（評等指標之來源、介紹及方法與一般金融相同，請參見前一節一般金融體系部分，惟此指標真正評估方法為存款保險公司密件，此處所提供的資料僅供參考）

四、依據風險指標進行風險分級找出保險費率

(一)資本適足率可分為三種情形

1.資本良好：

信用合作社及農、漁會信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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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本適足：

信用合作社及農、漁會信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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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本不足：

信用合作社及農、漁會信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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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一般金融體系比較：

	
	一般金融BIS=
[image: image30.wmf]自

有

資

本

風

險性

資

產


	農業金融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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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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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農業金融與一般金融的比較發現，農業金融對資本適足率的規定比較寬，平均比一般金融體系低2%。

（二）財政部所公布的全國金融預警系統「檢查資料評等綜合得分」

與一般金融體系全國金融預警系統「檢查資料評等綜合得分」的分級相同，一樣分為A、B、C三級：

Ａ級：綜合得分六五分以上。

Ｂ級：綜合得分五○分以上未達六五分。

Ｃ級：綜合得分未達五○分。

農業金融差別費率分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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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別費率分級表（農漁會信用部適用）

所以可得出費率分為三級，分別為萬分之5、萬分之5.5、萬分之6。
隨全國農業金庫的設置，依據存款保險差別費率實施方案修正案中的例外規定中所記載：

1.要保機構因辦理改制而無檢查資料者，以其改制前之檢查資料評等綜合得分核定其費率。

2.新設要保機構尚無檢查資料者，適用第二級費率。

3.公營要保機構，除適用最低費率者外，其保險費按其所屬風險組群費率降低一級計收。

4.吸收存款之要保機構未從事授信業務者，其保險費按報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定之費率計收。

全國農業金庫應該適用於第二點，採用第二級費率（萬分之5.5）。

五、存款保險在農業金融的保障額度

（一）存款保險最高保額（RTC退場後單一存款人）

在農業金融體系中，於過去金融重建基金存續其間（90.7.11~94.7.10)，中央存保公司有排除現行存款保險條例有關限額賠付及處理成本應小於現金賠付損失等限制，並明定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時，得申請運用重建基金全額賠付存款債權及非存款債權。
但金融重建基金於（94）年7月10日起即不再處理問題金融機構，屆時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以下簡稱存保公司）將擔負起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重任，而存款保險亦將由全額保障回歸限額保障，即每一存款人於每一要保機構最高保險額度為存款本金新台幣一百萬元。

（二）RTC金融重建基金

1.RTC修正條例過關後對農業金融影響

金融重建基金修正條例通過後，未來將新增財源，20%將專款用於處理問題農會信用部，估計將有220億元的農業RTC，對改善基層金融體質具有重大意義。

截至94年6/1號止全省農漁會逾放約700億元，依過去的經驗指出，逾放損失平均約60%，政府賠付約三分之一。因此，農業金融重建基金估計約需200億元，與5/31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基金規模相當。

目前信用部淨值為負的農會已減少為四家，分別是台南四港鄉農會信用部、台南鹽水鎮農會信用部、嘉義大埔鄉農會信用部及高雄興達港區漁會信用部，預估將先會給予問題農會六個月自救期，如果這六個月內無法讓農會信用部淨值由負轉正，RTC將進場。

以下畫出上述處理問題金融機構流程圖：


[image: image35]
（以上流程為初步規劃，真正版本以日後金管會為準）

六、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處理過去問題基層金融機構實例

（一）背景

民國79～84年間，全國農會信用部的農業金融經營積效比其他金融機構高。

自民國84 年7 月開始爆發彰化四信的擠兌風潮，該年9月20日又發生中壢市農會總幹事舞弊冒貸案，先與桃園縣農會合併失敗後再併入台灣省農會，因而民國85年全國農會信用部的逾放比率則高達百分之八，民國88 年3 月4 日豐原市農會亦發生嚴重的擠兌，造成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派員進駐監管，並換總幹事，往後全國農會信用部的逾放比率逐年昇高，其原因如下：

1.未落實授信信用風險管理，以致授信品質惡化情況嚴重，影響農會信用部健全經營

2. 部分農會負責人的不務正業與不當的授信發生一連串農會信用部的財務危機。

（二）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處理概述
1.民國88 年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完成全國農會信用部的評等報告，總數二百八十七家農會信用部中有一百六十餘家經營情況不佳，約有五十餘家逾放比率超過百分之二十，二十餘家淨值已呈負數。

2.民國90 年8 月10 日行政院設立金融重建基金正式啟動，針對逾期放款比率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基層農會信用部加以管理。

3.同日財政部依「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RTC）派遣二百四十位金檢人員與四大行庫稽核人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進駐三十六家不良基層金融機構，期以三個月時間，由金融重建基金接管不良金融機構並清理不良債權，其資產與負債間不足之差額由重建基金承受賠付，再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三條由十大行庫強制合併概括承受。

以下列出概括承受的銀行與36家體質不良的機構：

表六、十大行庫概括承受基層金融機構名單
	行庫
	概括承受之基層金融機構

	臺灣銀行
	台灣省農會、屏東縣新園鄉農會、屏東縣農會

	土地銀行
	福建省金門縣農會、屏東縣高樹鄉農會、屏東縣枋寮地區農會等四家 

	合作金庫 
	台中市第一信用合作社、台中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台中市第九信用合作社、台中市第十一信用合作社

	農民銀行
	屏東縣竹田鄉農會等五家

	第一銀行
	高雄市小港區農會、高雄縣六龜鄉農會、高雄縣內門鄉農會、高雄縣鳥松鄉漁會、高雄縣梓官區農會 

	華南銀行 
	桃園縣觀音鄉農會、新竹縣新豐鄉農會等五家 

	彰化銀行 
	台中縣豐原市農會等五家 

	世華銀行
	台北市松山區農會、屏東縣屏東市農會

	誠泰銀行
	高雄縣岡山信用合作社 

	陽信銀行
	彰化縣員林信用合作社、屏東縣第二信用合作社


第五節、中央銀行緊急流動性供給角色

一、介入時機

金融機構發生擠兌，流動性來源包括同業拆款、同業支援等，如仍有不足，可能來自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之支援，最後是中央銀行的融通。央行介入的考量：主要是避免引起系統性風險，但是央行的介入時點通常係於其他可能融資管道使用後，仍有流動性需要，才考慮介入。於現今存保機制越趨完善且金融重建基金設置下，央行介入問題金融機構已鮮有耳聞。

二、央行處理一般金融機構擠兌的原則與經驗

目前央行辦理對金融機構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的融通主要由業務局執掌，其辦理項目包括對銀行重貼現、短期融通、擔保放款再融通、中長期放款再融通之辦理事項，及對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之特別融資事項。

（一）、央行對銀行辦理融通規定

1.資格

根據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規定第二條指出，除本要點另有規定者外，申請中央銀行融通之銀行，以在中央銀行業務局設立存款準備金帳戶之銀行(含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及郵政儲金匯業局)為限。
在中央銀行資金融通支應範圍方面，根據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規定第十四條指出，中央銀行辦理擔保放款之再融通，以支應銀行下列資金需求為範圍：
（1）.承作政府核定並經本行同意之放款。

（2）.配合本行貨幣政策承作之放款。

（3）.緊急性資金需求並經本行同意者。
2.辦理融通的期限及項目

根據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規定第九條指出，短期融通之期限不得超過十天，辦理項目如下：
（1）.提供合格擔保品的短期融通
（2）.為提供合格擔保品的短期融通

（3）.日間透支

中央銀行辦理前項第三款業務，不適用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規定的第十點至第十三點之規定，其對象得及於在中央銀行業務局存儲保證金之票券金融公司，其作業規範由中央銀行行另定。

3.對擔保品的規定

根據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規定第十條指出，銀行申請短期融通，應檢附重貼現之合格票據、政府債券、中央銀行發行之定期存單或其他經中央銀行同意之證券為擔保品。

但銀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申請短期融通時，得免提供或免另提供擔保品；但應檢附在其設於中央銀行業務局銀行業存款帳戶內付款之本票：
（1）.為補足應提準備金向中央銀行申請短期融通，提供上開擔保品有困難者。
（2）.配合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辦理，且融通金額在其提存之存款準備金乙戶額度內者。
4.利息
根據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規定第十一條指出，短期融通之利息，依下列規定計算，於融通到期日或提前還款日一次給付：
（1）.提供合格擔保品者，按融通當時本行公告之擔保放款融通利率計算。
（2）.未提供合格擔保品者，按融通當時本行公告之短期融通利率計算。
（3）.配合本行貨幣政策辦理，並在其提存之存款準備金乙戶額度內免另提供擔保品者，按融通當時本行公告之擔保放款融通利率計算。
5.融通之金額

根據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規定第十二條指出，申請短期融通之金額，每月平均合計不得超過申請銀行當月應提存款準備金之百分之十，超逾限額時，其逾限金額改按本行公告之短期融通利率一．二倍計算。惟配合本行政策辦理者不在此限。
另外根據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規定第十三條指出，申請銀行連續二月均向中央銀行辦理短期融通之紀錄者，自第三月起利率改按本行公告之短期融通利率一．二倍計算。惟配合中央銀行政策辦理者不在此限。
6.緊急資金需求的融通處理流程

根據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規定第十六條指出，銀行因下列情形所致之緊急性資金需求，得備函說明並檢附本行同意之證券或存款準備金乙戶為擔保品，向本行申請擔保放款之再融通：
（1）.發生存款人異常提領情事。

（2）.為因應繳存存款準備金於該行之金融機構發生存款人異常提領情事，該行依規定程序承作緊急資金融通。

7.擔保放款再融通的期限

根據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規定第十七條指出，中央銀行辦理擔保放款之再融通，其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三百六十天，利率依融通當時本行公告之擔保放款融通利率計算。但下列情形之融通利率不在此限：
（1）.支應第十四點第一款資金需求之再融通，其利率經本行專案核准，在不低於重貼現率之範圍內，酌予減碼者。

（2）.支應第十四點第二款資金需求之再融通，其利率經本行專案核准酌予減碼者，但減碼幅度不得超過擔保放款融通利率與重貼現率差距之百分之五十。

（二）、中央銀行處理一般金融危機的經驗

在民國84年以前，當金融機構發生擠兌與流動性不足的情況時，央行大都給予資金融通。此後央行採取加強危機處理的因應錯施，鼓勵基層金融機構合併及修正存保條例。

84.04.22：行政院核定財政部及央行所報『金融監督管理改進方案』。

84.08.30 ：成立危機處理小組

85.08:央行修訂『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其中緊急融通訂有辦理程序，央行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係屬『最後融通者的角色』，由行庫檢附本行同意之擔保品向央行申請轉融通（即擔保放款之再融通），央行亦只提供必要之流動性資金需求，支應期間亦屬短期，而非長期。

85.11：央行與財政部頒訂『金融機構經營危機處理原則』

86年初誠泰銀行合併新竹二信即為成功解決金融機構之參考案例，央行並未提供低利資金援助。其後陸續有多家信用合作社朝向合併改制之方向擴大其規模經濟。
86.10:央行為使辦理融通時適用之利率更趨合理化，並進一步建立更明確之貼放利率結構，乃修正有關要點，已擔保放款融通利率為主要融通利率，重貼現率為各項貼放利率的下限，宣示央行貨幣政策的立場。並以短期融通利率為各項貼放利率的上線，作為最高懲罰性利率。此外，為避免被擴大解釋，央行辦理擔保放款之再融通屬緊急性資金需求者，須經央行同意。

三、央行處理農業金融機構擠兌的原則與經驗

（一）、處理原則

根據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第11條規定，信用部發生存款異常提領等重大偶發事件，致有流動性需要時，經以全部存單向收受轉存款機構辦理質借或解約，仍不敷其資金需求時，得向農業金庫申請緊急融通。

又根據第12條規定，農業金庫辦理前項緊急融通後，應即陳報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備查。且根據第14條規定，農業金庫因辦理農會、漁會緊急融通，致有資金轉融通需要時，得依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有關規定，向中央銀行申請融通。
由以上規定，中央銀行在農業金融體系中，辦理資金融通的對象並非直接融通農漁會信用部，而是以全國農業金庫為對象。

（二）處理程序整理

當基層金融機構發生擠兌：

1.緊急融通管道通常均先向收受轉存款之行庫申請質借。

2.再以其存款準備金乙戶質借，若仍有不足或向合庫申請緊急融通，亦可向同業尋求相互支援，或由存保公司依據存款保險條例以轉存款的方式支援。

3.最後若合庫或存保公司有資金需求時，可向央行申請緊急融通或特別融資。

（三）央行過去處理基層金融機構擠兌的原則與經驗

84年彰化四信案，央行緊急融通280億元。

1、起因

由於聯合報披露彰化四信的異常財務問題而引發擠兌，由於時值週六只上半天班，擠兌風波尚未擴大，加上隔天週日整天休息，金融主管當局事實上有相當充裕的時間擬妥因應擠兌的策略。不過，由於彰化四信向來是優良信合社（獲獎多次），卻使得主管當局輕忽問題的嚴重性，只由縣政府財政局金融課員出面說明，並由合作金庫進行帳目清查，但未發現不法或虧空（合庫人員並在日後因此遭受行政處分）。唯一的因應作為，是彰化四信所擬妥的幾項因應擠兌流動性需求的資金動員措施。 
2、過程

政府的掉以輕心，加上傳聞彰化四信總經理與日豐證券公司作丙、挪用四信資金等不法情事，立即在7月31日、8月1日（週一、二）二天引發嚴重而無法收拾的擠兌（共70餘億元）。直至此時（週二下午），財政部才由次長陳木在與金融局長陳沖緊急要求中央銀行、中央存保公司與合作金庫首長召開會議，並於當天凌晨12時做出「停營清理三個月」，並由合庫、中央存保、省財政廳與彰化縣政府所組成的清理小組共同接管的決定。 

當政府於8月2日早上七時公布以上處理決定後，反而引發更嚴重的地區性系統危機。關鍵在於「停業清理」等於「人為地」關閉彰化四信所肩負的金融流通交換之中介機能，雖然只有一家機構，卻使得所有彰化四信流通在外的票據無法兌現，並同時完全凍結所有存款人（民眾、企業）的資金提領；因此，單一機構的凍結，影響的其實是整體（至少是地區性）現實工商企業運轉、買賣、消費等日常支付清算系統的正常作用，結果造成彰化地區群眾信心的完全崩潰，而湧入所有該地區的信合社進行擠兌（共達150億元左右），中部其他地區的基層金融也遭受程度不同的提領。一夕之間，彰化陷入地區性系統危機的恐慌之中。面對此一嚴峻情勢，財政部才派遣金融局副局長蔡有才於3日南下彰化瞭解狀況，但並未能緩和局勢。 

3、結果（央行介入）

面臨金融風暴可能擴大的趨勢，3日下午，財政部長與央行總裁接獲行政院緊急電召與會，並於5：30宣布，彰化四信將於4日起由合作金庫概括承受，並恢復營業，同時由合庫向央行緊急融通280億以因應可能擴大的擠兌等措施。直至此時，彰化四信擠兌風暴才逐漸平息。

由以上事例可看出，央行在基層金融中資金緊急融通的對象，以基層金融的上層機構為主。即當基層金融發生流動性危機時，大都先由上層機構概括承受，信用合作社以合作金庫為承受對象，而農漁會信用部，則將是全國農業金庫。在這些上層機構概括承受後，若資金仍不足，則根據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進行緊急融通的辦理。

第六節 存款保險相關資訊及附表

一、中央銀行

http://www.cbc.gov.tw/
在利率與準備率的選項，可以找到融通利率的歷史變動數據，在中央銀行主管法令規章的選項，可以找到關於融通及轉存款辦法的規定。

二、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http://www.cdic.gov.tw/mp.asp
由訊息公告，可找到關於存款保險的最新動態，關於金融重建基金的介紹也可以在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的網站找到。若欲辦理保費計算工作可電洽：2397-1155轉業務處保險科

（以下表一、存款保險費基數及保險費計算表為參考格式）

三、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fl1.asp
存款保險條例、農業金融法、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存款保險條例修正案、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等…

四、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http://www.fscey.gov.tw/welcome.htm
在此網站中的銀行局分頁，選擇研究人員身份點入，可以找到關於RTC的最新新聞稿，及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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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BaselⅡ規範

第一節、國際資本適足性規範簡介

一、發展概述

為了國際銀行體系之健全，穩定及減少國際銀行間的不公平競爭，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於1988 年7 月發布一份有關資本計提標準之報告「資本適足規範之國際統一標準」(International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即一般所稱之巴塞爾資本協定(Basle Capital Accord)，以銀行資產負債表內資產及各項表外交易活動風險作為計算資本比率的基礎，使各國銀行有較一致的資本適足標準，其缺點為僅考慮對銀行之信用風險計提一定比率的資本，而未將市場風險的波動考慮在內。為了監督銀行的市場風險，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乃於1996年1 月提出「資本協定涵蓋市場風險修正案」(Amendment to theCapital Accord to Incorporate Market Risks)，確定將市場風險納入最低自有資本比率規範之計算，並鼓勵銀行開發內部風險評估模型，此舉對金融市場之穩定裨益良多。1997 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各國銀行受害程度不一且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國際化與金融商品創新已成為近年來金融發展的主要潮流。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有鑒於原資本協定已不敷使用，遂經檢討並收納各方意見後，於1999 年6 月發佈「新資本適足性規範架構」(A New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除肯定自有資本比率規範之精神，並強調監督覆核與市場制約之重要，作為修改1988年「巴賽爾資本協定」之主要方向及未來工作計畫。2001 年1 月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發布「新版巴賽爾資本協定」(New Basel Capitai Accord)作為第二次修正草案，2003年4月提出第三次諮詢文，期間並進行三次量化影響研究（Quantitative Impact Study；QIS），委員會預期各會員國將會視該國現況採適當處理程序以實施新資本協定架構，而相關處理程序包含實施新資本協定架構所可能產生之衝擊，及綜合考量相關利害關係者對監理機關所提出之評論與建議等。委員會經評估後將新資本協定架構正式實施日期訂為2006年底，惟考量發展現況，委員會預估實施初期，針對最進階之風險衡量方法，尚須評估新資本協定架構之影響及同時依新資本協定架構與現行資本協定規範進行平行試算，俟完成相關影響評估及平行試算後，委員會認為應可在2007年底順利全面適用新資本協定架構。
（一）、巴塞爾資本適足規範重要發展歷程彙總：
1、1988 年發布「資本涵蓋統一基準」(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規範表內及表外項目信用風險(credit risk，又稱交易對手信用風險[counterpartyrisk])之計算方法。
2、1991 年11 月發布「巴塞爾資本協定修正案」(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Basel Capital Accord)，述明「備抵呆帳」中屬於針對劣質資產或已知負債所提列未來可能遭受之損失，不得計入第二類資本，僅有針對尚未辨明之可能損失及非為彌補特定資產之損失所提列者(即一般損失準備)始得計入第二類資本。
3、1995 年4 月發布表外項目信用風險之範圍及計算方法之修正，同時規範有關表外信用風險採當期暴險法計算者，倘符合該委員會所訂有關「資產負債表內金額沖抵」之各項條件，於使用當期暴險法計算信用風險時，得依所訂公式減少信用風險之計算，並明定自市場風險實施後，原始暴險法停止適用。
4、1996 年l 月發布「資本協定涵蓋市場風險修正案」(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 to Incorporate Market Risks)，將市場風險納入資本適足率之計算。資本項目中增列第三類資本，並規範市場風險之衡量方法，得擇一使用標準法或自有模型法，鑑於自有模型對市場風險之計算較標準法更為精確，因此鼓勵國際性銀行使用自有模型計算市場風險，並同時要求G10集團國家的金融監理機關最遲於1997 年底實施此新制。
5、1999 年6 月發布「新式資本適足性架構」(A New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將外國政府、公共部門、銀行、一般企業等放款對象之風險權數，依風險程度細分為三至五個等級。其中，銀行自有資本對風險性資產之比率仍以8%為下限。如果放款對象有相當比重屬於信用評等較低之國家或企業，則建議監理機關要求銀行提高資本適足比率，並改善融資策咯。此為第一次修正草案，以取代1988 年協定。
6、 2001 年1 月發布「新版巴塞爾協定」(New Basel Capital Accord)為第二次修正草案，將資本適足性建立於最低資本要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s)、監督覆核(supervisory reviewprocess)與市場制約(market discipline)三大互補支柱，並首次將作業風險納入最低資本要求。另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的計算方式亦做了大幅度的改變，並針對原規定所考量情況不足部分作修正(如：抵押或信用衍生性商品對於整體信用風險影響)。
二、新版巴塞爾協定概述

新協定的架構圖請參見下頁圖一，從圖中可瞭解，新巴塞爾協定主要區分為三大部分，稱為三大支柱(three pillars)，分別為第一支柱：最低資本適足要求；第二支柱：要求強化對風險控管監督覆核的功能及責任；第三支柱：足夠及適切的揭露風險的相關資訊。，此次對於新協定架構修正的方向包括：改變對預期及未預期信用損失的整體處理方式、資產證券化的處理簡單化，包括排除〝監理的公式〞，改以較不複雜的方法取代、修正對信用卡處理方式的相關問題、修訂對信用風險沖抵技術的處理方式。
（一）、適用範圍

新資本協定架構在完全合併基礎下，為銀行整體性資本規劃提供一最佳參考，以避免銀行與各子公司間之重複計算。新資本協定之適用範圍涵蓋任一控股公司
（包含銀行集團），可確保其能掌控整體相關暴險。而銀行集團係指一主要從事銀行業務之組織，在某些國家，銀行集團直接申請獲准成為單一銀行。在完全合併基礎下，新資本協定架構亦適用於銀行集團內任一國際性活躍銀行
詳情請見圖二。新資本協定架構在完全合併(fullsub-consolidation)基礎下實施，並非強制從特定時點起實施，訂有三年實施過渡期，即自2006年底起至2008年底止，俾利部分國家逐步實施新資本協定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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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新資本協定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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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新資本協定適用範圍之圖示

最大的虛線涵蓋範圍，即以銀行業務爲主的銀行集團的邊界。新資本協定架構適用於這一層次的整體基礎（即一直到控股公司） 
第二、三、四層虛線涵蓋的範圍，則是以新協定適用於較低層次各類國際性活躍銀行的整體基礎。
1. 銀行、證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業
以最大適用範圍觀之，從事國際銀行業務之銀行集團可藉由合併基礎，充分掌控其所從事之所有銀行業務和其他相關的金融業務
（包含已受監管及未受監管部分）。因此，對銀行集團已多數持股或控制的銀行、證券公司（係指與銀行業務一樣受到監管之證券業務，或是被視爲銀行業務之證券業務）和其他金融企業
，應全部包括在前述合併基礎之範圍。

若欲將證券公司或其他受到監管的金融企業排除納入合併基礎處理，應合於以下情形：如銀行集團短期持有的股本，是經由以前簽訂的債權合約轉換來的，並且該企業適用不同的監管規定；或者法律規定，合併基礎處理非為法定資本的目的。
如果對於持有多數股權的證券公司和其他金融子公司未辦理資本適足率合併計算時，則銀行集團對於這些企業中的所有股本和其他法定資本投資都必須從其資本中扣除。同時，這些企業的資産和負債、以及在這些企業的第三方資本投資也必須從銀行的資産負債表上分離。監理機關應當確保，未做合併處理且其投資的股本已被扣減的銀行要符合有關法定資本的相關要求。監理還應當監督銀行集團子公司是否即時採取措施以彌補資本的不足；如未及時執行措施，則不足部分就應從銀行合併資本中扣除。
2. 銀行、證券公司和其他金融企業之重大少數股權投資

對於不具控制權之銀行、證券公司和其他金融企業之重大少數股權投資，應從銀行合併資本中扣除。還有一種處理辦法，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這類投資可以按比例做合併處理。例如，對於股份制企業，按持股比例做合併處理是合適的；或者如果監理機關確認母公司在實質上或法律上會按照持股比例支援這類企業，同時其他大股東也有意願和方法按照出資比例支援該企業，那麽按比例合併處理也是合適的。至於重大少數股權投資的認列門檻如何訂定，俾憑於資本中扣除，或按比例做合併處理，通常取決於各國會計準則和監理實務。例如，歐盟（European Union；EU）國家規定，如果持有股東權益的20﹪－50﹪，即應按比例做合併處理。
另外，委員會重申依1988年協定保持資本適足的觀點，各銀行間相互持股的部分要從資本中扣除，以防止銀行間藉由交叉持股方式，虛增銀行資本部位。
3. 保險公司 

擁有保險子公司的銀行，對該子公司的所有企業風險負全責，並包含在整個集團風險範圍內。在衡量銀行的法定資本時，委員會認爲，原則上應扣除銀行在保險子公司的股權投資、其他法定資本投資以及在保險公司的重大少數股權投資；採用這種處理方法時，銀行應如第三者在保險子公司的資本投資，自其資産負債表上扣除。可選擇方法為從整個集團的角度，確認資本適足及避免重複計算資本。
考量公平競爭的問題，部分十大工業國家（G10）對保險子公司將繼續保持現行的風險權數處理方式
，僅對保險業的銀行子公司，亦按該國保險監理機關的要求採行相同方式處理者，始要求以集團風險彙總之方式計算資本適足性
。委員會呼籲保險監理機關宜共同制定並且採行符合上述風險彙總原則的各種方法，且銀行應揭露該國主管機關對於保險公司所規定之資本計算方法。
對多數持股或具控制性的保險公司所投入的資本，可能超過這些企業所需持有的法定資本需求（即超額資本）。在特定情況下
，銀行監理機關可允許銀行將上述這類超額資本，於計算適足資本時予以承認，並計入銀行的資本中。至於評估可計入銀行資本的超額資本的數量及其可用性標準和參數，例如法律的可轉換性，取決於各國的監理相關規定。前述其他可用性標準，包括基於監理相關規定而對可轉換性之限制、相關稅賦政策以及外部信用評等機構的不利評等結果。銀行承認在保險子公司的超額資本後，應當公開揭露該超額資本計入銀行資本的的數額。如果保險公司並不是銀行完全持股之子公司（如銀行持股比例在50﹪－100﹪之間），經承認的超額資本的數額應當與銀行的持股比率相當。如果對保險公司的持股係屬重大少數股權，即銀行不能支配在非控制保險公司的資本轉移時，就不應承認在此類重大少數股權投資的保險公司之超額資本。
各國監理機關應確保，如果對銀行多數持股或具控制性的保險子公司未於合併基礎下處理，並且對此股本投資已經從銀行資本中扣除，或者在整個銀行集團層面採用了其他處理方法，則這些保險子公司的資本必須充足，以減少銀行未來潛在損失的可能性。監理機關應監測前述銀行之子公司，當其出現資本不足現象時，注意其是否採取措施彌補資本的不足，如未及時補足時，則不足部分就應從銀行的資本中扣除。

4. 對企業的重大投資 

對企業的重大少數或多數股權投資，只要超過重大程度，都應從銀行的資本中扣除，而重大程度的認定，則取決於各國會計準則和法令實務規定。一般而言，對企業單筆重大投資超過銀行資本的15﹪或全部投資合計達銀行資本的60﹪時（或採用更嚴格的標準），超過的部分都應當從銀行的資本中扣除。
對於採用標準法的銀行，在重要性水準以下，對企業的重大少數或多數股權投資之處理，其風險權數應不低於100﹪。對於採用內部評等法（IRB）的銀行，此類投資的風險權數應當與委員會有關的股權投資處理方法相一致，也應不低於100﹪。
5.適用範圍對投資扣除的規定
（1）依據本適用範圍規定，有關投資之扣除，係分別從第一類資本（Tier 1）和第二類資本（Tier 2）中各扣除該投資的50﹪。
（2）被投資公司之商譽應如與合併子公司之商譽相同應從第一類資本中扣除，投資的剩餘部分則依本條規定處理。對整個銀行集團採合併處理者，其商譽也應採取類似的處理方法。
（3）有關第二類資本（Tier 2）、第三類資本（Tier 3）和作爲第一類資本（Tier 1）創新工具的數量限制，將以扣除商譽後而未扣除投資前之第一類資本（Tier 1）爲基礎

6.如何計算第一類資本之釋例

以下介紹如何計算第一類資本（Tier 1）中創新工具爲15﹪限制之釋例：

（1）創新資本工具在第一類資本總額（須扣除商譽）所佔比重之上限爲15%，為確認創新資本工具金額是否符合限額規定，銀行和監理機關可用以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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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驗證，此一數字係依據15%除以85%之計算結果（即15%÷ 85%= 17.65%）。 
（2）舉例說明：

某家銀行的普通股爲75歐元，永續非累積特別股為15歐元，合併子公司之普通股少數股權為5歐元，商譽10為歐元，則由非屬創新資本工具組成的第一類資本總額爲：€75+€15+€5-€10 = €85。
則該行第一類資本總額中，屬創新資本工具之上限金額爲€85 × 17.65﹪= €15。當該銀行發行之創新資本工具達到上限金額時，則第一類資本總額將爲€85 + €15 = €100，其中創新資本工具占第一類資本總額之比例即為15%。
（二）、關於第一支柱「最低的資本適足要求」

1.最低資本要求的計算

有關最低應計提資本部分，將建構在現行規定基礎上。其風險之衡量，除現行的信用風險及市場風險外，另增加量化作業風險之要求，將電腦當機、資料輸入錯誤等所造成之損失加入資本適足率計算公式中，使得整體自有資本適足率之計算公式變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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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當採標準法衡量信用風險時，第二類資本（Tier 2）不得超過第一類資本（Tier 1）。（關於第一、二、三類的資本定義請參見表一）即為第二類資本之一般準備不得超過風險性資產的1.25％，且第一類資本不低於3％。

當採內部評等法（IRB）衡量信用風險時，一般準備計入第二類資本之範圍將有所減少。當銀行採內部評等法（IRB）衡量資產證券化之信用風險或以違約機率/違約損失率（PD/LGD）法衡量權益證券信用風險時，須先各自扣除預期損失（EL）。對於內部評等法（IRB）之其他資產，應比較：（i）合格準備總額及（ii）在內部評等法（IRB）下預期損失總額，當預期損失總額超過合格準備總額時，銀行須將該超出數扣除。該超出數之扣除，分別從第一類資本（Tier 1）和第二類資本（Tier 2）中各扣除50﹪。又當合格準備總額超過預期損失時，將該超出數列入第二類資本，惟認列金額不得超過風險性資產總額的0.6﹪。各國亦可自行裁量設定低於0.6﹪之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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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銀行自有資本介紹

綜合上述，對資本適足率分子的部分，資本的計算非常簡單，只要弄清楚資本的定義即可，而分母的計算則稍顯複雜。在資本適足率公式中的分母-風險加權後之資產中的信用風險係指因交易對象違約所產生的損失風險。
加計信用風險之資產=A+B+C+D+E

A=表內項目-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B=表外項目-一般表外交易之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C=表外項目-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D=表外項目-票債券附買回約定負債（RP）之信用風險性資產總額
E=表外項目-附賣回約定票債券投資（RS）之信用風險性資產總額
市場風險係指因各種市價變動對銀行資產負債表內表外所產生的損失風險， 包含有以下五種風險。
市場風險之資本要求=F+G+H+I+J

F=利率風險-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G=權益證券-風險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H=外匯風險-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I=商品風險-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J=選擇權-採簡易法處理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與舊版相比較，新版對於分母「加計信用風險風險之資產」的計算方式做了大幅度的改變，並且在分母部分增加「作業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除了最低資本適足的要求外，新協定特別強調主管機關的監督覆核程序及市場制約之重要性，並將這三者列為本協定相輔相成的三大支柱(three mutually reinforcing pillars)。新協定三大支柱之內涵及三種風險的評價方式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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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新版巴賽爾資本協定修正內涵
2.信用風險計算概述

新資本協議將銀行資產分為公司貸款、國家貸款、銀行同業貸款、零售貸款、股權投資、專案貸款等六類。針對商業銀行影響最大的公司貸款、國家貸款、銀行同業貸款等，新資本協定規定了標準法（standardized approach）和內部評等法（internal rating-based，簡稱IRB法），後者包括兩種形式-初級和高級（foundation and advance approach，簡稱初級IRB法和進階IRB法），由低到高分為3種不同的信用風險衡量方法，允許符合條件的銀行自行選擇不同的衡量方法，但採取較高等級方法的商業銀行比採取較低一級方法的商業銀行能夠獲得更大的自主權和更多的資本優惠。而對零售貸款，則只允許採取進階IRB法，商業銀行不必計算個別的EAD（違約暴險），但需要計算一籃子同類EAD的估計值。

（1）標準法（Standardized Approach）

標準法的特徵是採取了外部評等機構的評等
確定出資產風險的權重，適用於業務較不複雜的銀行。銀行採用國外信用評等機構之評等為基準，對交易對手國家主權
、金融機構、企業、消費性貸款、住宅貸款、商業性不動產、高風險資產、特殊融資、權益融資、表外項目以及交易帳中政府債券個別風險的授信設定風險權數，藉以精確估算加權風險性資產價值。

A.表二說明國家主權、金融機構及企業的風險權數：

	授信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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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rated

	國家主權
	0%
	20%
	50%
	100%
	100%
	150%
	100%

	銀行*
	20%
	50%
	100%
	100%
	100%
	150%
	100%

	銀行**
	20%
	50%
	50%
	100%
	100%
	150%
	50%

	銀行短期債務
	20%
	20%
	20%
	50%
	50%
	150%
	20%

	企業
	20%
	50%
	100%
	100%
	150%
	150%
	100%


表二、風險權數

註：

*指所有銀行之風險權數將比母國國家風險權數高一等級， 但銀行及其母國之風險權數為100%（含）以上時，銀行之風險權數與國家主權之風險權數相等，若銀行母國信用評等在B-以下，則風險權數為150%。

**以銀行本身外部信用風險評等為基礎來決定風險權值，若原始債權為3個月以下，可適用較優惠之風險權數，但以不低於20%為限，此作法同時適用債務銀行未接受信評之情況， 但債務銀行之風險權數為150%者（即信評在B-以下者），則不適用權數優惠，仍以150%提列。
B.消費性貸款（含保險公司） 降為75%， 適用對象擴及中小企業， 必須符合融資項目為循環項目、個人融資或租賃、中小企業融資或承諾， 證券商品則完全排除，Mortgaged 若符合住宅抵押融資規定適用較低權數；對融資對象（ 有重要關係人也計入） 的融資總金額需小於所有零售型融資的0.2%； 同一對象的融資總額應該小於1百萬歐元。
C.住宅貸款風險權數降為35%， 逾期住宅貸款的風險權數為100%，若提列的準備高於50%者風險權數可降為50%。
D.商業性不動產風險權數為100%， 新協定提供了例外情況， 但是各國必須公開揭露符合下述條件及以下巴塞爾委員會所要求的條件下才可將風險權數設為50%， 條件為有歷史淵源及發展良好的市場辦公室抵押貸款、多功能商業性房地產貸款及租金收入多樣化之商業性房地產貸款， 這些貸款的貸放值不得超過房地產市價的50%、或不動產擔保放款上限的六成， 而所有商業性房地產貸款所產生的損失不得超過每年貸款餘額的0.5%。
E.高風險資產中政府、銀行及證券之信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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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般公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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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風險權數為150%， 創投及未上市上櫃股票投資為150%或150%以上的風險權數。新協定對於逾期無擔保授信依提列準備認列不同的風險權數:
Ⅰ. 提列準備<20%， 風險權數為150%

Ⅱ. 提列準備>20%， 風險權數為100%

Ⅲ. 提列準備>50%， 風險權數為100%， 監理機關可降為50%
Ⅳ. 逾期擔保授信已提列15%準備， 風險權數為100%

Ⅴ. 逾期住宅貸款已提列>50%準備， 風險權數為50%

F.特殊融資比照公司風險權數， 但應分別列示。
G.權益融資風險權數為100%，但高風險或逾期者，風險權數調高為150%。
H.資產負債表外項目分為三類， 風險權數規定為下:

Ⅰ. 一般表外交易:包括有保證、承兌、開發信用狀等
風險性資產＝ 各筆交易金額×信用轉換係數
×交易對手之風險權數
Ⅱ. 附買回、賣回票券、債券（RP 及RS） 交易
風險性資產＝（ 當期暴險額＋ 未來潛在暴險額） ×交易對手之風險權數

當期暴險額（小於0 時，以0 計算）:
RP 交易當期暴險額＝票債券市價- 期末履約價折現值
RS 交易當期暴險額＝期末履約價折現值-票債券市價
未來潛在暴險額＝ 期初借入或投資本金
[image: image52.wmf]´

計算權數

交易期間計算權數分為3種：1年（含）以下0%、1~5年（含）0.5%、超過5年1.5%。
Ⅲ. 衍生性商品契約:包括利率、外匯、股價、商品價格有關之店頭市場遠期、交換及買入選擇權等契約。
風險性資產＝（當期暴險額＋未來潛在暴險額）×交易對手之風險權數
當期暴險額小於0 時將以0 計算，而所有衍生性商品契約需依市價評估之重置成本。
 未來潛在暴險額＝所有契約之名目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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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權數

根據契約剩餘期間不同，計算權數亦有差異

I. 交易帳-政府債券個別風險是依照個別證券的評等決定風險權數，特定的風險計提特定之資本，計提方式如下表
	外部信用評等
	風險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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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殘餘有效期間在6 個月以下
1%-殘餘有效期間超過6 個月但在24 個月以下
1.60%-殘餘有效期間超過24 個月


	其他
	8%


表三

（2）.內部信用評等法（ Internal Rating Based Approach，簡稱IRB）
：
標準法中計提適足資本的風險權數是一體適用的，但是BASELⅡ 認為銀行若能自行建立妥善的風險管理制度且有效執行， 可依內部風險成分因子之估計值來計算資本需求，其步驟為:
Ⅰ. IRB 法所需計算之資產類別包括:國家及政府、企業型、銀行型、零售型、權益證券型， 以及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暴險。
Ⅱ. 定義每一種資產類別相關風險成分的標準參數或預估值，包括:先計算違約機率（PD）、違約損失率（LGD）、違約暴險額（EAD）、期限（M） 等風險成分值。
Ⅲ. 將該數值代入風險權數計算式，另將已提列準備部分依規範加以扣除，以計算信用風險性資產值。
Ⅳ. 實施IRB 法應遵循最低要求，包括應有風險區隔的意義、兼顧評等完整性及公正性、完善的公司治理與監督機制以及內部評等的實際使用經驗。
Ⅴ. 而為使評等更具有效性，必須通過監理機關之檢視（審查）作業，並對風險成分數量化水準有一定的品質要求。在符合最低要求下可依內部風險成分因子的估計值來計算資本需求，但在特定情況仍要求採用監理值。下表為各資產類別風險成分運用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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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各資產類別運用比較

註:

Ⅰ.PD-違約機率，指借款人內部信用等級的一年不償還機率
Ⅱ.LGD-違約損失率，暴險為因違約後所造成之損失
Ⅲ.EAD-違約暴險額，借款人在違約時預期可能的暴險金額。表內沖抵符合標準法規定者將可認列；信用風險未來暴險額估計，外匯、利率、權益、信用，以及商品類衍生性商品原標準法信用約當額計算。
Ⅳ.M-期限，授信暴險期間。以下介紹各類規定對M的定義：
a. 基礎法:監理機關可依設定期限（ 2.5 年） 或認定特定短期暴險期間少於1 年。
b. 進階法:依相對商品之現金流量加權期限計算，對企業（營業額小於5億歐元者） 可豁免。
c. 權益證券型風險期限設定為5 年。
Ⅴ.其他名詞:PFE（ 未來可能暴險），Market-based（ 市場基礎法），PD/LGD（ 違約機率/損失率）法， VaR（ 風險值模型）。
（3）兩種IRB法：

內部信用評等法分為兩種方法基礎內部評等法（ Foundation IRB Approach）以及進階內部評等法（AdvancedIRB Approach），其差異在於銀行預估值與監理機構所規定的項目輸入資料有所差異。基礎內部評等法（ Foundation IRBApproach ）主要是銀行估算每位借款者的違約機率（ probability of default， 簡稱PD），金融監理機構提供相關資料協助銀行估算，銀行據以計算貸款的損失及最低資本要求。LGD則是固定以監管當局的數據為基礎。例如，最優先未擔保債權的LGD是45％，次級未擔保債權的LGD是75％。在EAD不清楚的情況下也採用監管當局的規定值。例如，不可取消的未提承諾的EAD是75％。

進階內部評等法（ Advanced IRB Approach）是指有良好信用評等及風險管理的大型銀行， 可自行建立風險控管模型，設定風險權數，根據相關資訊計算自有資本比率，以下說明IRB 法下之資本計提方式。
先利用PD和LGD找出風險權數，接著利用以下三個公式算出IRB下的資本計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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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Ⅰ.零售型授信必須採進階法。
Ⅱ.「企業規模」與「到期期間（M）」調整，僅限於計算企業型授信部位。「企業規模」調整僅適用於營收小於5000 萬歐元之中小型企業授信。
表五是BASELⅡ 第三次諮詢文件
所列舉的兩種內部信用評等法中風險評估因子的差異。
	輸入數據
	初級IRB
	進階IRB

	PD
	銀行自行估計提出
	銀行自行估計提出

	LGD
	委員會設定指標值
	銀行自行估計提出

	EAD
	委員會設定指標值
	銀行自行估計提出

	M
	委員會設定指標值，或國家確認銀行自行估計（排除某些暴險具有一定的允許額度）
	國家確認銀行自行估計（不排除某些暴險具有一定的容限）


表五、兩種IRB法對輸入數據的不同處理對照

巴塞爾委員會在2004年1月30日公布的文件《改變信用的期望和意外損失的整體處理方法》，將期望損失與意外損失分開處理。巴塞爾委員會強調，有必要單獨處理期望損失，以鼓勵銀行為期望損失做出計提準備。按照這種分開處理的方法，銀行將比照內部評等法衡量的期望損失與銀行已經計提的損失準備金。

Ⅰ.處理期望損失

對於給定年限，利用以上四個參數估計兩類期望損失（EL）。期望損失的數量是：

EL=PD
[image: image60.wmf]´

L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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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D

和用違約暴險百分數表示的期望損失：

EL（％）=PD
[image: image62.wmf]´

LGD

為了決定準備金的超額或短缺，銀行必須比較利用IRB法度量的期望損失給以經計提的準備金總額的差異。假如短缺，必須從資本中扣除短缺的數量;假如超額，超額的數量是合格的第二級資本，但不得超過監管當局規定的限額。

Ⅱ.處理意外損失

利用內部評等法僅針對意外損失計算資本要求，考慮具有年限（M）暴險的一年意外損失的資本要求。以企業暴險為例，代表單位暴險的資本要求的資本權重K是三個基本參數：違約機率（PD）、違約損失（LGD）和年限（M）的函數K（PD,LG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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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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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常態累積機率密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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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違約機率（PD）決定的隱含相關係數，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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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權重的12％和24％的加權平均數，而b是年限調節函數，把一年的意外損失調節為具有年限M的一年意外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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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0.999是巴塞爾委員會設定的計算IRB權重所用系統風險因素的信賴水準99.9％。

在風險權重函數中已經刪除了期望損失。由上式可知，上式右邊第二項中括號內減去違約機率代表從整體處理信用風險的期望與意外損失中剔除期望損失。將已計算出的資本權重與違約暴險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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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對於暴險的資本要求。

對IRB法有影響的關鍵問題是銀行所提供的信用風險參數的可靠度，資本訂定的要求是以這些參數為基礎，即PD、LGD、EAD和M的估計。假如這些估計證明不可信，那麼IRB法不能提供超過現行資本協議的風險敏感性改進。因此，實施IRB法的根本要件是在實施IRB法之前，監管當局要確保銀行決定內部評等、PD、LGD和EAD的內部過程的可信度和穩定度。因此，新資本協定要求銀行必須達到每一方面最低限度的操作標準要求。而這些標準都是以風險管理水平較高的銀行業的實踐為基礎提出的。

簡言之，信用風險中的信用評價分為標準法、基礎內部評等法與進階內部評等法，如此的分級制度主要是考量銀行的執行能力， 最終目的仍是期望銀行能建立自有內部信用評等系統（IRB）以切實反映本身的經營本質。但在IRB 法的實施上，Basel II 授予監理機關相當程度執行上的彈性，以利其推行，但是就金融機構而言實施IRB 法，可區分為以下階段：
Ⅰ 資料建置階段 

Ⅱ 模型發展與驗證階段

Ⅲ 評等系統與授信管理流程之結合階段

Ⅳ 風險管理系統與銀行經營策略之結合階段（如各部門或業務之資產品質管理、資本分配、績效評估、調整發展策略、客戶關係管理等）。

其中在資料建置階段中，依國外先進銀行之發展經驗， 所耗費之時間與成本最為昂貴， 但也是最重要最基礎之工作， 而所有資料建置，皆應以實施IRB進階法為目標。
BaselⅡ基本上是要金融機構必須以更精確之方式衡量所承受風險之大小， 以決定資本計提之多寡。並增加對擔保品、保證、信用衍生性商品及淨額結算對信用風險之沖銷（mitigation）效果外，另加強了對風險高低認定方式之規定，並依風險辨識與區隔程度，區分為標準法與內部評等法。因此簡單的說：
標準法-依交易對手之外部信用評等結果劃分風險等級，再依等級對應所適用之風險權數。但是對未評等之交易對手則適用統一之風險權數，因此標準法所規定的階梯式風險權數仍顯粗糙。
內部評等法-鼓勵金融機構以精確的風險管理技術，由健全的信用風險評估系統精確計算風險權數，並將該系統落實於徵授信實務、公司治理與監督、適足資本計提等管理工作之上， 以達到穩健經營之目的。
金融機構採用Basel II 的標準法與內部評等法將經由更精確的風險區隔，可進一步以風險管理技術將資源有效區分出高報酬高風險的信用客戶，見下圖的說明：
圖四

（4）.資產證券化
資產證券化主要目的是金融機構將若干流動性低之貸款或風險性金融資產重新包裝組合，成為單位化、轉換成證券型態，於資本市場出售或公開承銷給投資人，透過證券化將銀行的信用風險分散於投資人，常見資產證券化之類型包括房地產、住宅抵押貸款、汽車貸款、助學貸款、信用卡應收帳款、設備租賃等。「資產證券化」可分為傳統型資產證券化及組合型資產證券化兩種：

傳統型資產證券化是將特殊目的公司（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的資產或債權於法律及實質上由原持有者轉讓給第三者，並發行資產擔保證券。

組合型資產證券化是利用信用衍生性商品將特定資產（或資產群組） 的信用風險移轉給第三者。
資產證券化必須符合BASELⅡ所規定的嚴格認定標準， 其中「徹底切斷關係」（ clean break ） 是創始機構（ originator）必須遵守的原則，證券化資產必須符合法律的隔離效力，即使在移轉者破產或被接收，移轉者及其債權人完全不能對該資產有任何權利主張， 須經法律意見書所確認，資產受讓者所發行證券的持有者對所表彰之利益可用於質押或變賣。
BASELⅡ 第二次諮詢文件（ Third Consultative Paper 以下簡稱CP2） 與第三次諮詢文件（ Second Consultative Paper以下簡稱CP 3） 增加了對「資產證券化」的說明:
Ⅰ. 對於證券化的認定，CP2 是以正面列舉的方式，以交易行為的內容加以分類認定，由於證券化內容日漸複雜，新式證券不斷推出， 因此CP3 改以交易的經濟內容為認定的標準；由主管機關決定認定的取捨標準。
Ⅱ. 證券化暴險額中的「現金準備帳戶」（ Reserve Accounts）提供證券化暴險額的信用風險沖抵，以往均視為創始行的資產，CP3 認為應將其包括在證券化的暴險額之內。
Ⅲ.CP3 取消了服務銀行（ Service Bank） 的項目， 認為該服務項目應包括在主辦行的業務之內。
Ⅳ. 對於「餘額買回權」（ Clean-Up Call） 更改認定為餘額買回權是一項買權，允許創始銀行或收取銀行在標的信用暴險額被償還前買回，原本在傳統式資產證券化中，此買回權的執行是在未清償證券跌到特定水準之下時買回餘額部份。CP3 規定餘額買回權不得超過證券化原始餘額的10%， 此部份可不必提計風險性資本準備。
Ⅴ. 對於特殊目的公司（ SPE） 提供的信用風險降低（ Credit Risk Mitigation，或CRM），提供者的信用評等必須在A 或A+， 否則將視為「無評等」（ Unrated） 看待。若CRM 係針對證券化架構內的對象，而非特殊目的公司整體時，其作用亦將視為「無評等」看待。
Ⅵ. 對於特殊目的公司（SPE） 設定的抵押品應視為信用風險降低（CRM） 看待。
Ⅶ.若證券化為最資深（ senior） 部位同時可隨時追蹤其標的資產之組成時，則可以look-through 法處理該部位。所謂Look-through 法的風險權數是以標的資產之平均風險權數為主。使用Look-through 法可不必使用SWAP 等方法對交易對標的資產加以避險。
Ⅷ.當銀行持有的暴險部位重複時， 風險資本提計不必重複，而以最高的暴險部位為準。
3.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價格（ 利率、匯率）不利的變動使得持有銀行交易部位產生損失風險，市場風險的計算方法分為兩種，標準法（ Standardized Approach ） 與內部模型法（ Internal Model Approach）。
(1). 標準法（Standardized Approach） -銀行根據標準方法計算市場風險的資本要求，銀行可採用VAR
（Value at Risk風險值模型） 決定潛在的市場損失， 但是VAR 不包括作業、信用及流動性風險。
(2). 內部模型法（ Internal Model Approach） -銀行可用自己的模型衡量市場風險，係以風險值（ 風險值係指在既定的信賴水準下，投資組合在一段期間內最大可能損失）作為管理市場風險的指標，巴塞爾委員會建議以壓力測試及回顧測試與風險值的應用相輔相成。
4.作業風險
鑑於金融環境變遷、金融技術複雜化、全球化、電子商務成長、銀行購併盛行、委外處理作業增加、參與結算暨清算系統及應用減低風險方法可能衍生其他風險等因素，因此銀行在計算資本適足性時， 除現行之信用風險及市場風險外，新協定草案首次建議銀行增加作業風險之資本計提， 以期有效反映銀行面對之風險全貌，而為確保整個銀行集團內之風險皆被考量， 修訂後協定將以合併基礎計算方式，延伸至銀行集團之控股公司資本與風險估算，以促進金融機構之安全穩健。2003 年2 月正式公布「作業風險管理與監督穩健原則」的報告中將「作業風險」定義為「肇因於不適當或失敗的內部作業流程、人員與系統、或由外部事件而造成損失之風險」。其相關因素包括有內部舞弊、外部詐欺、聘僱作業與職場安全、客戶與商品及經營實務、資產設備毀損、營業中斷與系統失效、執行與交接及流程管理等， 作業風險定義涵括法律風險， 但排除策略（ strategic） 及聲譽（ reputation）風險。不同於信用風險及市場風險， 作業風險管理係以整體作業管理為導向。「作業風險管理與監督穩健原則」同時列舉作業風險管理與監督十大原則， 原則8、9、10 分別與金融監理機關及資訊揭露角色有關，其他係金融機構管理作業風險之重要原則。作業風險管理與監督十大原則（ 作業風險管理與監督穩健原則， 2003）:
原則1. 董事會應將銀行作業風險的主要層面視為其應加強管理之風險， 並定期審核銀行作業風險管理架構。該架構應提供明確的作業風險定義， 並訂定辨識、評估、監督及減低/控制作業風險之原則。
原則2. 董事會應確保銀行作業風險管理架構由獨立且經適當訓練、具專業能力之內部稽核， 執行有效且周延之查核。內部稽核不應直接負責作業風險管理。
原則3. 高階管理階層應負責執行董事會所核准之作業風險管理架構。該架構應於銀行內貫徹執行， 且所有階層職員均應瞭解其於作業風險管理之職責。高階管理階層亦應負責制定政策、作業流程及程序， 以管理銀行所有重要商品、業務活動、流程及系統之作業風險。
原則4. 銀行應辨識及評估存在於所有重要商品、業務活動、流程及系統之作業風險。在新商品、業務活動、流程及系統推展或運作以前， 銀行亦應確保相關作業風險受到適當的評估程序所監管。
原則5. 銀行應定期執行監督作業風險型態及重大暴險損失之作業。高階管理階層及董事會應取得相關資訊的定期報告， 以輔助其積極管理作業風險。
原則6. 銀行應訂定政策、作業流程及程序， 以減低及控制重大的作業風險。銀行應定期檢視其風險限額及控管策略， 且自整體風險偏好及風險型態角度， 利用適當策略調整其作業風險。
原則7. 銀行應備妥緊急備援及營業不中斷計畫， 以確保持續營業之經營能力， 及限制嚴重營業中斷情況下之損失。
原則8. 金融監理機關應要求所有銀行， 不論其規模大小，建置可用以辨識、評估、監督及減低/控制重大作業風險之有效架構，作為整體風險管理方法之一部分。
原則9. 金融監理機關應直接或間接對銀行有關作業風險之政策、作業流程及實務， 執行定期且獨立的評估。金融監理機關應確保其具有可隨時掌握銀行發展情況之適當機制。
原則10. 銀行應充分揭露經營資料， 以使市場參與者得評估其作業風險管理之良窳。
作業風險的評價方式有三種，分別為基本指標法（ Basic Indicator Approach） 、標準法（Standardized Approach）、內部衡量法（ Internal Measurement Approach）， 以下分別說明之。
(1). 基本指標法（ Basic Indicator Approach）-銀行業務的作業風險以單一指標計算；銀行須計提之作業風險資本額為前三年平均營業毛利（ Gross Income） *15%。
(2). 標準法（Standardized Approach）-銀行依各項業務分別採用不同的指標計算，主要是將銀行營業毛利分為八大業務別後，選擇型標準法在概念上與標準法相當接近，但在消費金融及商業金融方面改以授信餘額（ 乘上〝m〞，目前委員會訂定m=0.035） 為計提指標， 其他業務別仍以營業毛利為計提指標， 以明確劃分公司各類營運屬性。
(3). 內部衡量法（ Internal Measurement Approach）-銀行利用作業風險所引致的損失紀錄估算資本要求，一共有三種方式:

Ⅰ.基本指標法-無資格限制， 但委員會仍建議採行本方法的銀行能遵循委員會所公布的作業風險管理與監督準則

Ⅱ.標準法或選擇型標準

Ⅲ.進階衡量法-需符合委員會或主管機關所訂的標準才可使用。
一旦選擇使用較複雜的方法後，除非經主管機關同意否則不能再回頭使用簡易的方法；而主管機關有權強制實施狀況有問題的銀行由較複雜的方法，回復採行較初階的方法。Basel II 之所以有三大支柱， 主要是將資本適足建構在相互強化的三大構面上，並且強調各支柱間之互動第一支柱的最低資本要求，第二支柱的敦促各國金融主管機關加強銀行資本適足性計算方法及內部風險管理模型之監理審查程序以及第三支柱的加強資訊公開揭露， 發揮市場紀律機制。唯有這三大支柱相輔相成， 才能建立銀行全面性的風險管理。

（三）、關於第二支柱「金融監理審查」（Supervisory Review）

雖然銀行可以採用自行建立的信用評鑑方法，但是仍必須經過金融監理機構的審查與核准，因此第二支柱就是在於強調監理審查的重要，巴塞爾委員會強調銀行必須發展風險辨識、評估、監督與控制之機制；監理機關必須評估與作業風險有關的政策、規範及實務是否合適，否則須採取糾正措施；同時於2003 年2 月公佈作業風險管理與監督準則（ Sound Practic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Operational Risk），強調無論監理機評估銀行作業風險管理是否完善，必須包含以下項目:
1. 各銀行評估作業風險所須計提資本適足的流程包含風險組合與資本目標。
2. 各銀行風險管理流程及整體控制環境的有效性。
3. 有關作業風險組合之監督及報告系統，必須包含作業風險損失資料及其他潛在作業風險。
4. 各銀行作業風險事件處理程序的即時性及有效性。
5. 執行內部控制、覆核及查核程序時，須確保銀行整體作業風險管理流程之健全。
6. 各銀行採行作業風險沖抵措施的有效性。
7. 各銀行營業恢復及危機處理計劃之品質及周全。為了使作業風險管理臻於完善，在評估過程可引用外部查核； 而監理機關須使用適合特殊情況與作業環境之方法，俾利直接引用來自銀行及外部稽核之資訊。

（四）、關於第三支柱「市場紀律」（Market Discipline）

有效的金融監理必須有市場紀律的配合，因此第三支柱提出公開揭露的規定與建議，強化銀行體系安全性。BASELⅡ 要求銀行必須定期將財務與業務資訊公開，此舉有助強化市場紀律與提升作業風險管理品質。資訊揭露的數量必須符合銀行的規模與經營事業的複雜度，BASELⅡ 規定四種資訊必須適時且充分公開 1.策略及作業流程  2.銀行相關資本架構及組織 3. 風險相關資訊、信用、市場、作業與利率的風險評估 4. 資本適足率， 巴塞爾委員會認為有效揭露資訊的要求可使市場參與者更加了解銀行的風險及資本適足性。
Basel II 在第三次諮詢文件（CP 3）針對市場紀律補充七大通則（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2003）:
(1). 揭露的要求條件:監理機關必須有足夠的公權力要求銀行公開揭露各項資訊， 對於使用特殊風險測量方法的銀行，相關資訊的公開是使用該方法的合格條件之一。
(2). 指導原則:市場紀律是加強了支柱一最低資本需求與支柱二監理審查程序，主要是讓市場參與者可以評估金融機構的適用範圍、資本、暴險、風控流程及資本適足率等，同時依其揭露的架構，可供市場參與者在共同的基礎上，作各金融機構的比較。
(3). 適當揭露:市場紀律提供一個安全、穩健的環境下，但確實的措施端視監理機關的法律權力，若銀行資訊揭露不足，將面臨監理機關不允許使用降低權數或特殊方法的制裁。
(4). 與會計揭露互動:公開揭露架構不可違反會計準則，巴塞爾委員會期待在一致性、前瞻性的會計與監理規範前提下公開揭露，若會計或其他揭露與監理機關揭露標準有所衝突銀行需說明其差異性。銀行管理階層自行決定公開揭露資訊的媒體與公佈的所在，其他不屬於會計作業標準範圍內的揭露，銀行可自行決定揭露方式，例如使用網際網路或監理機關的例行刊物皆符合相關規定。
(5). 重要性: 國際會計準將之定義為資訊一旦被略去或誤報時，將改變或影響使用者利用此等資訊所作之評估或決定者， 此處並未設定特別揭露的細項門檻。
(6). 經常性（ 頻率）:公開揭露應以半年公佈一次為原則，Ⅰ.年報公佈-銀行整體制度的定性資訊，例如風險管理策略與目標、通報體系與各種定義等Ⅱ.按季公佈-大型國際性銀行對第一類資本、資本適足率及其組成因素、以及變動頻繁的資訊例如風險部位。
(7). 專屬性與機密性:公開揭露應在合理運作與保護專屬性及機密性之間，取得平衡，若按規定揭露的資訊不利於銀行的競爭力者銀行可不予揭露例如客戶的資訊通常具有機密性僅在法律契約條件下始得提供；但對應揭露事項需以一般性的資訊予以公開或說明無法依規定揭露的理由，同時不可與會計作業標準之揭露要求衝突。
第二節、巴塞爾規範與一般及農業金融的關係

一、巴塞爾協定在一般金融體系運作現況

（一）、目前一般金融銀行在信用風險方面管理流程

（1）風險辨識

 有效的信用風險管理流程始於能辨識任何既有與潛在之風險-信用風險不只發生在授信中，在銀行的其他營業活動中也會發生，包括銀行  簿與交易簿，資產負債表內與資產負債表外所含括之所有交易

（2）風險衡量

信用風險衡量的三個指標：

暴險金額(EAD):即客戶違約當時帳上金額

違約損失率(LGD):即客戶違約後，經法律程序處理，無法回收的損失比 率

違約機率(PD):客戶在一段期間內可能違約的機率(評估期間通常為一年)

（3）風險溝通

提供予內部及外埠的資訊應具即時、可靠、重大及可比較等特性，且必須具一致性。

對內呈報：針對不同呈報對象。應訂定不同的呈報內容格式及呈報頻率。

對外揭露：對外發布資訊的範圍應與其規模相當。

（4）風險監控

應以書面建立嚴謹的控管準則及程序，應建置獨立的控管機制。

例:徵、授信辦法覆審制度、授信戶∕集團別 ∕行業別∕區域別∕國家別之授信限額管理、擔保品之分類管理、不良債權管理等。

（二）、關於IRB法與現行實務比較

	傳統授信管理
	IRB風險數量化管理

	有無負面紀錄為主要准駁依據；

同一授信案件可能因不同授信人

員審核而有截然不同之結果
	依授信政策，訂定核准點與婉拒點分數，具備客觀統一之准駁標準

	授信人員不論授現案件風險高

低，須以相同之程序逐案審查
	授信部門可集中吃原於詳細審核分數落於核准點與婉拒點間之客戶

	有無擔保品、保證人為決定准駁

與額度之重要因素
	依據保品價值與保證人風險大小精確計算風險抵減效果，並決定額度

	依授信金額大小決定核定層級
	依風險大小決定核定層級

	資金成本與客戶關係為決定授信

利率之主要因素
	另納入精確之風險計算決定利率高低

	依資產分類提列損失準備
	依風險成分計算預期損失並提列準備

	依帳面資產計提法定資本
	依風險成份計算未預期損失計提成本

	依業務量決定績政
	依報酬/風險決定績效


◎採用IRB方法的效益:

(1) 客觀與精密之信用風險機制係徵授信人員亟需之業務工具

-信用風險管理機制實為金融機構之「有形生財器具」，其目的係為輔助而非限制業務進行，具有積極性之意義

(2)有效的品質管理可強化競爭力，並提升市場評價

-銀行業授信之風險管理就像製造業生產線之品管部門，惟有持續致力於降低不良率，方能強化集團競爭力，而這種努力將顯現於股東權益及市場評價(股價)之上

(3)提升國際能見度與信評等級

-可提升外資持股意願及信評等級，增加集團信譽與股東價值，降低籌資成本

(4)輔助業務執行並提升獲利

-有助深入了解客戶與授信組合狀況、擬定市場區隔與策略、動態查察客戶信用變化、降低營運成本與呆帳發生率

-可辨識貢獻度高之客戶，淘汰不良者；集中集團資源，服務優良客戶，提升銀行獲利率

(5)配合金控整合作業

-建立集團一致且符合最佳實務評等制度

（三）、關於信用風險監理審查的標準目前一般金融因應的方法

1.第一支住的重點

（1）適足資本計提

	第一支柱:

最低資本要求

(信用風險)
	標準法
	導入外部評等與基本風險抵減概念

	
	基礎

內部評等法
	導入內部評等與基本風險抵減概念

	
	進階

內部評等法
	導入內部評等與基本風險抵減概念


（2）資本計提與風險管理流程之結合

（3）健全公司之管理

（4）建立良好的風險管理制度與文化

2.第二支住的重點

（1）銀行自行評估資本：銀行應有與風險程度相當之整體資本適足性評估作業程序，及維持適足資本之策略。      

（2）監理機關審查評估：監理機關應審查及評估銀行內部資本適足性衡量及策略，及其監督及控管遵循法定資本比率之能力。當監理機關對評估結果不滿意時，應採取適當監理措施。

（3）提高法定資本比率：監理機關應期待銀行維持高於最低法定資本比率之下營運，並有能力要求銀行維持高於最低水準之資本。

（4）監理機關及早干預：監理機關應及早干預，以避免銀行資本低於支撐其風險之最低水準，並當資本無法維持或恢復時，採取快速導正措施。以下表六介紹監理機關的審查程序：

	審查面向
	一般項目
	風險管理面質化審查
	內部評等質化量化平行審查

	主要

依據
	文件化

有效性
	˙支柱二、三

˙風險管理實務範本-監理要求章
	˙支柱一：一般規範、最低要求

˙第二模型結果(外部模型)

	自評結

果(書面)

審查
	˙自評報告

˙試算表

˙風險管理

機制

˙評等制度
	˙風險管理制度設計之合理性

  ˙風險管理架構、組織與職掌

    (獨立性、可歸責性、透明性)

  ˙風險管理政策與內涵

  ˙授信與交易審查政策與內涵

  ˙風險管理流程與報告

  ˙涵蓋資產範圍與完整性

  ˙回饋與稽核功能
	˙評等設計與流程之合理性

  ˙風險區隔為設計目標

  ˙ 完整與公正性為流程要求

  ˙評等系統持續監控機制

˙評等結果檢視(風險成分與組合)

  ˙回顧測試：

  ˙標竿化(&校準程序)

  ˙壓力測試

	流程

(實地)審

查
	˙管理作業

流程

˙人員專業

能力

˙差異化程

序設計
	˙檢視執行面之有效性

  ˙公司治理

  ˙使用測試

查核設計：依該銀行經營先天風險

(Business、Strategy、Legal)決定實地程序之重點與複雜度
	˙ 評等流程作業程序驗證

˙系統與資料功能性實體檢視

˙重執行(walk-through)測試

查核設計：依回顧測試與標竿化差異分析結果，決定實地程序之重點與複雜度


表六、監理機關審查程序

（四）、本國銀行因應新巴塞爾資本協定(BaselⅡ)之困難點

資策會電商所在2004年底舉辦的金融高峰論壇以及2004年4月實際進行20家本國銀行之訪談後綜整出本國銀行為了因應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將出現三個困難點。首先是內部缺乏財金、風控與資訊系統整體規劃人才；再者為銀行資訊基礎建設尚多不齊全，資料整備度不足；最後則是IRB(內部評等制度)法內部信用評量計量模型建立與驗證不易。以下就這三個困難點，分別說明。

1.內部缺乏財金、風控與資訊系統整體規劃人才
台灣金融研訓院2004年11月針對國內金融機構推動風險管理之優先議題進行調查，68%的受訪者表示培訓風控人才為最優先議題。不過，實際與銀行進行訪談後發現，銀行皆表示在整體風控規劃上，關於財金、風控與資訊系統方面的人才十分缺乏。

銀行因應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推動整體信用風險之流程規劃與系統調整，必須考慮三個構面要素：

(1).領域面(專業知識) ：相關的人員除了對於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全面性相關規定與現行法規之知識性的了解，更需對於金融業整體風險控管之領域知識有全面觀瞻與流程規劃能力，進而能對風控流程進行整體差異分析與提出規劃建議。

(2).人才面(內部信評模型建置與驗證) ：根據金研院李三榮顧問表示，五年內絕大部分金融機構採用標準法計提適足資本，五年後則為IRB，但即使採用標準法，也應及早採IRB的精神管理風險。很多銀行已經逐步開始建構包括蒐集要求的資料、參數之運用、風險之計算與模型有效性檢測等在內符合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的風險評估系統。2004金融高峰論壇與會專家，如寶來集團的白文正總裁以及台大的陳文華教授皆表示在市場、信用、作業風險等模型皆有研究能量，惟缺乏與銀行的實務資料與模型所需的試算資料。

(3).技術面(資訊系統差異分析與調整) ：銀行除了必須對於包含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規定有知識性之了解，並逐條解讀相關規定外，還須有整體風險控管流程之規劃能力，還必須處理相關規定如何轉化為商業行為，了解導入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後將面臨的衝擊，輔以資訊技術配合進行讓衝擊降到最低。

2、銀行資訊基礎建設尚多不齊全，資料整備度不足

金融機構一項大困難點在於資料的蒐集和資料的重組與分析，這些基礎建設對整個資訊系統來說，是ㄧ大工程也是ㄧ大挑戰。
大部分金融機構各部門，都是各自發展業務所屬交易系統或平台，因此平台系統各自獨立，尚未有效整合。過去台灣並不強調風險控管，即使有，也僅止於對風險的暸解，並沒有整體風險的概念，聯徵中心謝月雲副總表示一直到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要求金融機構要把風險完整評估出來，所有機構才驚覺到基礎建設的不足，這種狀況間接地造成系統整合上的困難。

此外，在資料整備度不足方面，資料來源是銀行因應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的一大重點，銀行目前擁有的程度大約僅達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中所要求之四、五成，其他缺乏的部份，一半可能是在紙本資料裡面，必須以人工去搜尋，如此一來少則三、五個月，多則一年的時間耗費，並且聯徵中心只提供財務面的資料，非財務面的資料對銀行而言難度更高。而另一半則可能完全沒有資料，必須要回到顧客面有就是向顧客索取資料，可說是困難度大增。此外不同類型的資料，包括動態的資料、聯徵中心的統計資料、非定量的資料等，要如何讓資料品質達到一致性、如何做統計分析，也都是本國銀行所面臨之新挑戰。

3、IRB法內部信用評等計量模型建立與驗證不易
「信用評等」是金融機構透過內部一套評估流程，以衡量貸款申請人在未來償付貸款時，所發生違約的可能性，並進而決定是否要核貸給該申請人。確實評估借款人信用，是健全授信業務、提高授信品質主要憑藉。理論上，金融機構辦理授信業務時應注意借款人、資金用途、還款來源、債權保障與授信展望(即5P)間的全面互動關係。但在實務上，限於資訊取得的困難，各金融機構通常有其獨特的授信評估標準。一般除了使用申請表的資料做為預測變數外，另外可加上估計倒帳機率的其他資訊，再運用統計方法評估申請人的信用狀況。可利用的信用風險評量方法包括，經驗法則、信用評等制度、混合評等與評分制度及專家系統；其中，信用評分制度與專家系統二者評估信用風險方式較為客觀，而專家系統建立過程較為繁複解落實執行仍有困難性。

此外，台灣缺乏中立機構提供企業信評資料，且信用風險計算模型建置不易。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對於整體風險管理十分重視，金融機構現在如不開始建置IRB，未來將會更無力追趕。不少受訪銀行便表示台灣目前缺乏的是由中立機構提供企業信評資料；且在風險資料之量化上，若要達到IRB進階法，許多非量化的資料在蒐集上將有一定之困難度。例如地雷股問題，有些學者建議參考董監事持股來判斷，但銀行客戶眾多，不可能一一去搜集各董監持股的歷史資料，更何況要建構一個違約機率模型(Probability of Default,PD)，必須請相當有經驗的專業人才，困難度高成本也高。

國內金融機構普遍缺乏財金工程能量，用以建立風險管理所需之計量模型，信用風險計量模型之建立需建立違約率(PD)、違約損失率(LGD)、違約暴險額(EAD)等相關資料庫並進行相關計量模型驗證(包括正確度、穩定度、壓力測試)。參與2004年金融高峰論壇的專家學者表示，在市場、信用、作業風險等模型皆有研究能量，惟缺乏與銀行的實務資料與模型所需的試算資料。

二、巴塞爾協定在農業金融體系運作規範與現況

1.時程

預定於2007年起實施信用風險標準法及FIRB法，2008年起實施信用風險AIRB法。將依宣導及試算結果，評估2007年是否容許實施Basel I。試算比率低於8%者，將考慮給予調整期或彈性處理措施。

2.基層金融機構資本適足性相關規範
(1).信用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

Ⅰ.資本適足率不得低於8%。
Ⅱ.信用合作社資本適足率在6%以上，未達8%者，以現金或其他財產分配盈餘之比率，不得超過當期稅後淨利之20%，主管機關並得命其提報增加資本、減少風險性資產總額之限期改善計畫。
Ⅲ.信用合作社資本適足率低於6%者，不得以現金或其他財產分配盈餘，主管機關除前項處分外，得視情節輕重為下列之處分：a、限制給付理事、監事酬勞金、公費。b、限制申設分支機構。c、限制申請或停止經營將增加風險性資產總額之業務。
信用合作社資本適足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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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漁會信用部

自民國94年1月1日起施行，並於94年度補助因本辦法施行而直接受影響之農(漁)會。
Ⅰ.明定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資本適足率)不得低於8%。

Ⅱ.資本適足率在6%以上，未達8%者，主管機關得命其提報增加淨值、減少風險性資產總額之限期改善計畫。

Ⅲ.未達6%者，除依前項處分外並得視情節輕重，為下列之處理：a、限制給付理事、監事酬勞金、出席費。b、限制或停止增加風險性資產總額之業務。c、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限制申設信用部分部。
農漁會信用部資本適足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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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農會漁會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管理辦法：

合格淨值：指第一類資本(事業資金、事業公積、法定公積、特別公積、捐贈公積、資產公積、統一農貸公積、累積盈虧（應扣除備抵呆帳、損失準備及營業準備提列不足之金額）、本期損益之合計數額)及第二類資本(固定資產增值公積、備抵呆帳、損失準備及營業準備（不包括針對特定損失所提列者）之合計數額)之合計數額，扣除以下項目：a.信用部持有全國農業金庫股票之帳列金額。b.信用部持有聯營出資股票之帳列金額。c.信用部持有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帳列金額。
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指衡量交易對手不履約，致農會漁會信用部產生損失之風險。該風險之衡量以信用部資產負債表交易項目乘以加權風險權數之合計數額表示。
三、如何協助基層金融滿足巴塞爾三大風險指標建議

（一）、瞭解風險的定義

風險是不確定的未來，是定價、績效分配、預算分配、整體經營決策的核心，風險管理是掌控未來不確定性的好方法。

（二）、推動風險管理關鍵要素

1.策略面：推動風險認知的企業文化，管理體制政策及目標。確保金融機構穩健經營，並在風險與報酬間取得平衡，同時金融機構內部對於風險管理具有一致的認知、並予以充分溝通、協調。敘明執行風險管理工作的責任歸屬。政策內涵應包括所有風險類別，並說明對風險的定義、風險管理目標、組織架構、權責歸屬、管理程序及風險容忍度等。
2.組織面：瞭解組織架構，及權責明確化

風險管理單位：（1）訂定風險管理政策（2）實施風險管理方法

內部稽核：（1）參與風險管理機制之設計與建置（2）風險導向的查核各業務單位風險管理人員：依專責管理單位規範進行風險資訊之彙總、管理與呈報。

3.作業/系統面：進行風險辨識監控及呈報流程，並適時運用IT支援。有效的風險管理系統，必須針對各式風險產出必要的風險管理資訊，並執行特定的分析功能。須規劃完善的備援或復原計畫，且可使新的應用系統及平台易於整合。確保資料與資訊的可靠性、即時性與易取性。建立資料與資訊存取上的授權機制，以確保其機密性。

4.衡量面：瞭解風險評估以及工具的運用，並定期控管與追蹤，及定期檢核。

自我風險評估的方法：強調「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針對可能產生風險的各項層面，如組織管理、人力資源、作業流程與資訊系統分別檢視，藉以瞭解風險管理上之優劣，並有助於風險之辨識與評估。

評估方式：由內部發起，以一般性勾選式問卷、引導性開放式問卷、研討會、及藉助獨立單位（如內部稽核或顧問）進行評估。評估報告載明評估結果以及採取後續因應措施的時間表或工作計畫。報告結果應呈閱業務部門主管、風險管理部門主管及內部稽核

5.結語：金融機構除了具有將儲蓄者資金移轉貸放予借款人的功能外，其重要機能之一就是風險的承擔與管理。適足資本雖為金融機構之風險提供緩衝吸納的途徑，但資本協定旨在強化風險管理，而不在適足資本計提。基層金融機構亦應瞭解新資本協定之意義與精神，同步提升風險管理的意識與能力，改善作業流程，提升內部控制品質，才是正確的因應之道。

第 六 章

與其他相關金融機構/組織之關係

前言
在農業金融之支援體系中，除了以上有關農業金融監理、信用風險、存款保險等比較直接相關之機構及單位外，尚有許多相關領域方面之關聯機構。惟因計畫規模等相關限制，本章節選擇涵蓋以下探討對象：與農業金融長期發展有密切相關之農林漁牧高科技產業，此部分包括（1）民間之創業投資公司/創業育成中心 /相關科技園區；以及（2）政府方面之農委會相關單位，如科技處、國際處等屬於農委會本會部分，以及屬於農委會直屬機關之農業試驗所、水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林業試驗所等研究單位。此外，（3）政府為提升農漁會人員素質（包括基層金融部分），提高工作效率，發揮服務功能，而成立之農訊協會；以及更早為了滿足國內金融業發展的需要，提升國內基層金融研究、訓練或諮詢水準而成立之財團法人基層金融研究訓練中心---後來由於部分基層金融機構的改制或合併，以及農訓協會的設立等因素，易名成為台灣金融研訓院，亦為本章之探討對象。

第一節 創業投資公司/創業育成中心/相關科技園區

根據農業金融法第二十二條，農業金庫經營業務項目包括以下各項：1. 重大農業建設融資；2. 政府農業專案融資；3. 配合農、漁業政策之農、林、漁、牧融資；4. 銀行法第七十一條各款（一般商業銀行可辦理之業務）所列業務；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銀行法主管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核准辦理之業務；6. 此外，農業金庫經中央銀行許可者，得辦理外匯業務。換言之，農業金庫主要必須配合辦理政府政策性之農、林、漁、牧相關貸放（第1~3項業務項目）；此外即為一般商業銀行可辦理之業務（第4及第6項業務項目）；其中在證券業務方面，根據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證券商不得由他業兼營，但金融機構得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兼營證券業務。」另依「證券商設置標準」第十四條，農業金庫可依本身之考量，在承銷、自營及經紀三者間擇二而行（除了承銷、經紀併行之外）。

一般而言，為賺取銀行收入來源之一的「交易收入」，自營部分自是不可或缺；至於承銷部分，則需視農業金庫是否走向投資銀行或企業理財之方向而定。目前因承銷業務競爭激烈，故多採包銷制，農業金庫若經營此項目則須負擔吃下承銷股票後不易銷售之風險。不過，若走投資銀行路線，則此路非走不可(其可自企業初始設立時之創業投資（此一部份可能所涉風險較高，故必須與中小企業創業育成中心、農漁技術研發單位、大專院校相關科系互相搭配，或進行策略聯盟），輔導、上市／櫃承銷，及其日後之進一步籌資、應收帳款業務、現金管理、資金操作等之諮詢、服務，穩收其中之手續費及服務費用，以期有效掌握此家企業自創設乃至茁壯後之所有必須之全方位金融服務。

事實上，根據上述第五項農業金庫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可經營之業務項目，長期而言農業金庫可朝以下方向規劃(因農業金庫分行較少、且產業背景較強，再加上其資金來源大多為向特定人（即農漁會信用部）所吸收之轉存款，故農業金庫可走向承作類似工業銀行、但偏向與農林漁牧相關之直接投資業務。揆諸原先三大農業行庫在農林漁牧方面之授信，佔其總授信量甚低比例之情況下，農業金庫勢必得找出更多以往三大農業行庫、其他商業銀行，所未開發之業務，否則必無法因應龐大業務之表現空間。這其中，原先對於農企業的融資業務較少，未來農業金庫對其資金融通可更為專業處理，故應是未來可予大力發展之方向 －－ 以往此一部份大多由三大農業行庫來執行，但以農業金庫與農漁業界之緊密關係，再加上農金法與相關立法旨意所努力營造之農業金庫與農漁會及其信用部，以及農民、農企組織、農業單位之共生共榮關係，可預期農業金庫對於上述這些潛在客戶，不論是在相關資訊（包括生產、供銷狀況、技術發展等）之掌握，或是彼此人際關係之維持上，應可凌駕其他農業行庫，而有助於相關業務之開展與把握。

譬如，在目前政府強力推動之生物科技方面，農業金庫應可扮演一重要之角色。有鑑於美國之農業技術公司之發展困境係在於：未能發展出一定之經濟規模，致無法支應龐大之R＆D部門，並產生研發後繼無力之惡性循環。而近年來，我政府相關單位正思移植以往我國在工業部門推動研發成果商品化之做法至農漁部門，亦即仿照以往工研院等相關研發單位作為產業技術先鋒之做法（整合國內目前各農林漁牧研究試驗單位而成立國家農業研究院，是其中一種可能做法），並與大專院校中已然存在之中小企業育成中心進行策略聯盟，之後再由農業金庫、或其他新成立之農業金融機構，扮演類似創業投資與投資銀行之角色。此一方向不僅與政府成立獨立之農業金融體制之政策目標相符，亦為提升農業金融相關機構長久獲利性與提高企業形象的一條可行之路。只不過此一路線之風險與所需之人力資源水準皆較高，故需審慎規劃之。

我國在工業部門之投資銀行非交通銀行（目前為兆豐金控成員之一）及中華開發工業銀行（目前為開發金控成員之一）莫屬，其經驗即可供今後農業金庫相關業務上之參考。此二家銀行長久以來即著重於辦理中長期開發性放款、保證等授信業務；主動參加創導性之投資；輔導、協助授信與投資事業，改進生產技術與經營管理。事實上，在這些相關業務上，其與國內外創業投資公司/合夥企業亦有著相當程度之合作。以下，本文即針對我國農漁業金融未來在創導性投資方面之可能做法，提出若干分析及建議。

創業投資基金（以下簡稱”創投”）指的是一筆經專業配置的資金，分階段投資(詳見表一) 於新創公司權益相關證券。經由繁複、詳細的合約訂定，創投除了提供創業者資金，還提供其豐富的經驗，幫助創業者解決問題、尋找合作業者。因為需要長時間的投入，創投們一般不會同時投資太多、距離太遠的新創公司。

表一  創投資金投資階段

	階段
	  階段狀況描述

	Seed investment
	  創投將少量資金投入，測試創業計畫是否可行

	Starup
	  產品研發、市場測試、組織管理團隊、修正營運計畫

	First stage
	  早期發展階段，可準備進入產品的製造

	Second stage
	  擴張階段，產品已在特定市場販賣，或許尚未獲利

	Third stage
	  銷售成長快速但獲利微薄，此時會引進新的創投資金或   銀行貸款

	Fourth stage
	  公司營運穩定，選擇舉債或其他避免股權分散的籌措資方式；創投資金開始有退出的打算

	Bridge stage
	  創投考慮各種退出的方式；創投資金重新洗牌

	Liquidity stage
	  上市(IPO)、購併(Acquisition)或管理者買下(LBO)


我國創投自民國七十二年引入至今，已堂堂邁入第二十二個年頭。當時政府推動創業投資，預期達成以下之功能：(1)提供種子資金，以促成科技事業之籌設與發展；(2)協助被投資科技事業，提供經營管理上之支援； (3)引導其他國內開發金融機構的資金，從事科技事業的投資； (4)輔導投資成功的科技事業股票上市，並充實我國資本市場； (5)引進先進國家科技於國內經營科技事業。針對以上所提 5大預期功能之達成程度，根據王儷容（民國八十三年）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各高科技公司（包括創投公司之投資對象及非投資對象）平均認為達成程度最高者，依次為(1)種子資金之提供；(2)輔導科技事業股票上市；(3)引導其他開發金融機構資金之投入科技事業；(4)提供科技事業經營管理上之支援；達成程度最低者為引進科技----此與該研究另依發現(各公司接受創投公司投資之最不重要原因為“技術之支援”，有著密切之關係；原本科技公司之長處即在於擁有技術，並不須創投公司著力於此，但因其缺乏資金、缺乏經營管理經驗、以及各種財務上之處理能力，故在其未發揮技術潛力之前往往已夭折。而正因科技公司接受創投公司投資的最重要原因為資金之提供，故5大預期功能也於此項上有著最高的收穫。

一般而言，銀行信貸基本上有其結構性上之缺陷，即銀行與企業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和代理人風險，使銀行不得不透過外在的風險管理措施，如壞帳準備金、審貸管理等，加以防範，但對最核心的問題----即資金投入項目的可獲利性和風險----卻無法有效監控，而造成銀行本身獲利能力的先天不足。這反映在(全球銀行之間大規模的購併來達到規模效應以減少成本，和銀行透過提供各種業務的一次購足服務(one-stop service)來開拓服務費用管道以增加收益，而信貸業務本身的報酬率卻沒有從根本上取得突破。另一方面，在銀行信貸中，銀行收取的是利息，只要企業不破產，企業經營好壞和淨利多少與銀行無關，這也使銀行沒有動機去為企業提供增值服務和進行監控，沒有動機去與企業達成更多的資源整合效應和效益。

另一方面，創投資本家長期持有企業的股權，他們的個人收益與企業的長期業績成正比，創投資本家與企業家和風險企業目標較一致，利益較統一。一般傳統財務報表的本質是為了保護債權人利益，反映的是企業過去和現在的狀況，以投資的安全性為重，而不是強調未來的獲利性；事實上，公司相關的發展策略、經營管理的狀況、行業趨勢、市場競爭、產品的特性和管理層的激勵機制，與歷史性的財務資訊一樣重要，而且更能反映業績的來龍去脈和成長潛力。如何反映企業的中長期獲利可能是傳統的財務報表難以做到的。許多非財務資訊如產品品質、管理成本、顧客忠誠度、員工的滿意度、企業的人力資源開發、新產品新技術的研究開發以及這些方面的相互關係，更能幫助投資者全面評估企業的業績。而這些非財務資訊只有與企業保持緊密互動的創投業者才能較有效地掌握。

創投資本家有效監控企業之手段，大致包括：中斷追加投資；減少企業方之股權使企業感受來自投資方之壓力；分段投資；創投資本家在董事會中常以相當積極之態度參與企業之運作，故對企業有相當之瞭解，有效地消除資訊不對稱及代理人風險。另外，創投業者常透過各種金融工具使用，使其投資利益與企業利益相互緊密結合，故創投業者可以有充分之動機去監控企業、支持企業之經營。而對於募集下一次之資金上，創投業者之表現也影響甚大，故創投業者亦有著充分之壓力去瞭解企業之真實狀況。

正如上述，科技公司接受創投公司投資之主因雖然是資金之提供，但是當問及科技公司若要進一步擴展時資金來源之順位時，由於創投公司於“增加金融機構的貸款”之協助，在被投資公司的滿意程度上算相當不錯（ 排名第3），因此“銀行貸款”成為這些被投資公司增資時之第一優先考慮。因此，若農業金庫能夠長期地透過創投(進行投資或與之合作(與優良之科技企業建立密切之關係與了解，相信必能為農業金庫帶來許多長久之業務契機，並有效降低相關貸放風險，更重要的是可真正地帶動我國農林漁牧及相關生物科技產業之長遠發展。

根據上述研究，在各公司發展階段的資金來源方面，種子期部份當然是以“原始股東投入”（佔94.44%）為主，“創業投資資金投入屬第二大來源；其次，則為“商業銀行貸款“方面之支援，（佔11.11%）。當一個新創科技公司在獲得上述（各種順位）來源之資金而創建後，有的進駐育成中心，接受另外一些輔助與指導（如技術方面、申請政府支援上之指點、其他產業資源資訊之獲得、企業管理上之輔導等），而有些創投公司可能會在此階段進一步投入；等到這些公司在育成中心畢業後，即可能移入其他科學園區或工業區，此時因分段投資緣故創投公司可能進一步投入，也可能吸引資金較雄厚而不願在企業較早階段投入之工業／投資銀行之資金進來──對於工業／投資銀行而言，其投入500萬或投入5000萬、1億元，所必須付出之審查、輔導、追蹤成本，可能是不相上下的；故對其而言，在企業之較後階段投入（此時投入金額會比在早期投入大許多）所得到之資本報酬率絕對是比較高的。因此，工業／投資銀行通常不會在早期即投入一家新創科技公司。

正如上述，在中小企業或創新企業、人才進駐上述創新育成中心時，可能有若干個人、法人股東（或企業天使）已經入股，並提供初始運作之基本資金。而隨著該企業之逐漸壯大，所須資金亦相對增加，此時許多與育成中心有聯繫之創投業者也聞風而至，而加入投資之行列。接著，當一般育成中心所簽訂契約之三年畢業期限到來，或企業發展到了要量產之階段，此一被孵化完成之企業即須遷出育成中心，或者移到相關之區外工業區，或者移至相關之科學園區。不過，一般進駐園區之廠商資本額若為1至2億，則仍稍嫌不夠，此時即可能必須也因著各種策略聯盟之需，順勢引入法人（其他公司、工業銀行、相關基金等）之資金，以達到具有穩定性之要求。

通常，原先在當地育成中心孵化完成之企業，在申請再進入該一育成中心相關之科學園區時，手續上會較為簡便與較為迅捷。而由於科學園區所創造之群聚效應以及口碑與聲譽，也常會很自然地吸引許多創投業者前來投石問路。事實上科學園區對於進駐廠商在尋求資金之協助上，亦有許多相應之做法。首先，當園區接到相關投資案之申請後，一般大致上有2個月之審查時間（先經相關主管機關做技術及財務上之審查，再送至國科會審議委員會做環保、衛生方面之審查）。通過投資案後，園區通常即會將之張貼至其網路上。有興趣之創投業者或銀行即會自動向各該企業洽談合作事宜，園區管理局通常只著重於此部分機制之建立，剩下來的雙方洽談及後續事項，管理局即不再介入。以各種技術作價事宜而言，技術方與資金方皆是各自洽談成交。至於園區內進駐之銀行，則以地利之便，就近提供各種低利貸款、匯款服務事項。通常進駐廠商亦會將其營運資金放在往來銀行中，以便於隨時運用及週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發展農業科技，營造農業科技產業群聚，促進農業產業之轉型，依「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而設置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該園區位處於屏東縣內，未來最高容納廠商數預定為120家，預估10年後園區年度產值至少可達180億元，為南臺灣創造8,000名就業機會。「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將規劃成為兼具研發、產銷、加工及轉運功能，以加速形成農業科技產業聚落，擴大高附加價值產品外銷，並輔導鄰近農場成為衛星農場，發展為高科技農業產業中心。由於農業科技園區為國家級唯一之農業生物技術專區，發展之重點產業包括：植物種苗及其產品、種畜禽與非特定病源動物及其產品、水產種苗及養殖產品、機能性食品、生物性農藥、生物性肥料、能應用於提升農業產品之研發、改良、生產及加工效益之生物或其他相關科技等，故作為我農業金融上層機構之全國農業金庫，未來必然責無旁貸地必須大力支援此園區進駐廠商之發展。未來農業金庫若設置南部區域中心，相信亦需在此園區進駐，提供必要之支援，並積極爭取優良貸款或投資對象。
一般而言，初次進駐園區之廠商皆由自己之股本以支應相關支出，較不須外來資金之揖注；要到了開始運轉時，才需額外資金之投入。而由於進駐之廠商對於園區用地皆是以租用方式進行，缺乏實質抵押品，故雖然高科技業者投資金額皆相當大，但因園區廠商之信譽已經經過國科會及相關機關之篩選與審核，而有某一程度的保障，故園區銀行對這些廠商之實質擔保品一般皆較不在乎，而以一般銀行從事信貸之5P中之其他4P來因應如：對借款人或經營者本身之信用，銀行會自己從事徵信；對於企業資金之用途，銀行會嚴加監控；對於還款來源之營業收入及利潤等，自有相關報表、資訊（如每月之營業申報額）可查得；對於企業之展望及前瞻性，則銀行研究人員必須自己從事各種進修，或自園區管理局等處取得相關資訊，而自己加以研判。換言之，園區之銀行對於相關的新的產業資訊，自有積極加以充實之壓力，而藉此來彌補對於新創或高新科技企業缺乏傳統抵押品之不足之處。

以台南科學園區工業園區為例，由於招商競爭激烈，再加上地處南部地區之故，其管理局為了加強服務進駐之廠商，即有邀請國內創投公會進駐，並以常設之辦公處所，就近服務當地廠商之構想。此外，其管理局也有意成立專利諮詢機構，即引進專業業者，來就近評估個進駐廠商或被孵化公司之專利申請。相信此種技術服務公司之串連及有效運作，可相當程度地加速及協助創新事業之發展。
不管各種新創構想或產品是仍在學校教授腦中醞釀，或是在育成中心孵化中，或是在科學園區更進一步成型中，事實上，當研究發展者在進行研究或產品開發時，即應及早接近市場──或與產品終端之可能運用廠商、或與各類行銷推廣公司進行密切之溝通及互動。事實上，在產品創新、產品差異化，或新式樣之發明上，台灣向為世界之佼佼者──此或與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而中小企業必須依賴此種創新以維持存活之嚴苛要求有關。假若能將如學校/研究單位之高科技人才之創新與中小企業此部份之天份與經驗，加以有效結合，使前者於創新過程中不至於閉門造車，亦使後者獲得源源不斷之創意之支持，如此一來，必能極大程度地加速資金、行銷與研發上之整合，而快速地提高我國相關產業之發展與成長（王儷容，民國九十年）。

就上述結合市場需求及研發技術方面，玆舉一農業相關例子說明之。我國在二級食品加工方面----如將芒果製成可供長期保存、可用至較高價值產品之芒果泥，即可運用上述模式，很快地即可取代我國相關糕餅業者在此方面必須以高價向法國等歐美國家之進口（如製作慕思蛋糕所需之芒果泥）。不僅我國整體之進口支出得以下降，亦可提昇我國業者之水準，達到得與歐美國家相互抗衡之地位。事實上，此方面之技術並不難，但政府有必要扮演整合一級食品業者（如上述例子中栽種芒果之果農）及相關技術提供者（如新竹之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各大學之食品科技系所等）之間之聯繫與互動。
最後必須提出的是，在技術移轉及專利產權買賣交易中之若干問題。在歐美，由於其各產業不乏超大型龍頭老大企業，可以扮演整合、運用各種新發明之技術、專利於各種終端機產品之角色，因此各種專事研發（而後賣出所得技術）、然後再投入另一個新的研發，如此週而復始之實驗室相當盛行。換言之，歐美各國在基礎研發至產品商業化（或應用）之過程，因為上述大廠（尤其是各大藥廠）之存在，一直是相當地順暢。反觀我國，只具有“構想(idea)”階段之商品，因台灣人之保守及缺乏大企業介入下，通常是不可能有任何交易存在的；大致上，皆必須已有所謂的”原型（prototype）”，才有人敢買──因為在此種情形下，買者才能較快地獲利了結。若要克服此部份之問題，唯有加強我國研發活動與國外機構或業者之聯結，才能解決（王儷容，民國九十年）。

可是，由於我國許多專利及研發，常是會涉及國科會或科專計畫方面之補助，因此會涉及國有財產之問題；雖說國科會計畫下專利之處理與再進一步商業化，已在科技基本法下獲得某種程度之解決，但在境外技術轉移部分，仍有待政府相關單位加以評估。亦即：是否可將過去之研發、專利等成果，予以大規模整理及分類；依其技術先進程度、我國產業在全球佈局之情況，而區分出可作境外移轉者及尚不可釋放出來者；若屬前者，則應可於各種電子交易市集或整合資訊網（如TWTM）之機制中釋出交易，以供國內外業者作更進一步之加值與運用。目前，國科會對於該會下之計畫之專利申請，已推出由國科會支付所須金額之措施；而在經濟部技術處下之民間科專部分，則由政府擁有所有權，而民間具有使用權。這些措施已是相當具有激勵創新之作用，但在上述提及之境外技轉及買賣部分之問題，則仍有待相關單位之共同思考及解決，以期加速我國對創新之激勵，以及提昇整體知識經濟創新、發明、使用、散播之附加價值。

在農林漁牧方面，在民國八十八年科技基本法推出前，農委會直屬研究機關（如各試驗所及改良場，將於下一章節探討）之各種研究成果基本上是無償移轉給農民的；民國九十年起，相關單位開始重視R&D之保護及充分運用；民國九十一年農委會針對科技基本法之配套措施出爐，產協合作逐漸推展，去（九十三）年並推廣育成中心之發展（至少包括農產、畜產、水產三大育成中心）。

有關農林漁牧產品之創新與研發，基本上具有以下之若干特點：獲利率高（比電子業一般具有之5％高），但回收效果所需之時間長、產量也少；此外，因生物性產品很難標準化（不像工業方面可以有ISO而大量生產，各市場亦通常不大）、可變化範疇散佈太廣----通常可能只是一個小小之改變（如浸個水）即可大大改善品質，相對舉證困難，故對於防範被仿冒、剽竊之情事也不甚容易。此些產業特性皆對於與此一領域相關之創新動機，有著不利之影響。

事實上，我國之農林漁牧技術在全球而言算是處於相當不錯之地位，惟相關之產銷配合較差。我國以往雖有產銷班----尤其是在植物生產方面，投入相當之基層人力；但在動物方面，則因性質較不相同----前者屬於必須普及於農民（家家戶戶）、顧慮民生、社會穩定、國土規劃等性質；後者則屬於企業化、專業化速度較快之領域，比較適合”先將產業之需求整合後（而非一戶對一戶地應對）、再與政府對話”之互動型態，亦即政府或研發單位不須面對每一個個人/農家/企業，如此一來可以較有效率地進行有關技術移轉等之升級措施。

第二節 農委會其他單位

本節將針對農委會在作為農業金融支援體系之一環上所扮演之角色，予以探討。在農委會之組織（見下圖）中，除了農業金融局身為農業金融之直屬主管單位（已於以上金融監理章節中探討），而與農業金融關係較密切外，尚有若干直屬機關（以下分析）在今後農業直接/間接金融方面，可能有所關聯。
本文以上章節曾提及，農業金融可能在未來台灣之農林漁牧高科技發展上，扮演促進之角色。以下，本章節首先介紹九個直屬農委會、且可能會被併入未來之國家農業研究院中之研發單位：農業試驗所、水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林業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茶葉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並闡述其與農業金融之關聯性。其中，前三個機關已然設有自己之創新育成中心。

一、農業試驗所

農業試驗所從事農藝、園藝作物之遺傳、育種、種原、生理、組織、培養、土壤肥料、植物營養、病蟲防治、農業經濟、農業機械及氣象等之科技研究，以改進各種作物之產量與品質。由於農試所掌理事項繁多，共設立八個組分別負責上述事項，並設立兩個分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及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其相關出版品則包括：農業試驗所特刊、中華農業研究、技術服務特刊、作物種原簡訓、及農業試驗所年報。

二、林業試驗所

早在日本據台之初即成立林業試驗所的前身，除從事育苗外並進苗木栽培試驗，其後並創立『林業試驗場』，負責台灣林業經營及森林資源之調查研究工作。林業試驗所目前掌理森林生物之形態、系統分類與森林生態之研究、自然保護 (留) 區國家植物園及標本園之規劃、管理；森林種質之生產、保育與利用、育苗及育林技術、林木改良、生物技術、森林土壤、林地生產力及森林副產物等之研究；森林資源之調查、規劃、經營與資料之建立及森林遊樂之評估等研究。為整合試驗研究人力及物力、發揮團隊精神，全力推動重要研究議題，該所統合研究人員，配合跨領域研究，充分發揮機動靈活的試驗研究組合，共設置27個研究室。
三、水產試驗所

水產試驗所主要職掌國內各項漁業試驗研究工作的推動與進行,包括漁業資訊開發、漁業技術改進、漁業生物相探討、魚蝦貝類繁養 殖、水產品加工與保鮮試驗研究以及水產技術訓練、水產資訊服務等工作。在全省設有五個研究中心：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及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

四、畜產試驗所

畜牧試驗所掌理事項包括：畜禽育種、改良繁殖及有關動物之應用試驗研究；畜禽營養及化學分析、精密儀器運用、試驗研究；飼料作物與牧草栽培、育種改良繁殖、土壤肥力調查改良及試驗研究；畜禽生殖生理及環境生理等試驗研究；畜產品加工製造、技術改進、新產品開發及有效利用之試驗研究；畜牧經營改進、畜產品經濟分析、畜禽廢棄物利用研究、牧地開發規劃利用及畜牧機械改良設計等試驗研究；試驗資料蒐集、試驗研究刊物出版、試驗研究成果之示範、推廣及技術輔導；及畜禽飼養管理、繁殖、飼料加工製造、農機與牧地管理及配合各系之試驗業務等。該所共設有下列分所及畜繁殖場：恆春、新竹、宜蘭三個分所，以及彰化、高雄、台東、及花蓮種畜繁殖場。
五、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農業毒物藥物試驗所職掌全國農藥之研究與發展（如：產品中農藥殘毒與毒性物質之分析、調查、預防、管制、安全評估標準之研訂及農民安全用藥之指導事項），農產品殘留有毒物質之管制，植物保護新方法之開發、技術服務及訂定各種檢定方法與評估標準，以確保農藥之安全使用及農產品之安全品質。 

六、家畜衛生試驗所

近年來口蹄疫、狂牛症等問題頻傳，致使家畜疾病防治之試驗研究工作之重要性，相較生物藥品製造業務受到重視，臺灣省家畜衛生試驗即執掌相關業務，包括：動物衛生保健衛生、疾病防治及研究試驗、豬瘟與海外惡性傳染病之診斷及防疫研究試驗、動物疾病、疫學病理與病性鑑定技術等研究、獸醫技術輔導、動物用生物藥品之開發研究、製造改進、及其他公民營生物藥品製造技術之指導、協助等事項。
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台灣特有生物」乃指僅生長或分布於本地區之物種，除構成本省最主要之自然文化景觀及生物資源外，其存續及消長更與本省自然生態體系之健全與否息息相關。其業務為加強本省特有動植物之分布、族群數量、形態、繁殖、保存方法等及特殊生態體系的調查研究，並推動生態教育。其相關出版品包括：專欄刊物、特有生物研究期刊、自然保育季刊等。 
八、茶業改良場
茶葉改良場為臺灣茶葉主要栽培中心，掌理臺灣茶業之試驗研究、示範觀摩、推廣教育等事宜。主要業務包括茶樹品種選育、生理遺傳、栽培管理、病蟲害防治與土壤肥料；茶葉調製、品質鑑定以及製茶化學分析；茶葉機械、灌溉設施之研發改進等等試驗研究工作；以及農民資訊服務、茶農推廣教育訓練等技術諮詢服務工作。共計有三個分場：文山分場、魚池分場、及台東分場。

九、種苗改良繁殖場

種苗改良繁殖場於日據時代設置是為了發展甘蔗產業、提供蔗苗。民國五十二年，開始朝向企業化經營，除生產玉米、高粱種子外還發展蔬菜花卉作物之育種及採種試驗工作。目前主要業務包括種苗之繁殖、農場經營之管理、契約生產之督導、農業機械之保管使用、推廣及技術服務，病蟲害防治；產品之供銷、運輸、購料及市場調查報導；種子調製、加工、生化處理、包裝、倉貯、機械試驗研究及維護管理；種苗之改良試驗，作物之保育及採種技術之研究；種子(種苗)生產產品之品質管制等事項。
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於91年7月下旬召開行政院2002年產業科技策略會議，針對「台灣農業科技產業競爭力與發展策略」進行討論，獲致重要結論之ㄧ為：成立國家農業研究院及培育中心，籌設財團法人「國家農業研究院」（以下簡稱“國農院”），內設「國家農業生技產業培育中心」，以建立獨立自主且具彈性與效率之研發與應用體系。不過因財團法人化引起許多疑慮，如：財團法人農業研究機構難以自給自足；改制法人化易造成人才流失；財團法人難以落實執行法定任務及照顧農民；因此92年3月行政院組織改造經濟貿易工作圈建議農委會所屬試驗機關之改造朝「行政法人化」方向辦理。
行政法人是行政機關與民法上財團法人之中間類型，一方面以較行政機關有彈性之組織及經營管理方式，以確保公共任務得以有效率地執行；另一方面釐清其公共任務特性，將其保留在公法領域，以強化監督。以往政府為彈性化實施特定公共任務，有以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之方式辦理之案例，惟由其強烈公共任務性質、國家給予必要之財政支持及監督機制觀之，較近似於行政法人概念，而非民法私法自治精神下財團法人之概念，只因過去法制不備不得不借用民法制度。就國家農業研究院之定位及任務而言，國家農業研究院係以組織變革方式將原由行政機關實施之公共任務專業化並提升效能，為負有履行特定公共任務義務之公法人，得依法律授權行使公權力，並需由國家給予必要之財政支持及監督。因此，以設置行政法人較為合宜（農委會，民國九十二年八月）。

依據目前正在立法院審議之行政院組織法，在未來農委會改為農業部之後，其下將設置兩大法人機構，一為國農院，另一則為前述之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前者將涵蓋上述農委會所屬試驗機關外，亦可能考慮納入現有由政府支助之農業研究相關財團法人機構，例如：香蕉研究所、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等。不過，農委會所屬各試驗機關原本屬於較單純、以研究為導向之國立機構，在其法人化之後，研究人員必須面對不同之商業模式，如薪資必須大幅反映研究人員之表現與績效、必須更積極地去了解企業之需求、加班模式與如何計薪等，皆將考驗其未來行政管理者之智慧，亦可能因導致該組織不斷地調整其行政管理作法，而致引發人員之反彈與無法適應，終而求去。不過，依照頃於2001年四月自國立機構改制為行政法人之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AIST”之經驗，對於較年輕之研究者而言，雖對於AIST新管理方式亦有反彈，但因其較具有未來性（相對於較年長之研究者），故已能慢慢接受各種改變。更何況AIST仍有其安全網之設計----即對於績效不好者不會立即要求其走人，而可先調至其他單位，並未引起社會不安。此一安全網機制，吾人應加以效法，以減輕相關改革所帶來之種種負效果。
有關國農院之定位，農委會認為：
1.國農院與大學等研究機構之分工：國農院以負責中游的品種改良與產銷科技改進等試驗研究工作為主，並與大學等學術研究單位進行技術合作，由大學等學術研究機構負責上游的基礎學理研究與技術開發，再將研究成果交由國農院進行應用整合與田間試驗研究。

2.國農院與區改良場間業務分工：國農院傾向全國性、中游應用研究，各區改良場偏向區域性、下游研究，兼具研究（少部分）與推廣（大部分）之綜合性功能，負責區域性農業科技之試驗改良，並發展具地區特性之農漁牧產品。
假若未來農委會所屬各試驗機關整合、轉型為國農院之各種問題（尤其是人才外流部分），得以有效解決，再加上緊密結合國農院與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之研發與應用能量（如兩者可設立研發聯合中心等進行較有效率之合作），並配合農業金庫、農業信保基金等相關單位之金融支援，相信必能再次締造以往工研院、科技園區、與各投資銀行間互相合作發展之璀璨成果，進而為我國之農業生技等新興產業，締造出另一榮景。
第三節 農訊協會/台灣金融研訓院

一、農訓協會與建立農業金融體系之關係
（1） 農訓協會概述

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以下稱農訓協會）成立於1980年，係依據農會法第二十六條、漁會法第二十七條、農會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漁會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規定，由全國農會、漁會聯合成立之社團法人。易言之，全國各級農會、漁會為農訓協會當然會員。迄至2005年10月底，其會員有農會303個單位、漁會40個單位，合計343個單位。

農訓協會主要經費來源，係依據農會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款、漁會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農會法定公積公益金及各級農會推廣互助訓練經費保管運用辦法第六條、漁會法定公積公益金及各級漁會聯合訓練互助經費保管運用辦法第五條規定，農會每年總盈餘4％、漁會總盈餘3.2％，提撥至農訓協會充當訓練經費。歷年來農漁會提撥訓練經費，詳如表一示之：

由農訓協會成立與主要經費來源之法源依據明白指出，培育農會、漁會聘任員工本職學能，提升農會、漁會聘任員工人力素質乃是其組織主要目標。揆諸農訓協會章程第二章任務，一言以蔽之，農訓協會乃是農會、漁會專責訓練機構。自1983年起歷年來農漁會聘任員工接受農訓協會訓練人次，詳見表二所示。

依據農會法、漁會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我國農會、漁會組織系統有全國農會、漁會層級，但因未具成立所需要件，故迄今仍無法成立全國農會、全國漁會，目前農訓協會是唯一ㄧ家由全國各級農會、漁會共同籌組成立的全國性組織。職是之故，農訓協會雖無全國農（漁）會之名，卻具體而微扮演著全國農（漁）會層級之角色。

因應全體農會與漁會之需求，超越農訓協會章程所訂組織任務，近年來它進一步扮演著農（漁）會法規與業務研發、整合者，以及農（漁）會權益倡議者、維護者角色。所以，目前農訓協會有農漁會「智庫」之譽。

擁有高比率碩士以上人力資源（40位同仁中具碩士以上學位者有12名佔30％），乃是確保農訓協會能夠肩負農漁會「智庫」重任的憑藉之一。此外研究員制度的設計，讓農訓協會高素質的人力資源，能夠投入與農漁會永續發展有關的法規、制度與業務經營的研究，成就農訓協會為農漁會「智庫」之令名。

（2） 農訓協會與建立農業金融體系之關係
有農漁會「智庫」之稱，又是農漁會專責訓練機構，農訓協會，與我國農業金融體制關係，係建立在以下三項基礎上：

1、研擬農漁會版「農業金融法」草案，並主導推動完成「農業金融法」立法工作。

不容諱言，由於「農業金融法」之制定與施行，台灣才能夠建構一個獨立於一般金融之外，且以農漁會信用部為基礎的農業金融體系。

制定「農業金融法」係2002年「1123與農共生」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時，唯一一項同時被列為三大主張，及十大訴求之事項，其重要性及意義由此可見一般。

所以「農業金融法」在以「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十二萬農漁民做為後盾，經全國農漁會自救會（以下稱自救會）運籌帷幄，鍥而不捨的多方奔走努力下，終於獲得立法院各政黨與政府一致共識，於2003年七月十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臨時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並在是年七月二十三日，由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09200134520號令公布之。故云「農業金融法」是台灣有史以來，首次由農漁會主動訴求，並結合十三萬五千名農漁民，一步一腳印所走出來的一部法案。

由此可知，沒有成功的2002年「1123與農共生」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則「農業金融法」之立法與施行，將杳如黃鶴。同樣的是無自救會的擘畫，則難以締造成功、理性性的2002年「1123與農共生」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由於自救會研擬農漁會版農業金融法草案與行政院、各立法院黨團之協商，以農漁會信用部為基礎、全國農業金庫為上層金融機構兩級制，且獨立於一般金融之外的農業金融體系理念，方得以明定於今日施行之農業金融法中。

自救會為農漁會反制財政部2002年8月22日公布農漁會信用部分級管理規定函，由員工自發性籌組的一個非法人組織。屬於臨時編組的自救會，由其主要幹部名冊得知，皆由農訓協會同仁充任之。職是言之，自救會有關『研擬農漁會版「農業金融法」草案，並主導推動完成「農業金融法」立法工作』的成就，可以說是農訓協會團隊努力才得以完成。

2、接受農委會委託完成「農業金融法」授權訂定的八種法規命令（子法規）草案。

依據農業金融法規定，授權中央主關機關訂定之法規命令計有13種之多。其中有8種法規命令如表二所示，係由農訓協會接受農委會委託完成草案內容。

揆諸前開8種子法規，原則上都是農漁會信用部中央主管機關為財政部之時代所未曾訂定者，而因農業金融法制定後，方始授權訂定之子法規。

包含8種由農訓協會完成草案內容在內的13種子法規草案，於完成後都經由農委會邀集相關部會代表討論，並依據法定程序發布施行。其中除「信用部讓與銀行承受之農漁會爭議資產之認定標準與處理準則」，依據「農會漁會信用部應報經全國農業金庫同意後辦理或移由該金庫辦理之ㄧ定金額以上授信案件基準」於2005年6月14日發布施行外，其餘11種子法規都因配合農業金融法之施行，而於2004年1月28日發布實施。

隨著農業金融法施行，13種配套之子法規陸續實施，引導獨立於一般金融體系之外的我國農業金融體制，逐步朝向安全、穩健的目標邁進。

3、提升農業金融體系人力素質專業訓練機構

Ⅰ‧專業證照訓練：

為提升農漁會信用部及信用部分部主任專業素養，依據農業金融法授權農委會訂定的「農會漁會信用部主任應具備資格條件及聘任解任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擔任農會漁會信用部及信用部分部主任積極條件之ㄧ，即是「最近五年內曾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業訓練機構所舉辦之有關農業金融、存匯、徵、授信、稽核業務研習班至少各一期次，累計七十二小時以上取得結業證書。」。

農訓協會自財政部為信用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起，自今日已將其改隸屬農委會主政止，都是中央主管機關認可為舉辦前述五張證照之專業訓練機構。
此外，農業金融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明定，農委會得依信用部資本適足程度、經營績效、金融專業程度與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良窳等，調整其經營業務項目及範圍。

其中有關「金融專業程度」，依據「農會漁會信用部經營業務項目及範圍調整辦法」第六條規定，係指各該項調整業務，每家信用部至少有四位員工，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業訓練機構所舉辦之各該項業務相關專業訓練並取得結業證書或執照，或其舉辦之各該項業務相關專業測驗並持有合格證書。農訓協會如前述五張證照一樣，依然是中央主管機關認可的專業訓練機構。

Ⅱ‧一般訓練

（1）政策性專案農貸的訓練與研討

配合農業金融法的施行，立法院於2003年12月30日制定完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組織條例」，並於2004年1月14日 經總統公布，設置了我國農業金融業務專責管理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以下稱農金局）。

農金局自2004年1月30日揭牌成立後，除負有穩健農漁會信用部經營與成立全國農業金庫之政策任務外，擴大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業務，以嘉惠農漁民，促進農漁業發展，自然成為其主要施政目標之ㄧ。

為達到擴大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業務目標，農金局一方面增加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金額、項目與宣導外，另一方面則積極強化主要承貸金融機構-農漁會信用部，對辦理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作業流程與貸後案件管理的正確暸解。

基於擴大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業務之訓練需求，農訓協會積極開辦政策性農業貸款訓練班調訓農漁會信用部員工，此外舉開政策性農業貸款業務研討會。有關農訓協會2005年辦理政策性農業貸款訓練班調訓591人次、與舉開政策性農業貸款業務研討出席220人次。
（2）農業金融法種子講師之培訓

相較於銀行法與農（漁）會法，農業金融法乃是規範農漁會信用部業務之特別法。雖然農業金融法施行迄今不到2年，但由於在農業金融法基礎上，對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經營管理有諸多新思維與規定，實有必要讓農漁會信用部從業人員早日了解外，且應具有正確認知。

有鑒於農訓協會除了加強辦理農業金融法講習班外，尚積極調訓農漁會優秀同仁與縣（市）政府官員，進行農業金融法種子講師之培訓工作，期透過培訓之農業金融法種子講師，做為有關農業金融法諮詢、與各農漁會辦理在職訓練時，擔任有關農業金融法講座之用。

表一、歷年來農漁會提撥至農訓協會訓練經費表

單位：元
	年度
	訓練經費提撥金額

	1993
	158,005,705.79

	1994
	129,224,717.00

	1995
	94,865,946.01

	1996
	120,402,753.00

	1997
	140,328,220.00

	1998
	96,931,276.00

	1999
	95,940,576.00

	2000
	91,132,130.30

	2001
	69,947,161.00

	2002
	60,324,004.00

	2003
	74,192,558.00

	2004
	60,924,337.00


表二、歷年來農漁會選聘任員工接受農訓協會訓練人數表

單位：人
	年度
	人數
	備註

	1983
	1,341
	

	1984
	1,816
	

	1985
	2,389
	

	1986
	5,914
	

	1987
	2,468
	

	1988
	3,391
	

	1989
	1,304
	不含配合各級農漁會辦理員工在職訓練12,017人

	1990
	1,949
	不含配合各級農漁會辦理員工在職訓練14,627人

	1991
	2,094
	不含配合各級農漁會辦理員工在職訓練15,983人

	1992
	2,559
	不含配合各級農漁會辦理員工在職訓練15,987人

	1993
	2,126
	不含配合各級農漁會辦理員工在職訓練18,556人

	1994
	5,193
	不含配合各級農漁會辦理員工在職訓練18,867人

	1995
	4,890
	

	1996
	4,395
	

	1997
	6,716
	

	1998
	6,294
	

	1999
	6,192
	

	2000
	10,034
	

	2001
	8,001
	

	2002
	8,644
	

	2003
	7,311
	

	2004
	11,029
	


表三、農訓協會接受委託完成八項農業金融法子法規一覽表
	法源依據
	法規名稱

	第三條第二項
	全國農業金庫申請設立許可辦法

	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四項、第二十條
	全國農業金庫獨立董事監察人及授信審議委員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

	第二十八條第三項
	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九條第三項
	農會漁會信用部主任應具備資格條件及聘任解任辦法

	第三十一條第三項
	農會漁會信用部經營業務項目及範圍調整辦法

	第三十四條
	農會漁會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管理辦法

	第五十九條第二項
	信用部讓與銀行承受之農漁會爭議資產之認定標準與處理準則


二、台灣金融研訓院與建立農業金融體系之關係
(一)金融研訓院概述

    台灣金融研訓院（以下簡稱金融研訓院）正式營運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一日，是依據行政院八十六年通過的『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第二階段執行方案』，其中有關金融中心部分執行事項之一『研擬金融人員言訓中心擴建為金融研究訓練院』，合併原本的金融人員研訓中心（成立於民國七十年）與金融財物研訓中心（成立於民國六十九年）兩機構而成。也就是說，金融研究相關機構早在七０年代就已出現，金融研訓院的成立可說是金融業務發展歷程中之重要里程碑，肩負全國金融人員研究與訓練之任務，並以促使金融業務現代化以及闢建亞太區域金融中心為理想。
    金融研訓院肩負研究與訓練全國金融人員之任務，可分成以下四大方向：

1、在教育訓練方面：培植決策主管與經營專才，並培育專業師資研發新教材，加強財經政策宣導、與強化國內外炫練機構合作交流，配合終身學習觀念、辦理金融推廣教育。

2、在研究發展方面：除從事金融專題研究、加強與國內外金融學術研究機構間之交流合作外，蒐集各項財經訊息，以發行刊物介紹金融資訊，並開發金融實務個案。

1、 在傳播出版方面：開發金融專書與教材，並配合出版函授教材及測驗參考書籍，致力出版品多樣化，並強化產品行銷及提供權方為金融文化與出版服務，同樣的也加強與國內外研訓暨出版機構之交流合作。

2、 在金融測驗方面：舉辦專業能力測驗、建立專業測驗制度，接受委辦升等及管理測驗、職前甄試等測驗，代理國際相關專業能力測驗，並建立金融付費資料。

金融研訓院致力提供全方為的金融文化服務，其服務對象廣泛，可分為四大類：

1、銀行、票券、信託、基層金融機構及其他週邊金融機構從業人員。
2、一般工商企業、大專院校學生與社會大眾。
3、政府相關機構之官員及學術界之學者專家。
4、國外政府官員、金融從業人員及學者專家。
（二）金融研訓院與建立農業金融體系之關係

    支援農業金融體系的專門研究訓練單位，除了農訓協會之外，金融研訓院也同樣扮演研究訓練的角色。但因農業金融在性質上略不同於一般金融，肩負穩定及發展台灣農村及農業之責任，而金融研訓院營運宗旨則在於提供全方位的金融研究訓練及文化服務，因此關於對農業金融體系之支援，農訓協會提供比金融研訓院更多的協助。

    金融研訓院對於農業金融體系的支援主要在於提升農業金融體系的專業人員素養訓練及對農業金融體系之健全發展提供專業意見。主要扮演以下兩種角色：

1、提供農業金融體系發展研究之機構

對於農業金融體系可行的發展方向及健全的制度，農委會委託金融研訓院共同舉辦研討會，除了邀請國外專業人士分享國外發展的成功經驗與其制度架構外，也邀集國內專業人士一同為農業金融體系的制度及相關配套措施提供建言，以供政府在進行農業金融體系相關制度之設計時做為參考。
下表一列出為93年度金融研訓院接受農委會委託所舉辦之農業金融相關研討會內容。

(表一)93年度金融研訓院所舉辦與農業金融相關之研討會

	會議名稱
	舉辦日期
	合辦單位

	農業金融管理制度、經驗交流及座談會
	93年10月4日
	行政院農委會

	如何建立成功的農業金融體系討論會
	93年10月5日
	行政院農委會

	推廣專案農貸座談會(一)-新種專案貸款業務開發方向
	93年12月14日
	行政院農委會

	推廣專案農貸座談會(二)-專案貸款業務的行銷與策略
	93年12月28日
	行政院農委會


<資料來源：金融研訓院網站，http://www.tabf.org.tw/>

除了舉辦研討會之外，金融研訓院也接受農委會委託著手研究計畫之進行，光是在民國94年度，金融研訓院承接之研究計畫就有三項：

I. 全國農業金庫與農漁會信用部通路整合之研究。（94年4月6日核准）

II. 農業金融體系面對金融重建基金退場後之因應措施。（94年4月6日核准）

III. 提升全國農業金庫資金運用效率之研究（94年4月6日核准）

2、提供農業金融體系人員專業訓練之機構

金融研訓院院經認可為「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機構」、「信託專業課程舉辦機構」、「票券專業課程舉辦機構」、「公開發行公司內部稽核人員專業訓練課程」、「投信投顧業務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機構」、「台北市終身學習護照協辦單位」及「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認證機構」，致力於提升金融從業人員專業素質。 藉由教育訓練增進員工核心能力，有效配合企業整體經營策略與發展，各項訓練活動舉辦成果多獲肯定。
金融研訓院也同樣提供農業金融相關教育訓練，對於農業金融相關人員的教育訓練，特開闢一套農業金融計畫課程以供相關專業人員進修，其所規劃之課程涵蓋範圍鉅細靡遺，從相關法令、貸放款業務、消費金融到金融監理相關業務都包含在訓練計畫內，可見金融研訓院對農業金融之重視。下表二列舉出金融研訓院在農業金融方面的教育訓練計畫課程內容。
（表二）農業金融教育訓練計畫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農業金融法令研習班
	當前農業金融政策、農業金融機構之監理與檢查、農業金融法、信用部業務輔導、農金法相關子法及銀行法

	農業貸款業務研習班
	農業金融政策與信用部之任務、農業專案貸款相關法令、農業金融法令、農業信用保證業務及不理賠案例介紹、農貸業務說明及案例介紹、農貸業務推廣與行銷

	農漁會信用部缺失改善事項研習班
	農漁會授信常見缺失、如何加強清理逾期放款

	建築融資實務研習班
	Basel II對商用不動產之處理、不動產開發及建築融資、興建計畫與建築融資

	基層金融消金貸款實務研習班
	消費者貸款受理及審查要領、消費者貸款徵信暨審核實務、汽車貸款、小額信用貸款、房屋二順位抵押權貸款

	基層金融貨幣市場投資業務研習班
	（未定）

	基層金融資本市場投資業務研習班
	（未定）


<資料來源：金融研訓院>>教育訓練，http://www.tabf.org.tw/tw/tra/OverView.asp#4>

除了聘請國內外產官學界，學有專精且實務經驗豐富的專業講師開版授課外，金融研訓院也出版許多農業金融相關書籍以供無法透過課程訓練的農業金融從業人員，甚至是對農業金融有興趣的社會大眾一個及時又方便的學習管道，本報告並以下表彙整其所出版的農業金融專門書籍。

（表三）金融研訓院出版之農業金融專門書籍
	書名
	出版日期
	作者

	農漁會信用部稽核實務 
	2003年04月24日 
	陳清江、陳耀崑 

	農漁會信用部存款實務 
	2003年04月24日 
	李宏仁、趙君武、黃謙 

	農漁會信用部出納、匯兌、代理、會計實務 
	2003年04月24日 
	郭木祺、祝永新、
林民鐘、周建財 

	農漁會信用部徵信實務 
	2003年04月24日 
	林己勤 

	農漁會信用部授信實務 
	2003年04月24日 
	鄭瑞淵 

	農漁會信用部催收實務 
	2003年04月24日 
	洪欣孝 


<資料來源：台灣金融研訓院>>出版品目錄，http://www.tabf.org.tw/tw/pub/defaultsearch.asp>
第 七 章

結論與建議
一、全國農業金庫定位為農漁會信用部的上層機構，責任重大。信用部之業務經營，遇有重大偶發事件，農業金庫應即協助處理並報地方主管機關（各縣市政府）。其情節重大或違反法令規定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即擬具處理意見報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處理，並副知金融監理機關或金融檢查機構（金管會檢查局）、中央銀行及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另外，依農金法第31條第4項規範：『信用部餘裕資金，應一律轉存全國農業金庫。營運資金融通，除情況緊急並經全國農業金庫同意者外，以向全國農業金庫申請為限。』。也就是說，當農漁會發生經營危機時，第一個站出來對農漁會提供緊急資金協助的責任應落在農業金庫上。

二、原本農委會委託金管會進行的檢查作業，其對象僅限於農漁會信用部與電腦（資訊）共用中心，但近來相關單位已修法將對於農業金庫的檢查亦予納入。由於全國農業金庫也是農業金融的一部份，故此修正後將較為完備。
三、全國農業金庫初期只設總行，沒有分行，而且行員只有100多人。但依農業金融法規定，農漁會信用部貸放不出去的頭寸，全國農業金庫有義務加以收受；同時，信用部辦理一定金額以上的放款，必須經全國農業金庫審查通過後才能辦理。以目前農、漁會信用部的轉存款超過7,000億元，在沒有分行的情況下，勢必會為農業金庫帶來極大之業務壓力。目前農業金庫財務部門正積極致力於進行證券投資方面之研究；但因其中涉及相關法規所訂定之投資上限問題；有鑑於農業金庫大多數存款皆較屬長期性之特質，有利於其進行長期性之海內外證券投資佈局，故此部份之法規限制有待相關單位儘速研究及解決。目前經相關單位會商，已將“放款加上有價證券投資”佔“總存款及金融債券”之比例提高為55%，此一比例雖甚至比一般銀行之存放比例為低，但農業金庫成立初期以穩健發展為目標，再加上相關單位希望農業金庫維持一定之流動水準，故作出此一決定。不過，展望未來農業金庫長期運作之需，今後仍須視未來發展再加調整。
四、依照農金法的規定，農、漁會除了大額放款自己不能作主之外，其信用部主任的聘任和解任，也必須報請農委會核准後才能辦理。所以一旦農漁會信用部出問題，不論主管機關有沒有實質的主導權，農漁會可能也會主張此與政府及全國農業金庫有關；故建議主管機關與全國農業金庫應詳細制定與公佈相關辦法，並擬定相關責任歸屬的細部內容；只有釐清責任歸屬之問題，相關業務方能順利推展。
五、由於農漁會信用部的個人放款可區分成三種授信對象:會員放款、贊助會員放款與非會員放款等三種，其放款的放款品質與放款效益應是有所差異，故建議蒐集大量資料進行研究，以區分此三種類型之放款何者倒帳比率最高，如此才能提供信用部放款時的利率加碼準則。

六、聯合徵信中心有一般金融消費者與一般中小企業之信用資料及評 分制度與系統(雖然沒有標準化)可供研究機構研究，故建議主管機關亦尋找一專屬機構或請聯徵中心來做農業金融資料的統整，以利相關研究之推動。另外相類似地，農業金融之信用風險模型，理論上也應該和一般金融模型存在相異之處，故亦需大量之資料與專家學者進行相關研究，故建議主管機關正視此問題，並盡快著手研究出一個專屬農業金融信用風險評等模型，以利農漁會信用部貸款業務的進行。
七、農漁會信用部的消費性放款的案件數，從個別的信用部來說雖然案子數量很小，但是從總體全部的信用部總量來說卻有很大的樣本數；從量小樣本大的資料特性來說，最適合透過電子化的統計方法來制定出一套電子化的消費者評分系統。

八、在一般金融之中都會有相當嚴格的自我監理制度，對農漁會信用部亦然。在一般金融，針對有利害關係者為擔保授信，應有十足擔保，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授信對象（銀行法第33條相關條文）。而在農業金融， 針對有利害關係者為擔保授信除了如上必須有十足擔保，更須符合以下2個辦法：農會漁會信用

 HYPERLINK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M0070028" \t "_parent" 部主任應具備資格條件及聘任解任辦法；且因農會漁會信用部在超過ㄧ定金額以上之授信案件，應報經全國農業金庫同意後辦理或移由該金庫辦理。所以，理論上應該可以減少異常提領的現象再度發生，但執行面也必須嚴格執行才能發揮作用。

九、有關存款保險相關問題，經函請存保公司得其答覆：在政府大力推動金融改革下，金融機構經營體質已大為改善、獲利情況較佳，為更合理的反映要保機構經營風險差異，該公司就要保機構財務負擔及存保基金累積情形，刻正研議費率等級與級距修正調整方案，至於有關一般金融機構及農業金融機構是否分別適用不同費率標準乙節，存保公司亦已列入研議考量。
建議存保公司應真確考慮依據風險水準高低，令存保費率妥善區隔；亦即使高風險的要保機構收取較高的存保費率，穩健經營者收取較低的費率。

十、資策會電商所在2004年底舉辦的金融高峰論壇以及2004年4月實際進行20家本國銀行之訪談後綜整出本國銀行為了因應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將出現三個困難點。首先是內部缺乏財金、風控與資訊系統整體規劃人才；再者為銀行資訊基礎建設尚多不齊全，資料整備度不足；最後則是IRB(內部評等制度)法內部信用評量計量模型建立與驗證不易。適足資本雖為金融機構之風險提供緩衝吸納的途徑，但資本協定旨在強化風險管理，而不在適足資本計提。基層金融機構亦應瞭解新資本協定之意義與精神，同步提升風險管理的意識與能力，改善作業流程，提升內部控制品質，才是正確的因應之道。

十一、農漁會信用部需要由主管機構及上層機構協助進行各種策略聯盟，加速業務多元化之發展，以期望達到一般金融具有的規模經濟及風險分散需求，並提升其競爭力。
舉例而言，在目前政府強力推動之生物科技方面，農業金庫應可扮演一重要之角色。有鑑於美國之農業技術公司之發展困境係在於：未能發展出一定之經濟規模，致無法支應龐大之R＆D部門，並產生研發後繼無力之惡性循環。而近年來，我政府相關單位正思移植以往我國在工業部門推動研發成果商品化之做法至農漁部門（可能整合國內目前各農林漁牧研究試驗單位而成立國家農業研究院），並與大專院校中已然存在之中小企業育成中心進行策略聯盟，之後再由農業金庫、或其他新成立之農業金融機構，扮演類似創業投資與投資銀行之角色。此一方向不僅與政府成立獨立之農業金融體制之政策目標相符，亦為提升農業金融相關機構長久獲利性與提高企業形象的一條可行之路。只不過此一路線之風險與所需之人力資源水準皆較高，故需審慎規劃之。又國農院之整合似仍有若干爭議（如人才外流），有關單位宜有效因應之。假若未來農委會所屬各試驗機關整合、轉型為國農院之各種問題（尤其是人才外流部分），得以有效解決，再加上緊密結合國農院與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之研發與應用能量（如兩者可設立研發聯合中心等進行較有效率之合作），並配合農業金庫、農業信保基金等相關單位之金融支援，相信必能再次締造以往工研院、科技園區、與各投資銀行間互相合作發展之璀璨成果，進而為我國之農業生技等新興產業，締造出另一榮景。

參考文獻
一、文獻部分

1.王儷容， 2003年，<籌設全國農業金庫研究計畫> ，行政院農委會委託計劃，中華經濟研究院。
2.王心儀，2004年，<解開金庫密道之謎-潛藏在法條裡有關農業金庫之利基>，農訓雜誌第177期。
3.台灣金融研訓院，2004年，銀行自有資本之計算與自有資本標準之國際通則：修正版架構。
4.朱秀傑，2005年，西方國家地區性和全國性合作金融組織的職能作用，第4期中國農村信用合作雜誌。
5.何貴清，2001年，<消費者小額信用貸款之信用風險研究-以一商業銀行客戶為例>，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6.李儀坤，2004年，<服務少數的贏家-從先進國農業金庫體制中找定位>，農訓雜誌第177期。
7.林佳蓉，1999年，<信用風險模型之發展與衡量-以中長期資金運用制度為例>，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研究所。

8.林寶安，2002年，<台灣1990年代的金融擠兌、合併與金融秩序，國科會專題計畫>，台灣金融機構擠兌事件的社會學比較分析。
9.林元麒，2004年，<金融改革中存款保險制度法律問題之研究-以問題金融機構處理機制為中心>，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學士後法學組。

10.財政部金融局與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共同研究小組，2003年，信用風險IRB分組研究報告。
11.財政部金融局與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共同研究小組第一階段研究報告，2004年。
12.財政部金融局與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共同研究小組第二階段研究報告，2004年。

14.郭素綾，2001年，<本國銀行信用評等實證模型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15.郭照榮、沈中華，2001年，<金融機構管理>，華泰書局。

13.郭秋榮，2002年，<企銀季刊第二十五卷第二期>。
16.許振明，2002年，<國政評論>。
17.陳宗豪，1999年，<消費者小額信用貸款之信用風險研究-甄選的觀點>，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18.陳木在、陳錦村，2000年，<銀行風險概述>，台灣金融財務季刊。
19.陳錦村，2003年，<風險管理概要-個案與實務>，新陸書局。
20.陳寶清，2004年，<新巴賽爾資本協定對本國銀行授信業務之影響研究以-T銀行為例>，長榮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21.黃士榮，2000年，<台灣地區設立全國農業銀行可行性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研究所。

22.黃士榮，2001年，<台灣地區設立全國農業銀行可行性之研究>，台灣大學。
23.黃仁德、曾令寧編著，2003年，<現代銀行與風險管理>。
24.黃惠敏，2003年，<我國金融機構處理不良債權機制之探究>，中原大學會計系。
25.張修齊，2005年，<風險管理新趨勢實施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的意義>，台灣金融研訓院。
26.農委會，2003年，<國家農業研究院設置規劃報告>。
27.翟慧雯，2003年，<銀行資本適足性之模擬研究--市場風險探討>，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28.賴朝明，2002年，<淺談金融機構擠兌與中央銀行所扮演之角色>，存款保險資訊季刊第16卷第1期。
29.戴堅，2003年，<個人消費性信用貸款授信評量模式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
二、網站部分

1.中華信用評等公司網站（http://www.taiwainratings.com.tw）
2.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http://www.ntifo.org.tw)
3.中央銀行法令規章查詢系統

（http://www.cbc.gov.tw/cbcext/index.htm）
4.台灣經濟新報(TEJ) (http://www.tej.com.tw)
5.台灣票據交換所 (http://www.twnch.org.tw)

6.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http://www.fscey.gov.tw/ct.asp?xItem=522534&CtNode=2238）

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http://bulletin.coa.gov.tw/show_index.php?cat=index）

8.存保公司網站(http://www.cdic.gov.tw/mp.asp) 
9.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fl.asp）
10.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http://www.jcic.org.tw)
11.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http://www.smeg.org.tw)

12.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http://www.acgf.org.tw/acgf) 
13.農業金融局 (http://www.boaf.gov.tw)[image: image71.png]



資本形成/股息(stk+div)�
�






月銷售組合(tsemix)�
�






轉投資異動(tinv)�
�






不動產異動(tland)�
�






月盈餘(festm)概估�
�






月營收(sale)�
�






產銷組合 (mix)�
�






不動產明細(land)


 �
�






轉投資明細(invest)�
�






財務預測(fcast)�
�






財務報表(findb)�
�






其他�
�






營業收入


淨利


投資損益


處份損益


利息支出


公司債/股本


 �
�






資產負債表


損益表


現金流量表


資產負債補充


成本費用明細


財務比率


 �
�






企業情報資料庫�
�






總體經濟及�金融指標


資料庫��
�






證券交易


市場資料庫��
�






信用評等���
�






企業情報


資料庫���
�






大陸地區


資料庫


��
�






應用模組��
�






產業原物


料價量


資料庫�



(商品資料庫)���
�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系統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DATA BANK





◎金額單位：千元





◎金額單位：千元





×１００％





加權平均存款額


放  款  總  額





資金貢獻量=





























資金貢獻量=





×１００％





加權平均存款額


放  款  總  額





企業風險(Relative Position Individual Company)





產業風險(Industry Risk)





主權風險(Sovereign Risk)





學校農業經濟或農學推廣科系為主，金融相關科系為輔





農訓協會為主，金融研訓院為輔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為主，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為輔








金管會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中央銀行





聯徵中心





教育訓練





政策協助





健全的金融監理





信貸保證





策略聯盟





存款保險





緊急流動性供給





信用風險





穩定發展





健全體系





農業金融健全發展





支援機構





學校金融相關科系





金融研訓院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為主，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為輔





金管會，


財政部





銀行公會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中央銀行





聯徵中心





教育訓練





政策協助





健全的金融監理





信貸保證





策略聯盟





存款保險





緊急流動性供給





信用風險





穩定發展





健全體系





一般金融健全發展





支援機構





支援農業轉型發展





農委會農業金融局及其他農業發展相關部門





理事會





總裁 副總裁





監事會





業務局





發行局





外匯局





國庫局





金融業務檢查處





經濟研究處





秘書處





會計室





人事室





資訊室





政風室





中央印製廠





倫敦辦事處





紐約辦事處





法務室





中央造幣廠





94年六月底前提自救計畫





具體可行（包括參與增資或併購者已簽約等）





不納入RTC重建對象





不夠具體，如尚須時間進行等





7/10日前，RTC先納為重建對象，但暫不處理，先給合理期限自救





自救成功





未自救成功





RTC監管、接管後標售金融機構退場





科學園區，


創投公司，


育成中心





科學園區，


創投公司，


育成中心








�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本會主管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之發展、監督、管理及檢查業務。前項所稱金融市場包括銀行市場、票券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及金融衍生商品市場、保險市場及其清算系統等；所稱金融服務業包括金融控股公司、金融重建基金、中央存款保險公司、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電子金融交易業及其他金融服務業；但金融支付系統，由中央銀行主管。


前項所稱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及保險業範圍如下：


一  銀行業：指銀行機構、信用合作社、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卡公司、信託業、郵政機構之郵政儲金匯兌業務與其他銀行服務業之業務及機構。


二  證券業：指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金融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都市更新投資信託事業與其他證券服務業之業務及機構。


三  期貨業：指期貨交易所、期貨商、槓桿交易商、期貨信託事業、期貨顧問事業與其他期貨服務業之業務及機構。


四  保險業：指保險公司、保險合作社、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郵政機構之簡易人壽保險業務與其他保險服務業之業務及機構。農會信用部及漁會信用部之監督、管理及檢查，於農業金融法公布施行前，由本會辦理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六條：本會設銀行局，掌理銀行市場、票券市場及銀行業之監督、管理及其政策、法令之擬訂、規劃、執行等事項；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七條：本會設證券期貨局，掌理證券、期貨市場及證券、期貨業之監督、管理及其政策、法令之擬訂、規劃、執行等事項；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八條：本會設保險局，掌理保險市場及保險業之監督、管理及其政策、法令之擬訂、規劃、執行等事項；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九條：本會設檢查局，掌理金融機構之監督、檢查及其政策、法令之擬訂、規劃、執行等事項；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第五點：實地檢查金融機構之一般檢查頻率如下：�㈠總機構：得視營運狀況調整檢查頻率，但至少二年檢查一次。�㈡分支機構：依對總機構最近一次之檢查結果及其他分析資料，辦理抽樣檢查。�證券業、期貨業及其他金融服務業依其業務狀況，於必要時辦理檢查。�接受其他機關委託檢查之檢查頻率，依委託業務要點辦理。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第六點：本會於必要時得依本法第五條要求金融機構及其關係人與公開發行公司提示有關帳簿、文件及電子資料檔等資料，或通知被檢查人到達指定辦公處所備詢，或會同司法警察對涉有金融犯罪嫌疑之案件實施搜索，其作業要點，依本會相關規定辦理。�關於檢查細節則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也詳細規定。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第三點：本會檢查之金融機構如下：㈠金融控股公司㈡銀行業㈢證券業㈣期貨業㈤保險業㈥電子金融交易業㈦其他金融服務業㈧接受其他機關委託檢查之機構。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第四點：四、本會檢查，以下列方式行之：㈠實地檢查：本會直接派員或會同有關機構派員辦理實地檢查。1.一般檢查：對財務、業務及整體營運情形作以風險為重心之檢查。2.專案檢查：對特定業務項目作檢查。㈡表報稽核：對各金融機構報送之相關報表或報告予以審核。㈢業務座談：洽請金融機構負責人主辦業務人員，就特定事項提出報告及意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第五點：實地檢查金融機構之一般檢查頻率如下：㈠總機構：得視營運狀況調整檢查頻率，但至少二年檢查一次。㈡分支機構：依對總機構最近一次之檢查結果及其他分析資料，辦理抽樣檢查。證券業、期貨業及其他金融服務業依其業務狀況，於必要時辦理檢查。接受其他機關委託檢查之檢查頻率，依委託業務要點辦理。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第十四點：檢查人員於檢查結束時，應按實際之檢查人數及天數，請受檢機構填具「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檢查人天確認單」，俾向受檢機構或委託機關收取檢查費用。


�銀行法第六十一條之一：銀行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除得予以糾正、命其限期改善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


一  撤銷法定會議之決議。


二  停止銀行部分業務。


三  命令銀行解除經理人或職員之職務。


四  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或停止其於一定期間內執行職務。


五  其他必要之處置。


依前項第四款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時，由主管機關通知經濟部撤銷其董事、監察人登記。


為改善銀行之營運缺失而有業務輔導之必要時，主管機關得指定機構辦理之。


� （請參照銀行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


�請參照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10條第4項。而關於金管會有行政制裁權的法源亦可見於銀行法。


�請參見銀行法第八章罰則之規定


� 請參照『中央銀行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


�中央銀行在糾正改善權上，其法令依據為「中央銀行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第十六條規定。


�中央銀行在行政制裁權上，法令依據有二：『中央銀行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與『� HYPERLINK "http://www.cbc.gov.tw/cbcext/ShowMaster.php?LawID=LA07009" �金融機構違反中央銀行主管法規之處分及處理事項作業程序�』。


� 請參照存款保險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中央存保公司檢查金融機構之法源依據為『存款保險條例』，而以『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為施行細則。


�中央存保公司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辦法第五點：本公司檢查金融機構之檢查頻率如下：（一）總機構：以一年一次為原則，但得視金融機構營運狀況予以調整，惟至少二年檢查一次。（二）分支機構：依其總機構管理能力之檢查結果及其他分析資料，辦理抽樣檢查。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對於糾正改善權，明文規定於存款保險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與中央存存款保險公司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第十三點。


�中央存保公司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第十四點：中央存保公司公司對各受檢機構的檢查報告，非基層金融機構部分應送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副本分送各有關機關；（Ⅰ）在直轄市基層金融機構部分應送市政府財政局，副本分送財政部、中央銀行及各有關機關(Ⅱ)省級及縣（市）轄基層金融機構部分應送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副本分送各有關機關。


�同上法第十四條：如果發現除省級基層金融機構應儘速報請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即時處理外，應儘速報請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即時處理，並副知財政部及中央銀行。


�在輔導權的權限方面，主要係依照存款保險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並在同法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同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相關罰則。


同上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對於要保機構不接受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派員輔導，或不依輔導意見辦理者，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報請主管機關處新台幣三十六萬元以上一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鍰。」； 同上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要保機關經依本條規定處罰後，主管機關得訂定期限命其改正，不於限期內改進者，得對其同一事實或行為再予加一倍至五倍處罰。」


� 請參照存款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財政部原依據銀行法主管全國金融機構。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金融政策之歸屬-金融政策回歸財政部之組織調整說明”， 最終瀏覽日期：2005/07/29，瀏覽網址：http://enable.rdec.gov.tw/template/temp01.php?msg_id=1112057994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店子新聞網，瀏覽網址：� HYPERLINK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mar/22/today-e6.ht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mar/22/today-e6.htm�，新聞日期：2005/08/29


� 資料來源：大紀元電子報>台灣新聞，瀏覽網址：� HYPERLINK "http://www.epochtimes.com/gb/4/9/28/n673511.htm" ��http://www.epochtimes.com/gb/4/9/28/n673511.htm�，新聞日期：2004/09/28


�農業金融法分為五章（總則、全國農業金庫、農漁會信用部、罰則及附則）六十一條文，其主要內容包括：架構以農漁會信用部及全國農業金庫為主體之農業金融體系；改善農漁會信用部經營體質，健全經營管理；建立農漁會信用部管理制度；加強農業金融業務規範，落實監督與管理；對經營欠佳及重大問題農漁會信用部提供輔導及處理機制等。


�  農金法第十二條：全國農業金庫之發起人，以政府及各級農、漁會為限。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除信用部淨值為負數者外，負有出資之義務；


�農金法第十五條：政府為全國農業金庫發起人時，其成立初期之出資額定為該金庫資本總額百分之四十九，並於該金庫成立滿三年後逐年降低政府出資比例至百分之二十以下。


� 請參照農業金融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 參考並改寫自吳榮杰，2004，『全國農業金庫說明會-農業金融發展願景』


�銀行法第七十一條：商業銀行經營下列業務：1、收受支票存款。2、收受活期存款。3、收受定期存款。4、發行金融債券。5、辦理短期、中期及長期放款。6、辦理票據貼現。7、投資公債、短期票券、公司債券、金融債券及公司股票。8、辦理國內外匯兌。9、辦理商業匯票之承兌。10、簽發國內外信用狀。11、保證發行公司債券。12、辦理國內外保證業務。13、代理收付款項。14、代銷公債、國庫券、公司債券及公司股票。15、辦理與前十四款業務有關之倉庫、保管及代理服務業務。16、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有關業務。


�農金法第二條：本法所稱農業金融機構，包括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以下併稱信用部）及全國農業金庫。信用部指依農會法、漁會法及本法設立辦理信用業務者；全國農業金庫為信用部之上層機構。


� 更仔細的說，應是委託金管會檢查局進行。


� 請參照農業金融法第七條規定。


�農委會委託金管會檢查的詳細做業規定請參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農會漁會信用部及電腦(資訊)共同中心業務要點』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農會漁會信用部及電腦(資訊)共同中心業務要點』第四點：檢查局對信用部及共用中心之檢查頻率如下：�（一）檢查信用部及共用中心至少二年辦理一次專案或一般檢查。�（二）檢查信用部分部，視實際需要，由檢查局決定抽查家數，併同信用部檢查。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農會漁會信用部及電腦(資訊)共同中心業務要點第六點：檢查局依檢查結果，繕具檢查報告，其為直轄市轄農會漁會信用部者，函送市政府，副本分送農委會、中央銀行、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各有關機關（構）；其為縣（市）轄農會漁會信用部者，函送農委會，副本分送中央銀行、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各有關機關（構）；其為電腦（資訊）共用中心者，函送農委會，副本分送各有關機關（構）。如發現受檢單位有重大違法事件或調整後淨值為負數時，先行速報請農委會、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即時處理，並副知中央銀行及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前項所稱有關機關（構）由農委會定之。


�金管會對於辦理金融監理的相關事項，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中均有詳加規定，其設立依據除了是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九條規定外，也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據農業金融法第七條第一項之委託，辦理金融機構檢查。故關於農業金融監理的相關細節，亦適用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第十五點：檢查人員於檢查完竣後，應於下列期限內提出檢查報告。其有特殊原因不能於期限內陳報者，應將理由先期陳報。㈠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業：十四個工作日。㈡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十個工作日。㈢接受其他機關委託檢查之機構：五個工作日。故檢查報告應於五日內提出。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第十六點：對各受檢機構之檢查報告，應提出改進意見限期改善，並落實辦理追蹤考核。受檢機構屬受託檢查者，其檢查報告之處理及追蹤考核，由委託機關辦理。


�中央銀行金融檢查權行使的依據規定於中央銀行法第三十八條，並以『� HYPERLINK "http://www.cbc.gov.tw/cbcext/ShowMaster.php?LawID=LA07008" �中央銀行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為其施行細則


�依農金法規定為農、漁會信用部與全國農業金庫


�立法院五屆第三會期臨時會於2003年7月10日通過「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讓我國金融機構監理一元化管理政策，取得法源依據。


�日本金融監督、檢查過去都由大藏省（現財務省之前身）主管，但依據1997年月16日所制定專法，於1998年6月將金融監督、檢查權脫離大藏省，由新設成立且直屬總理府的金融監督廳負責。此ㄧ設計，猶如我國爲落實金融監理一元化政策目標，於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組織條例，設立直屬行政院且為獨立機關的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一般。


�依據農業協同組合法第９８條第１０項規定，金融監督廳權限可委任財務省的地方財務局執行。





�銀行法第46條：為保障存款人之利益得由政府或銀行設立存款保險之組織


�存款保險條例第5條第1項：存款保險，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銀行設立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


�存款保險條例第5條第2項：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之資本，「由主管機關、中央銀行及要保之金融機構認股；主管機關及中央銀行出資應超過百分之五十。」





� 請參閱存款保險條例第15條第1項


� 詳細條文內容請參閱存款保險條例第15、16、17條


� 其規定來源為存款保險條例第20條


�凡經依法核准收受存款或受託經理具保本保息之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之金融機構，應依本條例參加存款保險為要保機構。外國銀行收受之存款已受該國存款保險保障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 控股公司係指銀行集團的母公司，其自身可能還隸屬於另一個控股公司。在一些結構中，該母公司由於不被視爲是銀行集團的母公司，所以不受新資本協定架構之規範。





� 除採用完全合併基礎外，採用對個別銀行處理的方法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標，即不對附屬機構的資産和負債做合併處理，惟銀行對子公司的任何投資和重要的少數股本應按照賬面價值從銀行資本中扣除。





�所稱金融業務不包括保險業務；所謂金融企業亦不包括保險公司。





�金融企業可以從事的業務種類包括融資租賃、發行信用卡、資産組合管理、投資諮詢、託管、保管箱以及與銀行業相關的其他週邊業務。





�對採用標準法的銀行，這意味著採用的風險權數不低於100﹪；而對採用內部評等法（IRB）的銀行，應對這類投資依內部評等法的規定，採適當的風險加權。





�如果繼續保持現行的風險處理方式，第三者對於保險子公司的投資（即少數股權），於衡量銀行的資本適足時，不應包含在資本中。





�在運用扣除法時，應對股本和其他法定資本投資的扣除金額進行調整，以反映所投資企業之超額資本，即在此類企業的投資額與其所需法定資本的差異數，亦即，需要扣除的數額應當是投資金額與法定資本需求額中兩者中金額較小者。超額資本視為風險加的權益投資。如以整個集團層面做處理，也應處理超額資本。





� Basel II 中規定外部評等機構需經國家機關認可並符合以下六項標準（ 財政部金融局與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共同研究小組，民92）:


a. 客觀性（ Objectivity）:信用評等算式需嚴謹、系統化及經過歷史驗證；評等本身需具備前瞻性且能反應財務狀況之改變（ 評等算式應建立一年以上、最好達到三年之資料）。


b. 獨立性（ Independence）:評等機構不應受政治或經濟壓力影響評等結果。


c. 國際包容性及透明化（ International access/Transparency）:對個別公司之信評應開放給國內、外有合法條件之機構承作； 且作為信評之算式應可公開取得。


d. 公開性（ Disclosure）:信用評等機構應公開違約定義、期間、每級評等意義、實際違約率及評等過渡期間等資訊。


e. 資料充分性（ Resources）:信評所憑藉之算式應能綜合品質與數量2種資料。


f. 公信力（ Credibility）:任何外部信用評等機構需執行2 個國家以上機構信用評等之實務經驗。由於目前符合Basel II 以上原則的信評機構不止一家， 而每家的等級分法又不一致， 因此， Basel II 又規定監理機關有責任將外部信評機構之信評等級安插至標準風險權值架構中。而關於複評等的問題也有以下的規定:


a. 銀行同時選用2家外部評等機構， 當2家使用之風險權值不同時，應選擇風險權值較高者。


b. 若銀行選用2家以上的外部評等機構， 風險權值最低的2家優先適用， 當此2家風險權值亦不同時， 再擇權值較高者適用。而對於信評的使用， 也有以下的規定:


a.銀行應使用來自合格外部信評機構所做之付費評等（ Solicited ratings）。


b.對企業集團內某家公司所做的外部信評不適用於企業集團內其他公司。





� 包含中央政府及中央銀行債權、國際組織、地方政府及公營事業以及國營機構（ Public Sector Entilities）（ 財政部金融局與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共同研究小組,2003）。





� 信用轉換係數可分為下列4 類:


a. 轉換係數0%:原契約期限1 年以下之承諾或隨時可取消之承諾。


b. 轉換係數20%:開發跟單信用狀或其他與貿易有關之短期自償性或有負債。


c. 轉換係數50%:


i. 開發與履約保證、押標金保證等特定交易有關之擔保信用狀， 或與其他特定交易有關之或有負債。


ii. 客戶與銀行約定在一定期間、額度內， 可循環發行之票券， 而在約定期限內該票券未能售盡時，銀行應依約定條件買入該票券或給予貸款者。


iii. 原契約期限超過一年之承諾。


d. 轉換係數100%:附追索權資產出售（ 不含RP、RS），其風險由銀行承擔者或開發融資性保證之擔保信用狀、銀行承兌票據等直接替代信用之或有負債。





� 信用風險的內部評等法，乃對銀行所面對信用風險的預期及未預期損失採用一種統計的衡量。





� 在第三版諮詢文件（ CP3）的架構上，結合了預期及未預期損失在內部評等法的資本要求，此架構是期望銀行能保有足夠的資本，以涵蓋預期及未預期的損失，另對損失提存準備的議題亦有特別的規定，而這些特別規定係融合各國會計準則及主管機關監理考量的結果。但是各界對此議題有許多不同的建議，因此委員會決定予以修訂。新修訂的架構上採IRB 法衡量風險加權性資產， 將只基於未預期損失的部份。新修訂對原本在IRB法架構下的抵銷（ offset） 影響很大， 例如像是預期超額利差（ FutureMargin Income, FMI ）， 就將不再屬於合格循環零售型風險可抵銷的部份。在新修訂分開處理的原則下， 銀行將針對IRB 法下所衡量出的預期損失及其所有已提存的準備金額（ 包括一般損失準備及特別損失準備）作一差異比較。對銀行而言，假如預期損失金額超過準備提存總額，較會發生〝差額的情況〞； 但假如準備提存總額超過預期損失金額， 則將產生一種〝過量的情況〞。委員會針對若有差額的部份， 提議表示從資本中直接扣除:50%從第一類資本， 50%從第二類資本中扣除； 又若超過的準備金部份則提議將其視為第二類合格資本，如同現行對一般損失準備的處理方式。這種可歸屬於第二類合格資本的部份，委員會建議在監理機關自行裁量下， 以不超過第二類資本的20%為準。








� 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建議以風險值（ Value at risk） 來決定銀行支撐其交易部位的適足資本並計算其自有資本比率，因此風險值決定銀行能否正確評估自有資本適足率， 但是風險值的估計仍有誤差值， Jorion（ 1996）提出「風險值的風險」（ Risk in value at risk） 觀念， 因為一般文獻所探討的風險值未曾考慮到樣本所含有的風險（ 或變異）， 因為樣本有變異因此計算出來的風險值不再單一固定值， 而是一個信賴區間（ Confidenceinterval）， 這就是「風險值的風險」（ 張揖平、洪明欽&吳一芳， 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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